A=
S +
H — A
RSP
e +

3 +
e 7 F:FPE A
3 =

LR

P FE S RBRRFRRY
M2 5

¥ £

i EEF (E R ER)

®RF
/&%é‘

AR EE A B A

wo

3 R
Flrc k. 2EF

ZIIJ i ,llj /i_

112# & B £37F % 68%5L
112# & & £37F % 8550
114# & £37F % 63950
114 # li”’r”‘ ¥ 143950



R FFF OO® OOE0£000% 004 00

O05%
i A
ek fﬁ%
A 2
s — A
FEppE L M B
A 2 ZA (RE:3ark)
PR AT
H — A
EERREA FEEER



74 2 Flp i
#ZXFFT OOFOOZ00#0000*
005%
L %o it
__F _ A
FERREA EARTER
3 Tt
A 2 FARE

FAREFRFHERE KRBT AT (1122 A0 F 5191
1455 ~ % 203965 ~ % 2170350 [ Af2ll12# R R £37F %685 %
# ] ) ~igsededr (1112 & F % 84535 ~ % 199865 ~ % 3894
HEL ~ % 467705 ~ % 499195 ~ 112# & © F % 66645 ~ % 7811
o~ % 781250 ~ % 78135 ~ % 104135 ~ % 1041655 ~ % 17338%5%
(A2l12F R R £37F %8b5 %2 ] 112 & Vi 4 F %336
Bl All4E R £37F %6395k 2 ) S 148 B S L FF %2
8% [*FelldeE B3 % 14395 %2 ] ) 2 #2E 7% (111E &
F % 195955 5 111# & F %499195 ~ 112# & © F % 6662
%/* ~ % 1041452 112# & S F % 33650 5 113# B @ F % 1377
152) » A4 **ﬂm@%ﬁf ¢ )ﬁﬁu%iﬁ P B2 g
Ard R FHARE R 0 0 TEHP G :@/\1.&5119’5\‘1“‘5'2:
ﬁ*% ﬁfﬁ » Ao
— N Ixﬁgﬁgezcnﬁg\,-
Y
RAVEE o

4

W

=i

kL2 T
L



Ji

-

Vi

J=4

N\

L

N 'ﬁt ’g‘z_";‘::‘ jg Kﬁ- T~ — r EE

N 5’5’.&

S A TR R A

W 3 ST

~ FRATRL R i A

~ A g e v 4

&z

4

fabit e =
EET o
e vt &

B

= o

—_—

feltit & =
£ o

Bt dem T

PSR

J=4q

-
2

™ B

Bt %

a5

\4

Fditd S T8

e

A

4

- &

1

2, %

s do~ T B

i & 4 B

s BT P 2

—

it E L T E 2

=

~ BRI 45 0R e 4
B oo & it %
EYELE

~ Bl ke A

%

r

oLl

— b

\_

1_

e

i
=

i

T e =

(U
s

i

[

RN
Yo

ik
FE -

—
L

W
e

RAUSEEEN
B
=i

—
L

™
el

SE -

T A0
\y

—
L

SR TN
ER

ik
FE -

L

[EIEARS
W
ik

g
W

W

ik

FE

RN
W

L

q\*\‘ﬂ\?ﬁﬂ\s‘iq\»
Yoo Low LW

Rb RE R R
=

L

e

e

AR

. .q\_‘\_

7T
-4

1

T,
_r

wWOW

S AR - ENESt A R
S AR I =L Sl
T AR B 4
22 e A B ESIR
SER R RS
from 27 e EREFF I HEI
IIIJ_] %&3,5;_%/‘\ %EE ’ i,’-: %:Q_:ﬁ[; ’ )'é
RS SRR RV LI
S AR SR - 3 O
%&at"’i’/—‘iﬂlj o }'%%ii %‘»ﬁ Hp /,fé—kﬂ']
A e AR £k &
SRS R SN E VS b
SUNTES o6 o7 RENE 35 -9
/“—7;;"] o

A T2 B o 2 A B
/—‘iﬂlj o

SR S r - REESR 3 R
T 27 e BT RS E
AU R S S
A, AT BRI
AU R IR =
A SSNE SRS RS S



Lz s EmefAi Lz Thazp e et A ko 25
B oo itz TR EE A AL 0 B
FH R SRR o

Lo  FAERF YL AAR IS e S - 2 - Uk
g% o ey PRIVEDY > BRFHEITERRE ~ 0 J &4
%W%&’uﬁiﬁiqaygégo

+ 7 cht A BHEL1 28~ 10X 14 T J= 3 #118 | ﬁ}“”i‘ﬁ‘zgﬁk’f‘i‘
# 5Lt £AB%E1IE8102 14 Tt et s ey £ |
W AT LT B i T o

L2 s de kAot A CHRELII 197 24 0 3T o

{22
- 2R 2 FEFRLR

(_)":77{5:[‘&%\ A\’&-%‘ N 1E4\:ii»\§’%%‘ NEEE %_
B AT R B2 R A I Ao 4

HE Nk

2

HnBL LR Ak EL 0T R EL

A

st (11248 & @ 3 % 19114 ~ 2039|1124 & & 4353 % 6835
~ 6217535 A3 %
[24ev% 2 4 731 5 &

LIRS

LR e

X R BQ
AT SFHRTF

Hia it 4, )

(¥4 3% 4oy
Mt 115&E 12 28p 121112
ERREFF %685~ %8
S5.~114# & £375F %629
BT LN bRk
Pt 11b# 1% 28p 11112#
RREFRFT HO85LY 5 2
A 2TV Iy g_
g )

1114 A i 2 % 84535 ~ %19
- 9865 « % 389455 « % 46770
Bos 5499198 < 1124# & o
3 % 66645 « $ 8115« 57
8125 « % 78135 ~ % 10413
%+ % 104165 - % 173385
i AL

112# & & £37F % 8550

MZ ‘fa?ﬁ??‘?’i’@;
B TR - R R s

WA~ A FT S MATAT o
(¥} 3 kSR ml5

£1728p M112E B R &
FF ¥ 68EL -~ ¥ 855~ 114
ER AT $6295LF L 2
R § I A N E R R
1728p M112& B & & 27
F 5 85BLY 5 XA 2 ¥




(\ER)

i | 112# & S W F % 33650 (1142 R £37F %6395 |[M AL ~ ¥ B ~ 52

= oozt H -~ FIF ik~ B e
(3% sedeind 24 = F (¥ 3 Kbz~
3l 5 A2z w1 ] hAREIRY)

b 1148 B U o ¥ 288 | 114# B3 % 143988 [MATY o
L R
i TITE & % % 1959550 M 9% | 1124 &k £3%F %6850 | £ £
N A

npi (1114 & o 3 54991985 ~ 112|112& & R 4373 $68% |2 £.4 -
| &R @3 566625 - %10414

?fkuﬁi % [I{ 3/2?'; &

L‘l’\fr
it (1122 B 2 3 $ 33658 1122 R R &5 $685L M2+ ~ 2 £ B
= |EEMEL . 3 B A FETFF
LA o
(5' B :f. /3'— iig_ .f‘“

At ]15# 17 28p 11112
ERR AT F685 - 58
L~ 1142 & £37F %629
BLY R B R g A
Fest11b# 17 28 p 1‘1]12&
B EFF 5085 5 4
%?fféﬁiz%gﬁ
Fagime )
112# B R £ 373 %855 |4 % -
(F”‘ RE R G AR
13283J1H2ﬁﬁjﬁ£
¥3 F85ET 5 2)ik)
1138 B F B I3TTISEA % |1124& Bk £353 %855 |MZ 5 o
~|Er e d
D r%dz35% (derg- ) ~ 1124 ©@ 6 F % 33650 4rde
FFE (Ao = ) BHAPP EARE TS R ART A2 B
B LG AGEAT AR R AR PRE - AP WA S
EARE TR R AT AR BB AT A

o | £33 U DL LY S
%GEU
I[m2e (1128 & R £35F $68% |4 AHSLII63%0 743 £ - 66 = 4 1+ X

1124 B £33 9855 | AABIEES ~ T0 Tlormapg 4 o |FiFdpd e
2|8 £ (1128 B R Av73 $68% |4 A%IIS 16~ 1774 F 4 o [5B= At £

"
St
mi



1124 & R £ 3% %855 | % A%EL68 ~ 6977482 4 o RS ST
3| EREE (1128 R R AT ¥O8% | "HAABEI T 119742 4 o [ABZ At 2
112# 8 R 425 5855 |4 A%IE68 74T 4 PR PR d o
A | A4 (1128 R R £37F 5685 |2 A%345 ~ 46 ~ 47~ 48 ~ 49757 |5 = 4 1+ £
S BE SR
b 1B p (1128 B R 2373 $68% |HAABEL 2 439742 4 o [3BZ A 2R
TTEBPA B o
6 (PR |1124# & B &£3%F 5855 "4 A A%BEE5 74T £ o 1= 4y 2
1144 & 2373 %6395 |2 A%%6-~8~10 112931 ~4|FFFssMIE
54855~ 56574 £ o
Tleva® (1128 R R 2373 $85% | 'HEA%BELL 165742 2 o 5H= AL E R
FEHBEA S o
114 B £33 563955 [*42A%E18 19209748 F 4 o
8 |Hhiusz (1128 B R £33 5855 |2 A%BEO4 TR T £ o 1Bz At £
BT E
9 |24 5 1128 B R £33 5855 | /4 A AMBEB8 74T £ o 1@; PR
PP B o
10 [FaaTdr (1122 B R £33 $85% |/ & A%3E6T ~ 6877482 4 o 3B A E R
1145 B35 514395 |4 A%IEI65F7 T 4 o FEHCB R B
1158245 [114# & £3FF 563955 [P AA%BE6 -8~ 11974k T L o |3BZ A1 EF
BRI
1251 % |114# & £3F5 $639%  ["4AA%36 10 1195742 4 o [3B= At £k
TEH B B o
13| 8 e | 114 B £37%F $639%  ["HAA%3E3 4 68911 129 |TH= A 1} £
TAT A e IEH B P B o
4 |F4R (1128 8 R £33 $68% [/ 4A%%.22 3032333441 n@sﬁrnézav %
34546~ AT~ 48~ 497 i T LB B 2 5 14
Ao PE w1382 - ARk
£ % o

Elrergit T 3
/Tu‘ﬂ; M2

N N > =
N 2B FER 9 %
ﬂé‘ . _f ’g‘;f‘; .

BOFARE AL

PFE R ArARFATt AT ARy ¥
EEp iR (70
AR pEREFE
AT A

=z 7
RS

i)

()] [EI ]

PER

4

i 4o

+
~~

‘T

#}q 3= B i

R

L 9“1]5*‘%'34\ ’ %P\?—iﬁ

iﬁn’%iﬂﬂ %

F Iy K,ért,rrryg,ba gt
feyrd c HraL g d 2

EARRERL UEPEL G 0 ¢ &
’ i,—:i #/ng o

P B

A

H o5 %

2z ; (—QL"K' f—-——-

A FE R v g L h (T

CASS



1 ) 4p

e

P EF-%F
( )I}‘T *'I'S/\}’Jw '\""F’Q %If@—i

A4 o

9 i—:ﬁ %’Ipq o

Ff ¥ T\

TP 525

1677 P ~ 3 8> f rif e
- LT ¢ R4
BN RAEAMT A EER
o ERE R 2 RS
PSS FHGRLER

B A e Re i {1 BA e
1 [ - Ao | 5032 " %661 71 i S GRS X
wE 2
iy i
2 |H - A | HEE50 m49 {rs: T10§ =
3|77 2| 559 | T e 25 TH#,
s i’t(;""* 553 ey (25 TF&H
5 %64 T3 %4
6 |tz GE | SEla T & | THRIEAE {5 THRIH
Az E
TO|FE sl (AL D T F 3324995, 000% > # ¥ 95, 0007 i1
BAFRER ~ |0#87 17p 14PF4445 5% » BATYF 2 6 = (¢ B0 H £ 85
HATAGEH | PR52000-00000000000055 % = ) - H 44408 ~ o 4\3112@; <o
1545 = 1t ATM3R4F -
8 S BE24E AT~ [AF R 0 T Bt 110E87 17p 11pF344 37 - #4595 3,000
BRAET |~
FARETW
9 HBLTHAE ~ AR 0 TRATATT110E 70 190 115564 424)3F ~ 12P514 134)
BAT PR - 3%~ 120245583 » A Bl RAF408 ~ ~ 120 ~ ~ 29 ~ » %63
RAETEW |F~
10 |wi2 = |%e2dms| T4, £ri: 16,
SEEENE S JOE A
11 |Z3E%F | puomEd| 721+22+23+25-26, |2 5 (23-24-25+~27+2
¥ AP R 8,
12 Tk - HhE2 L5 Ui - %ul
13 B2 HE| T13161718-19~2/L 2 % 1 T15-18+~19~20~2
PPN H3 (03233343536, |1-22-34-35~36-~37-38,
14 A Tid - %539 40, ~ TART A F IS £ L
15 B 3EEE| T15-16-39-40 41~ 4L B 5 THFE - MATE 2
FHAFIE (2,2 THRBEX B4 ~ |28 FH1
PFEEL S MATE S T &
40
16 SoBR3EHE | THKG A SHEID S [T S TROKG N E Z ]

T~ 18%77m PR ~ 3 BL o B T A
SRR K WAL 5B~ 2 A3 0 p
WA = YBL297 P R 4L TR
2o AR D dott & - HmEL24T T
RERE A AR LR S

F;ngr', i'ﬁ

$N\R




(\ER)

17 HEIEHET | THEP AL MTRE oM [ {15 TEPRLRTRYT »

FWMA B ([ HIePamm o LHIFFG|FNLG - Flj e amg o L&
2 %9 FIFEZEF

18 SMB3FHET (ML T RHAPEEA kS FP v ERE P 3 000~ 2 3F
?%&“p\ %4@» 2 EF

19 HEOFEFET| 101112, girs: 121314,
7 W

20 B THFETE (AL D TR RERE - HP6rT2tkS 3 @8 A @* >
W A HnBR8AT BE s B o f Mt A - SB0YToR R 2N 0 FRATAR

TAEFEZHTETT

21 ' = i | Sl ~ 2 At TE w1087 18 ikdg 7 45,090~ p 4oi 4 — Y

bede s £ el ¥ HE S HIED (¢ E215000-000000000000
2 W4 = 08LME = > = L0 2 kde) |~ T E Rt ]110#87 18P iy 7
(g #5, 860 % p 4etif £ - BT 2 P G R (Y
o) £4172000-00000000000000%4H8 = » = & @ £ 52)

99 P A TEREat110#8 1TP kdp 7 #2,800% p 4ot & — %

O B ez P MRS EET (F BEEHE £4217000-0000
00000000= & : B2 i5) |

23 Snsl2 12~ % | grs: M13m~ %,
24 %32 "EE {7 NEEE,
25 543 "3 %4
26 %533 ~38 | T b {rs: Ty
27 %t w3 | el "R AL LEs 0 THIEEAH

S

2% 4

Sz 4h 30 o 4t

T4k 144 «v?ﬂxr,—f,%zﬁl_v* 2 P9 o

24F A FIF110E857 26p 2 B T4 (L1127 £3768%
17 %2132 27T7TF ) -

AT B PR E R R AT A R 113#87 5p A7 E A3 5113
407790455 30 2 #rrgAk & A Tt [10£ 72 28p 2 g &
& (R112R & ’)%68%»“ % %3032 313F )

A4 S FoRrE R A~ 54 RI113E117 15p 284213 $113
0036581 %53 & #7% 1 (51121%7 £ 3768% avz:%’ 113143
)

O.F MR ERAFRFF AP 114#472p ¢» 54835 5114
2248392132635 3 2 i Fokt (R 1125k £3785% %27 % 27
T2 307F )




0. K ?tﬁ%ﬁ3$éiﬁrT IF;?

£ 3 % 114008845285 30 % #7%:
$329% 342F ) -

S e AL

()27 372 v

TRiFLE2E) 0§ &
BFAPYE R A K Y By
Ao R RZRE SRS

27

PIR]14#£5% 23p WY 3 BT
A (R112kR £3785% % 2%

1% N ~ - Vv 2, . ~
R ERES RF L1202
WEEAZZERE A

o2 5208519 ~ 535

ER2IE WA BTG P2 oo
2. A AL T4A TS B HE MY - ﬂi‘}%’ﬁ'ﬁ ﬁififﬁifﬂ'l*ﬁ

FME P TR

*112#672 16p 2

JE? 2P B X2 T > BT WS 2 v+?iﬂi%ﬁT%”TT
o | k& 112E67 16F  |112#67 16p 2 1% {7 {5 113#8% 2p 12 1 % {7 {5
Bl ol i3 1t ¥ {7 @ 113&8%2p 13 1 % (7=
|- k| [%14i%] [%19i%]
BH 2|3 R2FEERATNRET S RTELTF |G F2FEEZAIRRET L F 0
B ARG HA o HHATERIFE AT E . E RPN ENR I T SRR = 1)
cd IR 2 RE L e FRIRAMTHE - B2 M
BT M) > A W IAREE F AR L S AL I ARAERIRAE
RE A2 Ao BB 0L ¥ 5E LT G B A B
FEMSEF AT R A .
wma%ﬂ?ﬁao
21p 9 | [%16E%258])] | [%160F %25 ] [ %236 %357 ]
I‘]J#F"-'i ZGET’ZI/’,;I‘LBE » T 3“@7’41’1,/£Lﬂk ) ﬁ_];‘ﬁ; a’um4f,;§, % ﬁ_@ﬁ;fﬁ_zzg‘}qﬂ
AN BH Y p|FXFL Y h Jﬁ‘ - = iﬂz s 4ot AT AP B 2
B o Rk H e *mwgy#uk,ﬁ@gﬂq;jﬂﬁ
A o i & ﬁ*;‘mﬁﬁ [ ’_,'»i;“g Hrd dode
i/ M AMAT fIE R
Eﬁﬂw PEEPH FESL
K%:,ELI'I o
AL ME 5 ~ % L~ G A4 T - FFoE Fo MUTRL -
P B~ RS Z A FT s AT ~ ER £ ‘?‘J“ﬁfiﬁv‘ o
R13CChE A RARLME S ML HIEALIERIR
g SERE N AL % 37iE 2§ 7

A

L HAIDE 0 B R ﬁkﬁ ?Uﬂ?éﬁ‘%’ G RATE
2 A B ERE R 2 ¥ 190 ¥ 19E 18 AR ke
Bho RRERE O ERPE BT AIEH113ET0 310



;
253 %3 "PPﬁﬁSEZBii’%"* pr4 o HP A0 5 339
42 % 5% 0EG F21F F 1 F1P 2% > BT L A2
9§\4$Lm%2ﬂ7Wtrﬁﬁ;ﬂ%%“4b§“

e g HAIE A @ P BIEGIA A T)E 5 3390E \
Lﬂtiﬁ_z\-ﬁ + % = J='Ji—‘j#\'¢ﬁ » R FTEE L EGEF R
AT TR )2 % 33905 2.4 % 198 F 2402 T H M4k

3

>
EL\;
o
S

A& RIRSE T RIS AF e B T T2 e B L )R
B2 M BN k2 RE AL G P A
A FFARE AP BT (112#40 13p 1 ps
AL A PER A 0 R112119114% 527 $439% 442F ) » »%
Arg@? po o7 (R112k £3768% $2% $479F% )
RIS S L LR el ,;’aff% %
(4eiz112#67 16p 13 1 % (75 2 L& B 4102 ke WY
22 14FEF 1R T2 27 s B iES3ELE ] - 3
167% % 238 2_ B =R 2~ 772 % 300F % 278 2 =z
AR A AR TR RS > B
doo A= T W RE2156p 25& 5 o
(24ciz112#62 16p B % {7{5 ~ 113E87 2P 13 I ¥ {73 2_
BV AE A R EAR D B E T AL A g )Y
pe | B BRZFI6ES2E AR LNy
=

iaé lﬁg%Uﬁﬁixéfﬂﬂ\kﬁ“ w28

e

ﬁ;%?S:ELE, TR
2k ] s 2k B304 B
4’”—,—33%7917/ %‘ '5—7»1%_3‘]



@ > m v RITEEE > p RikEt AR F LR 2 112
E62 160 130 (73R P2 s

S % LA AT S8 B s

T3 F A ANRE R -t BEB2 54 £3780F 5 0 F0A
PREXLEATAMRL AL b ERALFELSI T F
ZREFTFR SHEZRFEFRP R QNEFRRL T
ik TR ARz RE ) S8 Tk
#o2 D Ao ERR e T S e B e B o v 8 TG
E B RAFFEREF L2 TR SRR BN
MFE S SERY L FAPEN R LE PR R
PR BRE > gL EAFNERFHPFFY %
B oo G4 TIERIER A - AL EAR 30 T %
Acrz b A EREH A RBEER L2 g rEE o 0 F

W A £ 3F
B
Aoa FR) o

% > ‘{S'}%%Flj'“z:

AR A L (BRI ER & F

$7 A Y LM A R
% 394555 %

‘“é\} -

2EE B W’iﬁéﬂéﬂﬁﬁﬁrﬁ,$ ﬁrg
A5 2 zja{%g{,-‘,,ugv‘/;ﬁt s X e EREA 4;, 13% B s
o) ﬁIT“’ 47T %\
M| A2 R ERARE S B e EALL L B EY o R RS A
5 IR - DAl K R i
L {25 | 4o it - Ao d o hotit R AL T e i
(#2112# B R £37F $655L% 1)
22 E£M |7 R S E S EOL AR APl
3| Fhf |3 R hotit F A BT AT 0 (7
4 | A¥E |7 RS bt A B AD T R 1
S |F&ET|TF k1 (37 5 L3 o FHid i)
6 | AL | & .
T|¥a % [ 0 Ao g ke g e (75 372 R3L3fioe o i)
(*Rl12# B R &35 $855L% 12)
8 [thu% |7 2 bt R A BL64 T e i
9 |24 sc|F R 4ot E A 5LO8 T e 17
10 [ FATHF |4 1 B2 Yot A AT e
11|24 | & -

I

b




(\ER)

12 %7 & | & _
13| F e | & -
14|44 |& -

3.

;?'ﬁ‘; -4 ﬂ—\ P

4
RS

% %

N

= (

(U

= 2
FE R
pEE S

2

E'—‘T’

FEE A B ﬁ%?f]ﬂ— = e

All3E B &7 F
&%%ﬁ%%

MY AR

B

-ﬂu\«
o\
—

= on

75’- X

*g-‘ ,@%’/

24 F s AT~ ER

F 23 e B #%‘a

BEERAI4E1Y 14p 1113E B 3% F %54
ﬁ**’ 114#6* 12p FE ) *3F > I@iﬁézfljf#a 2

/{ /47\ ':’:%‘x{: y )‘7\%
B AL oo
S TR RO MUTRE S

Al

=+

£~ ¥y i

N

Vv o=

|4

4=

=~ 4 - AL 22 1 , .
FeE 13A A » W T A AR AT R EATE IR B g
o |12 AR 2 Sk R R A ) B e

B TAE S TARA LT A F A AU 3R R T AT AR SR 2 A ) K e
b AN = R ] ,»rg\ﬁ Za,)f% Sk FOHE T ER(MAE L REBAZMAZEEA
XA~ E2 = AT e ITHC BB B AT o i’@ff\‘?ﬁti’\*ﬁi‘%_}i‘ﬁtﬁzf
LT R AR £ R 7

BT AR 0 o A e

N R e e i
2% & |1 %2402 2 A | (P EARIL) “Tr Fa2 F(AHENL66B= 4 1 X piFd
EAN AR R R S R DR S VR TR R I R A g S

% o~ '«mfﬂf #‘ I B SC-DLR AR R C
19 % 138 15 £ 2
"“Er\(’bﬁmﬁ

2 |5 |4evigd = |k AR BT o d C |2 R et At AR L 0
£ |rR b (T2 A%B15) “TF 753~ [AHEH2Z0B= 4 0 & FivHg
s Jo g B LR )% SHE LT 5 [ Bepd B

B2 g e B e s

3| F [t = |2 WGP G A A 2 2| AR 2 L R
LN N (T2 ASGRT) 577 (T 2R [ AHE T 4B = 40 R irk
s PR SRR A P RSN

2 4810 B

4 | & [dotg 22 |2 WA AN H AT Lot h e B2 AN Ao AR L 7 0
WO E (T2 A%HSA5) 7 75~ |[AHEH2ZEB= 4 1 X Fivk
H |5 Pl e B B RE O] % SHE 1 (5 [Brpd B o

gi&ﬁr&£$&

5 |/F 4okt 4 7 |k (ML BHRFHFLE PR ER BLEFR I TT 75 &
N B0 2 5%‘ LR ir o P ) | A E 23R A KRR
| = Bepd B o

6 | ot 2 2 | (FEARFEL IR %) (RS RFRAc L P9 m & 75 0 &
9? ’5‘1"/_~)l‘_3-f:" A"\E/\qujwllﬂ__ IR
B s Bepf i o

I
m

b



[l Lot (A4 m BTSN B8 LR o2 7907 £ 75 0 (
S R B AT R EIAro AR EHLEBZ A ¥ R
® |5 i) Bpd B o

B |t 4=t &~ BAREE TR 2 AR R R AR R e 2R 75
e f\ga R EG]IHIEIEHEEZ (1B A £ pirdiBpd b
* e B

92 |4t &4 | WA R PR 2 F RN PR R A Fhe 2 R R R 0 R pR
Gl T BB R G FSELE 2 (1B A B B
= $8 40 B w8k B

10| (s & e 1 WA BATA AT 5 e h L G2 A RAT A L T & TR
Ar|fTT (T2 A%HBET) “r7 75~ |[AHEH2Z3B= 4 X Fivk
s PRk N A G $3E 1 1 | PR B o

Bz g e b H&FHE

L A R el L (A ARPFSB PR ERE) |REHMEGhoz 5907 & (75 > &
o R AwEH2Z3B 2 A BT
|75 Bpf oo

12| %] |4erig 2+ 1 1 (FEARFEL PR oER) (REFF R 2797 2 75 0 &
Fo|= e E AHET2Z3BZ A X R
@ |75 Bopd B o

13| 8 [derf (FFARFEE PR ORE) (k2 E Rl 5|9 A & (75 0
ol SR A E TR A ¥R
fe | 75 Bpd B o

2482 M2 ¥
ﬁbr:t%g ’H’\““i} N
@im49w?
LS s R U A S N
:}7% rvb*,-PF"' 3'3 °

kL FLR A
B b~ i %33

’é‘ﬁlii'éﬁ& NETIETREN 302 1 PES S V] ,.;;g

@ é(]‘j —

Zz &
B"?r'

TR %*%txz\m

X Eg

@i? A7 P4 e

#$4Wi@%é’

// i
l'+

%178 2 Fless
TafirEt B2k

L ge s R E

SN L

(#m)=) 2 s e
1482 1 2 5%
A R

JeE 13 A IR
(T iegie % > A

~ X &

[ aedP gy

N 75’.&

ELERR LS

B A
NERTF N N

g~ RGRE AV M RO MR
ZAFT s A iwfll‘ﬁ%~§'1‘;{i$~ 7
BE LU E FLMERT AIA S BB
RFHFESAET > 3 PRABMER T A

A %300 % 1
HeBp B 2 )i % 300%
P18 2 FTed el B o
Fles »Rivs FBcE
TR riE 4w &
ERERRT o K-

/‘:5'5&% Fﬁﬁaﬁﬁ;—‘
2E BTk E




P
o
¥
as

Y £

| 4

el

-,
M+

QT A HFREEE A ~ F 2P 2 ERE D~ f KL
PRETEE p oY B E 2 A
S | A TEY ER e FHP EaE e A p ok AFegp|EEPE(AT R EILTERE
g |2 & & Je B op 18 LEUCEE SR R I AIEE
B A 8230 B iE
B AT %3R5 8E R
A iR
T cd
DM | (111112 9p |k (R112R £ |99 ~ Z (4ot [ B E3 L
Z |pF > B1111%46770% %80[3%68% %299F ) B ¥ 5L 1 %7
# |5 )
2| & |4z (112257 9p B |k (R112R £ (2820~ (348 (4 (o |4 2 S
£ |F > L1128 19114% % 2|3768% %27 ¥ 191|5% : 1§ 2,820|B 4% %2 #7
M |7 %623F) ) ~4T,200%) [§4)
3| & (112&47 18p [k (R112R £ (5,800~ (35 |F (d't4 | F E A
& [pF s R112121753% %10|%68% %27 %564|5% 2,800~ + |B 4 52 3 #7
(67 ) 1565F ) 3,000~ ) i)
4| & |Riuivsr s A Rk (L112R £([1,000~ T (o | £ L 3
W %ﬁzgﬂt.av_:ﬁ‘:(lmﬁﬂ #68% %27 %419 B % 5.4 %1
W [13p dpF > L1126 191 F ) ;‘)
14¥ %1% %2497 )
5B |Fse (112247 13p 5 |k (L112/R £ (8,000~ £ (4erip | 3 B (i %

%+zRA




(\ER)

| PR AT AT (AR T 27685 %2417 ) B % 3.5 7 PRt

Fo| EfIA FRABRP R L i) H% A
1121 19114% %1% % 356 ¥ LA
2364F) #j)

6 | M [Aiz (11257 11p |k (R112R £ (2 & 5,500 =~ | & (o |4 2 (A3
BP0 21127 7811% %290 (2768% %4372 438| (35 5% 1 7,5|B % %6 #F -
D) ) 00 % +6, 000 = |§) )

+ 1 F 2,000
)

T4 |z (112£27 8p M|k (L112R £ (1 & 2 300 ~|F (vt |7 E (A3 %
A [pF > L111149919% %24 |:%85% %22 %406 (F BT, 9B BT e EOLE
# [27) Z407F) 00 = + 4,400 [§) F R

) ¥ iAo
ifj )

8 |+ |Fan (11227 23p 3|k (21124 4 (5,000~ 2 (i |2 7 z
@ [P 21121 6664% %301 |:%85% %23 %234 B 4 %8 7
3| ) )

9|2 |A&m (111267 22p 3 |kin (L112k & |& Ep by | L £ 2
#|pF s R 111158453% % 346|:785% %23 % 204 % iR 2
(7)) ) iRy

10 M [z (111267 6p | (L112R £(3,500~ ('t |F (4o*it2 [ F E i
#7 (P L 111188453% % 311[3785% %27 %218+ % 3.2 3 3% [B A 5510 %
¥R T~ 114351439 % | 4) i)

%00F) 1,450 %~ (a4 |2 (4o |5 £ (ka3

L1 A ) |B# 1A %81 e B

) )

11| =6 [Age (11317 24p 4% % | &z (L1144 376|142, 000~ L (e | £ (A3
| EAFHARE L1120 3915 5213 % 214 B i B 12 7 %81 e B

% |4 4336% $5% %367) |7) 2 eFE)

12 %) | F3 (113897 115 3 | A3z (51114&%6 7,900~ 2 (4o i |3 S (A3
TP R REA GRS 39%‘» 203 3 205 B 5L13 o7 H 2 B
WP HEEERREF O ERHE|T) i) )

Zfr‘\k’#'?@m?'m»'
B R 21127 4 336
% §5% $454F )

13| 8 |2 (113#127 119 # | &3 (211443%6(154, 000~ 7 (i | E % (A3
o | BERT NP AR (395 52757 ) B 5514 47 %81 e B
e |t 46 3 a R ) A

& RI112-:#1¥336% %
5% $539F )

=+
~

(3)4e

Ch K"ﬁtd' x a?/,,
T (M H AT L ShElines ) ~ oR

A TE ~ PRATRL ~ 34 5T~ AT

24 A

CF

WY p 0 MEIFFHRBZ R F DL p B EE PSS
(4 FA e ép\ W EFIRES R GLE LG e BT
#oop &P BB e B TR 2 B %J e E=D 1S O
B 6 B 5 ATHE 5 B @Mr  PREREERE
F230F % 37 2 AR A f"flJ:%:&‘_ﬂ'Jﬂ%% RS SIS
FMmZE I B FLESFH R -MATEN R A F
BYHp Y AR FE PR ?7%‘220 70 R T LA e

£+x8



BB R 32 £ e e B AR B % 80 F 13 18 B2 B AR
wﬂ%%wfﬁo

(“
\—:Cw-
<k

?ﬁ'ﬂy’a‘fif’ d;i_ X5 ,r-g'—;[,l\: ’ w\lé Eﬂ—l‘rj‘\:ﬁgﬁiﬂu
R Rt B2 134 95§ M E
2 kR 0 pom IR SN2 FH9MEERH ) o Mt 4k

\ZE?

T
L
(w

#ﬂ%ﬁ’igﬁﬂibhbk—%FT’;Sé%%ﬂ'klp%
TSR] FHEEE %Pﬁﬁﬁ(&&ﬂﬂwﬁﬁ
o FF R0 LAR g FR) o KA o WRIFH R B
f‘ 71:;3\‘?R)Lﬁﬁi”"‘.l_iklﬁi#ib—;,;qﬁ { '/ﬁi
THEERLEEA RS 0 2 BN P MR
i (L3 B 2 I e B HOR B 2 A F 0 B AR B

H

B

E

#
|
ﬁ

&

‘511’(

AETFAR AR B g 2 FeiTH L P R
B ;mg%\ﬁégﬁu4\ﬁﬁ L ETebge o § ik
5300F 2R T BFIEH A o ¥ oo} »«Lma BTN, EN S
%ﬂh’éézaﬁ’%%ﬁf ﬁ“w%ﬁ#bz“lm;%Zm%A;
RER M A TFAR 2 ARG 2EFEED > R
FT00E R T R EZ

J

N

/

FFES AL :{az&&’%ﬁw‘»frﬁﬁ o~ E B BR
s Ad W~ FRFO AR PR R \%#*“é-~.%adﬁz
FRATH ~ SR 45 ~ Fl7 % ~ B me® 134 3 LD i P18 P4
%vvﬁ&%uiﬁﬁﬁHﬁﬁﬁéékﬁhwﬁf $%<%~h%“
SoF o A WEERE L TR E o @ K PRI R
e RMT AL AR L  HEME Q%Lﬂéi’
Jo b A ERRE 2 rﬁiglﬁ]iﬂ-mﬁ;:‘f LB R N > G A2

A

AR ERL L THRSHET 24 RAZIFHEER
%ﬁ,l‘z'fl’ifﬂrlﬁr’mﬁiﬁr BB AR T BE AL A
AR APAE S LW AR BREMAIEIHAE T
ﬁﬁ%gﬁﬁiﬁ%@F@éﬁﬁ LIS 3 ST R ¢
g BETLEA i T EARL 14X 2 e gl

#ttR



2 LB R AR T LRI T A 2R
PRidZLIFVEFS AFEER K2 PR (F
MAMZ S F it A ARSL23 T 2 A dafefd (R
12/ £3768% % 30TE #rm frf2 ¥4k ) ~ 42 5w ief ey

Aot R AL A E A qrfi ( L1144£37639% %475
FArmfefedsc] ) ~ A uPtAREBHHAZ B K02
fe &b f2 R ~ A 5 J CRESRL Y ekl B F B LRI T L
il (&r#~ = \ébggﬁiﬂl~\() ZopdE s 1. o7
) o~ S %fﬁhﬁ~& ERARNEX FLL NN EXE ¥

&‘%%\%@£$%4E%Q(U5ﬁﬁﬁ%?ﬁwfﬂ

ai{rfg%:“lM ’3185#&51;#&1?&?%& A [;%1144%')%63935
$2191233F ) ~AE L 21148117 4p K BT R 1
R ZFA [ A112R £7768% %37 %3112 329F ] & F
B F -k AR el v Lr:r 2 o f;ﬂm—
2 X R RGES AV FR T AR R
B AT R4 S BT mf;:f_aznvwx LS
SOAREIRIE B U A NS S CIRREY = R
FREAARZRTEE > ol F R e 2 3V TRAF 0 Ml
T2 RERAER FR23 P d o ks g RA A
TEFA A AN AR AR AR BT RH
R NS I R R i R SR & R
FRAI2Z 3 FENUFRREFLZA 2PN £ 46
TATA 2 AT 2 I T o
T~ T IRA
(D)= B A8 0 TR BT A A 0 T T AT RPN -
%%Bbmﬂ(*% BT > EHRE BER 0 T2 5381k L
FIEDE S RIEAREF P2 L h AL 4A p A
FR G Ao AR e R (B P AR FA g F}’;’Lﬁé
(£ B3I~ 15]) peffm P R ori > RE P X 2 fi&
HEHREFERELX G EF P RAE A B2 2 R

T

U

%+ N\E



\*M
aha
"13.;
M\W
p
;t .
-
H\
A
)
2%
\4
N
o
|
\
N
)
=
=
; Pl
-
H

*EH %‘;‘;iv]’zﬂif ’ LEJ?& %R o
a2 mZes % 28 FLeE- 451
Pk B s R R FA R MATT R/ FTH B
FeE 134 fTIRARZ. £ 4 0 BRIBHIEE A
W22 My > REFH p !
SR ERBEHZELARN E
TEERAT g vy &
A 2R T e e
(Eicjezedie ® > A% 24 > AR FE3 PR 7548
[ L EAREN S L R A /A TIESTE
v o %J“%H%*-i#%’f@%?fﬁ%ffé
$IEF2E RGP o L F
o & 4o ITZ\Cgﬂ’EJ';L»l._L o 3 B8 A & e A+ HEk o SAR
2553012847 3P BT AREp MZE :%ﬁ%’i ﬁiﬁ* O
AT BT AT A o AR rd (11210191148 %17
1507 ) o B B R P AR MR R R e R
Beoirh 2 0 o F RIS BT B FI0E ] % 48T % 15 R
E%Eﬁ’ﬁi%ﬂﬁ°
Z#%&NﬁaC&?QﬁU T S A S

4 1k ®
| z
M RGN ARABREIEY oK l/éf.//-%i"]"'ﬁ P AN RITHE
f =3 8 B

,\u - Ar

>N
>

-

g

BB 0 3 RITAC R BT
7 E T e

A k4ot £ Chuil2orr 24 R EREL [ I 245 > 8
A phfedind > F 73w Tl e
Adcdovig 2 CoBL1397T 28 > R EF AR ARF LY K
RIS E A B P PR FIAE (VR 2 2 A TR A

F+HLR



-—'\

WA F LR e A A BRR B S o Harr o a
AERFIEACEE  FIE B2 B4 > m KR % 380 ‘ZiE
R AT BT o

O.c x4t £ ChELI4AZ 1057 £ » 2 B L2 AF T ~ FF
FRETE R A 1}*_;‘%%7@. : ri’-ffzaﬁiy.:w‘;bﬂ £ e ]l
0& FFF) ¥ Zdcd > ok 2 323 0% KpEE oy 3 2% 30
BAxH '+30H3F.?3¢?I(£L112 £3768% %27 %4193 4
207 ) AR FEFRIAL P a Y LA FR o ok
Lf’};iﬁﬁkﬁﬁjgwl 7\%T% ) T»#\’***v’:‘ﬁf’i,flf PR E

T (R112k £3768% %27 %2412 242F ) » Epx &g H 5

fﬁi KFERZZEIPEY GRL AV S FRFEAEZPR
S At Frad AR 2 R o ?U T4 T o

B.dc 2 4c't 2 CHELIBT 1THTR 24 » A W 5 F 242 2 %
Ao AL g gt i o d A ]10 81 280 11112
ERREFF %0685~ %8~ 114E R £375F % 629%@1}
Ak T 5 L R R B L

1.2 dF2 - Aegrd 2 %A (T4 ) B FEZ i 4
A2FE 2 Vit & Ao B AR A ERtR 2 34 E 4?]%’4 (V\KITZCEJ
FL1Z 8Ttk = 342 Amt h) > HEAR Jﬁ“”)“ﬁt i
2t 2 s RIZERSHAE FUZEFTE BT AT E
AR b2 Ll > P WRERERY B AR RS ST~ i
&’%EfNiﬁfﬁﬁ%”iﬂ’%*$5M4ﬁﬁﬁ§
2.H 0~ B R T a R B RO R T ErE S R

7R

3% (A112k £3768% %2”“”478;1 ) o VR zi%,‘&f#n',’?i
>

3

v

ARG RERS 0 TR R AR
Rz %R £ A RIBIEZ2R2ERT A 7

BAMZLZMZT X L Bl A4 3 - FEFO rﬁfgm;_\
Ped B R FA B RATY - 24 BT %
& 134 ﬁ\i“ﬁiéﬁ B2 218 0 BB EE A Q;rﬁiﬁ’»;‘j
2 R M RIZEEIIHBCEERE L AR



14

I
~

HEBMZ A 2 > FHRIBIFIFEIZZAF EF
FEARIE O WREBP A F25EF 1A $38iEL 1 H
I s 3B RTNBREA T L2 F
FoooFRAEHI8EZ N2 AT A A 7 AN o
AL ATEE ARt (AR R RO AR RARS
Sl B m SR )

DR YR EFETO KA A BII0E F o A
FoPEkER PR e r AFEFEHEE 2125 %
B Sr B o A S AR A EIFHRBML P T B
ML FHEFOFR B AIATRZ AL R IRa B2
7o Tl RE N R 3ERE SR L S e b
WO R E T

Z_

Tt 3030 %

FAF 7002 $3020 $ AR T F G g2l may o R
"1

.mﬁ

EEEE PR EEPEY T
.

R R EE T R m Bk FHEPAS QTR MR
do B AR - %o B R e g ’*ﬁﬁ“t&
™~ — B 2 ;E"-'Qfgg’ﬁ’ﬁfi&? (ﬁ}»rgzz:]}mlloﬁfir'__

% 7505 ¥ ¥
A2 T o AT

¢;

s R A i
|HAFE R R3]

e

EL\..
3 ﬁ;—
-\:{e(
/w
Bl

AR AR SR o TS R e i e
AT R AN LI - FHERZ S ERFHF S 0 FIRN
AR EEE AN AR Z AT F o ERARFELAD B
P22 3R iHEZRFEFFMNRE - QE IR
TR KR TERARE S ERZEE AR Tk

P2 TH S A EREEe T S e B B i 1 R
b RPF AP FARER L F o T F S8 N e
ES = SNV A A O R I D L ]



P4

, e AR ER L A F A
B 4 £ % 0 IR H RS A M A R
2o AN R (AR #1098 & 5 3 %3945

Rme (AR112E B R
1#& R £ ; F % 34852
¥

')’r ) ﬂ“112ﬁ7 2R SRR S R R WU LV R LI Y
FeFl > B F R BT 11L& & F 54480050 ~ 112# &

£ 3 % 1070350 ~ % 203935% ~ % 27TAT35 kA= 237 » @ 30112
67 16p A ARI2ER R £77F 5695052 > v %
Y ogpkaka g o HE e EEE S S0l R

e
.
N
e
W3
N
=
g
W
av
&
e
Y
"
F.
S
|

R R FERFAIAFFE PR SRS LW
FH R R A2 B BEAZRE I AR AR
rz k2 SWAEHEY o FRAMEE N AZ 7L
WAL Tdh- $2 Rk esh > a2 Ak €355
Bmr R E a s s Y o Bk PR
FFe KA AR AREANF RS 53020 FIARR T
A R L S LR R CE LR i S TR A e
B e - %Mz, £ 5 5 é’b;’%iéﬂfro jﬂﬁt

SIE %2R TG A X I 2 e fa wrg/\n—famgz B f
ﬂ'J%‘M\zﬁf%”ﬁf@fmbza P B B SRS S S A



%i%@*‘rw@w. et $ 273152 1% 198 ~ %2995 % 198 #

B~ $310752.2 45405 £ 258 » L|idded ¢ o

AEGRBETMS DRAF ORBFTRRE 255 EE

AeAF o BT RRME 35 %‘éﬂ‘%w$wﬁ &2 F 1k

T~ 3G IR AR

o = EY X 115 # 1 3 28 p
NEF - 2 F EFU

bR ABEPERARR o

%%mﬁﬂi@%kiﬂ¢@% ISR N 3 S -t A )

Kot BTG o H Aot b 3RIEd & o R SRl R B 15207

N AR RIEd 2 (3507 Ta'féiﬁ‘f:i A2 A BNt A) T pig

FrPBFER o

N

o =% B 115 1 ! 28 F
a A B AR iR

¢ EA A § 300

Feew A g ERRiEs g 5 §er s A7 il g

AR E P &%= AR E2 975 o UIEERR A BA XN 2 A2

PR E o RDENT 3 PRI FR A EH 0 T

£ o

IR EEMA T I L EARFZATLE 0 R o

oI AF PRI e

voER FAE 53391524

3390 T A G T A L - F o Rl E L TE LT G
A



£ INS F
7 ur‘&ng@ X g
T2 AR 2
¥ - B e VA

Rk S A R
- ‘K%%;%izgak”ﬁ‘iﬁi\‘%géﬁ?_ﬂ %R o
SR BT R RINE AP R AELA G R 2

T Y 3 H o

R S ‘#?dﬁ RTACIRTEEE RT3 )Ll T
SR RN L -

° 2 e
How b 20 (Ep e 4 23 B &

ED AR

WA

iy
L

A7

]

:\-j\

J ’

POR2IE L ATIIAR A K 0 RBE 1 108& T S
H | & AE T4
L3

PATERIRA T I E o Hikg2 Mp MﬁF'

5

%__';wﬁ,zﬁgjjJSﬁffTﬁﬁﬂﬁj » HALRTE DL
111,51;4;} o

EERI A S LRI RS

AN TREN - 7 UREIE o VN
FOR2EEATINRR T S F 0 RTE TG W RS E AT

N~
ay
&
s
pi

\3
S

]
\an_‘:.q

g
T

\3
i
N

8

\__1
~

\__~3

T 2]:'?‘ cl‘i';l; 'y A /ff] 7FJ- 1/
fe e B AR B %
AR &

e ‘M
be a%r*

S8
”ﬂd’@hf%ﬂiﬁf%'”*?k%:%éﬁﬁ’éﬁuuPBE'i
'T—fﬁ A %E,’fz;,fi%ﬁ-ir’;ﬁl4 T’QT;UMT—‘ET.J-% o e Su29 & i i
';11 ’ %E*'/)E\‘ ;“E\‘ lu,/f—;ﬂﬂlj °
A I RN T R R LT T E ROy Pt
o plien Eaf 5 MO @& Ru L STHFL2-
K RSE T RS W AT BT AT 4
S NBMA P EESL NTARS AR LY -



Regm b = o b
1302 Ag e
c B R

‘%'??Tﬁfgﬁ
x

5“T%2%

A A EEL o
T2
2z

dott A2 & 51],3;,,%}&ub'._i_$\;

Fﬁé;};jai &.I'j_!' f’ﬂ;’

|

ot A A2 7| S

S LGE Y EEERIE L ALE

dotit Az = A i

MZF o= A&
M2z A1 E
MZ ez 4 b 2 e

drtit d A2 2 P B

J+

M2z At

dotit Az = A i

|+

LE 5 o= A1t

dovit Az 2 P B

25 = Ak

|+

ol g9l o|l ] w|l o] —

Lol ES CEEREUE e &

LE o= A b

|

ot R AL 2 P B

10

dofit A2 2 71];;&*,,%}{5%?

11

ot R A2 7| S

12

SLLGE Y EEERIE L ALE

13| 3%

dotit Az = A i

LA R
MIF ez At s
fRZ B AR Ty
M2z A s
M2z At s

14

dortd A2 2 FIJ‘%%“&%?

J+

fRZ 55 o= A1 b

151%

4ot £ AZ 27| ,gg,,%fbg+$u

25z Lt

|

16

A AL 2 P

MZFHfe= At

El

17

Lol ES CEEREUE e &

25z Lt

e

18

SO ERERDRCT s &

|+

25 = Ak

19

botitdAZ 3 7 S B

|+

MZ5pe= Xt

20

ot A2 7| "‘%?f"%i\;

|+

21

LU ES EEERIE T e

.

22

|+

M

ot A Az = A i

|+

W§9ﬁﬁ34rkiikﬁrﬁ

23

(3

'&f"ﬂ'%\' ES 1 fn%'{.“rg\

I

Pﬁiff‘:'“j"}_ A '1‘1__1- ’P?' ‘E

24

e |

o

S| ==

4ot £ A2 27| “éﬁn%fhm_ri\‘

.

MZP = A £ feies

25

B

s

&

deri d AL 2 T B

|+

MUZ 3 2 40t 2 R B

26

k1
N

Y Ea 51],3;,,%}&ub'._i_$\;

|+

Fﬁé;};jai Ay b ,:H’:'p _;\}\B"P{f},‘?

21

4

e
it

N

ot R A2 7| ~f‘§n’§'ﬁ.5%§\l

|+

Pﬁi?éé‘zg':‘ Ay b ,’F' F

28

—
>
S
=
N
)

SR EEERIE L ALE

|

Wé*FikuJﬁkpﬂ%Mm

29

i

DI

~

dotit Az = A i

|+

RZ 5oz A £ v

~+%E

\r‘i;

P@“F’@éﬁﬁwF‘ﬁ@“ﬁ'@é“@'ﬁé“@'P%“F‘@@“F’ﬁé“@'ﬁﬁ“ﬁ'@
=t | =t =t | =t ===t === | == | == | == | == | == = [ | b = s [ | s [ |

=

FE Y
b E e iR E B4 B

Fal ka)u« 2%

=

hﬂu«

=

HEE IS

ks

=

BN N

lm%L

=

b E R iEEH B N

b]ﬂ&

=

- f’ H’:'F TAB"?’I F’E
E A
1R e RE B pA B

bﬂw

=

lm)“«

=

ks

=

ko)ﬂ«

=

b E e iEdBpA B
e 2% 8¢
- ':P“:'FF)\B“E#WE

ks

=

hﬂu«

=

bvlw

=

R RIESR

bﬂw

=

BE A 1Y

lm!w

=

bﬂ*

R RiEs

=

RE A 1Y

kn}*«

=

__,:PE’F -r/\B&P;j},E
Pﬁéé;)’a}_ Ay b ,’}F' F

MEFJe 2 AL iy

ks

=

bﬂ“«

=

ks

=

bﬂw

=

bh

=

bﬂw

=

lmlw

ks

=

bﬂ“«

Fal
B[ R R R R e[ R e[ R B[ R R R R R R e[ R R | R R R | R B[ R R R W[ W

A R e e e e A e A e A e e A A A

=

ktﬂ“«




(\ER)

30| #1¥ 30 Aot AL ZASmBLATE (ME R 2 A KRB B o A B E
3|4k 5§ | 31 |4t AAZ ZFIHELATE |[ME P2 A R RiE s B o A RS E E D
R|FRF | 32 Aot AAZL ZFGBTE |[ME P2 A KR ER S A AT E E T
3B A F | 33 |Art A AL ST [MT P A B R o kG PSR E
3| ikar | 34 Aot AAZ ZFGBTE M2 P2 A KR EE B S A RIS E
B HBM| 3 | AAL BT M2 P A S RERE S R W E
|EEE| 36 |drHRAZ BB M2 P A S RERI S 0 A RS E
3T #ag8 | 3T |4 R AZ ZFH BT M2 7 P2 A 0 SR r s Bopd B o i W E D
3 B | 38 |4t A AL DML [MZ P2 A KRR kG BRI E ER

(P

LR E

#)
B9[ERLE | 39 |t AAZ ZUHREATE M2 P2 A SR ERE S A S E
40 [3¥ 42 40 (4ot AL ZFRBLTE (RZ P2 A R R R S o A RS E
AL % | 41 [def 2 Az 2353 [T 502 A b B Rsr e Bop B o e B E E
2\f 34| 42 (Ao RAZ ZFGTTE M2 S P2 AN K RIERB S o A RS E E D
43|38 K E | 43 AR AL ZARIAE [MI P A B RTREME o kG PRI E R
44 |FRmE | 44 (Aot AAZ ZSEBUATE M2 SR 2 A KRR S A RS E E
45 [#F X 3L| 45 Aot AAZ SR (M2 A KRR HBM S o g RS ERE

(fPiz

AR

%)
46 | E e | 46 (Aot A AZ ZAGRILATE [MZ P2 A B R iR s o A ARSNE E D
AT 3% & | 4T Ao Az 270 %5 [RI PP A SR lmepd b o ko RS &40
48| E & db | 48 Aot A AZ ZFIGBLATE M2 A K REHB S o A B RSE E D
A9 |3 | 49 [ArtRAZ SRR [MT P2 A U BT E  kd PRI E R
503 &% | 50 |[deriAAZ BT (M2 o2 A ) KRR o WA E
BLI# & & 51 |4 &Az 2% A [MZ P2 A ) £ e B b A BRI £

(fPiz

[

%)
52| Hkik | 52 |4t AAL ZAGELATE MR A X R B o i B RS E E
BIFIG A | 53 | AAL Z AR M2 A B RERI L o k) PRI
DA £ R4k | 54 et AAZ ZARELATE (M2 2 A D SRS 0 e WA E R
55 |MAv g | 55 |det A Az ZAMELATR [MZ e A L B RRH B o A B RAIE B
56| % # 4 | 56 |t A AL ZARELATE (M2 A2 A KRS o WSS E
BT|% A2 | 57T [ AAZ 25055l |[MZ o= A 0 K ie B pd B o i RS2 #1207
B8 (4% B | 58 |4HAAL AR [MI PR A BREREAL o ke PTG ER
59X ax il | 59 |4t A AL ZFIHELAT [MZ e AU KRB S o A RS E A
B0 | EE | 60 |[dortAAZ 2|55 [MZ 72 A R ReRBM B o g BRI E R
Bl |#imad| 61 [4'fAAL 2705t Mo 2 A 0 £ e diBpd B o i B A2 E £ 120

(frec

R

#)
62 |4 aidi | 62 |4t AAZ GBS RIS A E RIS o A DRI E
63|17 2% | 63 |4t A Az ZAMELATR [MZ ez A 1 R o A B RIE B
64 |ERik g | 65 |4t AAZ GBS [MZ g2 A E RIS o A BRI E R




653408 | 70 [4ia Az 2ol (Moo= A X e oM B o hkf A E £
66 % 2ms | 71 |4t AAZ 2 ALGEAT [MZ 7o A0 b E e B o A AT E S .
A RS T B % LR 7 4
| T 4| HEA PRER Epr g
| i | W%
1 [#28 | 15 |d'fdAz 271%5 s [ £ 2Mie2 A 2 Rie B % o i B A -
2 [HFA | 16 Aot d Az 2R | L M2 A SRR S o i BRI -
3|AES | 1T Ao Az 22 %S |2 EMPZ A B R o kG BRI -
A | AR | 68 4ot AAZ LIIGMIATE (X EMIE S A H g B 0 A BRI -
5 [MFAL| 69 |4t Az ZAMBATE (X M2 A SRR S o R R e
Az A GRS L 7 47
S [T 4| HpRA PRET % 2 A g
| Bt | m%
L|#2% | 3 |[4ordAL 275t [ BREER 2 A 0 £ RirsbM i o ki B HSE £ S0
2 |HE & T Aot AZ 2 )BT [ REEE 2 A ) K iR B B r%@*;, WA E R
B|EFE| 11 |4 AAZ 2IHEAT | FREF 2 A 0 B Rrhp o G B RE2E E 20
4 | Ak 68 Aot A Az 2SR [ FRREl 2 A N SRR o g BRSNS E S
A AR A AL LA 34
S |AT 4| HpRA PRET LS &
Bl et |
L@ 28| 45 |4 Az =705 AW )e 2 A ) R RIEHRB M o e B REINEE Y -
(ﬁ@z’x
AT
%)
2| BT | 46 [drtAAL ZLRBATR | A4 T Z A0 E R B A AR -
3|2k | 4T |[AoHAAZ 2T | AW D A B RRH R i BRI -
4 |E &4 | 48 |4t Az 2B | AW P2 A ) H R ERBM R > g B RDIRY
S| 49 |4oiAAz ZAMEATR | AF P A B RERRM R 0 kG WA -
Mt T AL R R R L2 7 AT
M AT 4| A PREF R A
| et | e
LB | 1 [ R AL SPGB BB FIe2 A0 S RGe R b kg SIS E
2| 2| 2 e AAZ ZIRBTE BRI A N KRR o A WS E E R
3B AT | 43 IR AZ ZAREATR BB R A U R REREME o A P RIEER
MR o DAL UL B LR 7 27
M T 4| pEA FPREEF kw2 g
U capA KL
1 [mate 6 |t A AL ZNRELATE MR Z A ) R R ERB S 0 i SR E o
2 [Fika | 8 Aot A Az ZASEAT RUFRLP Z A L R o sk YRR E -
3| HE | 10 |4t AL 0BT | BURRL = A 00 KRR H B B o i BRI E e
4 |E@FE| 11 (4R A2 ZF1%TATE |BUFRLP Z A 1 X e iE B o i I ASNE E -
SR EF| 20 |[drtHAAL ZALMBLATH |RATRLIS 2 A0 E R RRHp B Af B AT
(%2)
6 |84 | 31 |drtAAZ ZALHBATR |RATRLS 2 A 0 B RRgep B Af BRI -
T|# % 80| 45 |4okt&AZ ;511..%%5%”’%$“ AL = A b E e de i B B o i B R o

—++7




(ﬁf’;i

S

)
8 |8 &4k | 48 [4rrpd A BT |BUTRLIE = 4 0 KRB B 0 R B S e
9 |mir 55 |4ert A Az ZAMELATE |BUFRLIE = A U K RIEHBR B 0 g BRI o
10[F# % | 56 |[4o'dAZ 2755 AT (MRS 2 4 b £ el % o d 9 HA -
11|58k | 65 (4ot Az Z 7155l rft |MUPRLI = A 7 X R ev di P B o g TR -
T A S S A S S|
o | AT A | ARA rRER L |
B HE |
DX | 14 [Heftd Az 271550 (40 Bz A R Rv B R o g A E E 5 .
2 | thFEA 16 |4 £ A2 Z 7B s [4a B2 A b X B B g AR E R o
3|3 B4 | 18 |4 A AL ZAGELATY |dead RUe 2 A X R B o G W ASE E R -
4 [ % 19 |4 £ A2 Z 7B s [40a B2 A X R B o g B RSE E R0
S | 20 [4efAAZ UGB WA RPZ AN S RFEHERM S 0 G P ASIEE LD .
SR S 3 E A G
Mo | AT A | HEA rPREEF Brzzd
Bl W | %
I mzg | 64 |dofif R Az 2505 5TE (RG22 A N SRR HM S o g P RAF AL -
ST " S B U EE A N ]
o | AT A | ERA rREER LS |
B HE |
L[ A5tk | 68 |4ofif Az 271l |34 sefe 2 A 0 KRR EB S o g WRZIRT
Mt S ARE AT % L2 A7
S AT A | EA PREF LA
Bl i KL
1 [R3FA4 16 4ot 2 Az 5SS |MATE = = A 0 R iR B o g ARSI o
2 [F | 67 [IerAAZ NGB | BATEIPZ A ) R REREM S A PRI ERD -
3| &R 68 |t ER AL Z AL |MATH R 2 A 0 R PR HB B 0 A WA E R -
R S ik T -E )
S | AT A | HEA PRER LS ]
B WE | %
1 |raeses 6 |4t AAZ IS (SRR 2 A R B o i B AR -
2 | FEikR 8 It A AL ML (MR A ) R RS o A AR .
|ERE| 11 (Aot AZ PRI (SR = A KRR S 0 R P RTIRT -
R 8 I T R
Mo | AT A | ARA rPREER LN
Bl HE |
1 |F8kss 6 et R AZ 2 PRI R TR 2 A B R R A W RIIG EED -
2 [RIFE | 10 (Aot Az Al [FIR R = A N R R o ey BRI ERD
S|EFE| 11 (4o AZ 1% [FIF R = A X R M o ey IR ERD .
itk L2 AR R R LR 2T
Mo [ BF A | A rREF %oz g4
Bl W | %

—+AN\7E




1| %2 % 3 dofitd A AT | E R 2 A K RSEEHB A o e W RIIEE L o
2 |2 248 4 et AL ZEELATE | E et 2 A ) KRS HBM S o e MR EIL o
3 |Peess 6 ot d AL A GELAT | E R 2 A K RSEH PR o e W RIIEE L o
4 |k | 8 |4t AAZ DGRBS | F R 2 A X R R g P AAIEEF o
5 |4 L 9 ot d A NS ELATS | B et 2 A R PRSP S o ey B HIIEELY -
6 [EartE| 11 (4o d Az 715 | E Rt = A U SRR M o g PRI ELY -
TIERF | 12 |2 AL 275 ELAT | F Rt 2 A R R 0 A A ELY -
AN RT A FEZRL L PREF
Yo | AT A SRR R O LT LT T
E R WE (i e A |t Ao d
(Tl o2 | mA =
4 H|t & S| (T
B e - ) %l
1| B |PFdeesldesmd PR T2 42 w7 %5ETE o 1 - -
2 |2EE et ewd PREFHE AL LR - 2 - -
3|F2 B |3t slAsyid AL PR WA A 2 LA 3+11 - 1
4|12 E4 [t rlAesd A P R TR AL LR . 4 _ 9
b |ARFT et 7lAciid ~ AR PR EF WA A 2 L AR 5 - 3
6 |Makdd |Fidot Flderd ~ Ebededfd PR R W R d 2 OB - 6 - 4
THE & et oldesmd o 5 FF 2 A 2w 7ML o 7 - -
8 |kt |Fdet FlASHFE ~ AR S PR EF WA A 2 L AR 8 - 5
9 [AB A |fdot AlAsiFd A PR BRI R HE L L ILREIT - 9 - 6
10|50 % |[#Hdee Al ~ 4o Aeifd P R R 2 i d 2 £ Al 10 - 7
1| E @ e SR d ~ @ Asif S PR R 2 i d 2 v 2155 - 12 - 8
12885 gk |3Hde e 7lASPR E ~ 4 ASRE PR R R R A 2 £ R 13 - 9
13| 3Ekds |3idet Fldegid ~ i SeAsiFE PR TR A 2 L AR 14 - 10
145 e |Fetsleivd ~ Ehdemd PR R R R R A 2 LRI 15 2 -
15(%h2 8 [3artsldesmd P hE 22 id 2 Lol hRerf o 16 - -
16 [ oAl [Fdot AAzifd ~ B4 defd PR 3R R A2 LSBT 2 17 1 11
MR AT PR R R R R TR (I T G e i oAz
T sk g 4 ) o
IT| B &% |Fdre sl g PR TR 2 dd 2 2o %E T - 18 - -
183 Ede [ e sldedid ~ e defd PRI RH 2 A2 L IlRGTY 19 - 12
19| & |Fdetoldesfd ~ @ hededfd PR T FH L G4 2 2% - 20 - 12 (fPig
23 AL
»A13)
20 [P 2 (3o SlAerd ~ i ededRd PR TR R A 2 I RELTE 21 - 14
21 [t s |idet A4S PR EF A A 2 L AR o 22 - -
22222 [t ol d PR EFHE HE L L AR . 23 - -
238 A% At AR PR E R HE L LR . 24 - -
24 |4 ## |Fdot Ay E R F R R AL LR 25 - -
20 |MUAFHR | Fdet PASIR S A ASIRE PR R R A 2 2 R 26 ~ 30 - 16
260 | E5 Rk |t AARFE PR F R AL LA SR 27 - -
T |4 & |didot Al d PR ERIWE WA 2 LA 28 - -
28 | hATAr |Fdr e PlASRd AR PR TR R L L IR 29 - 15
29|k B [FArn AAGIR Y AR L PR R R WA R L AL 31 - 17
(%)
30| ¥ [FAorslAeird e B R AF 2 A 2L L LT 32 - -
31|84k 7 [#do oldesrd ~ hedeifd P BT F 2 4 2 LT - 33~ 48 - 18 ~ 28
R|FRS |t AR PR F AW AL LA SR 34 - -

—t+RE




33|30 F F |Pdet s d i iderd R R R R AL LRI - 35 - 19
34| i ot SRS A R R AP A L LSRR 36 - 20
35| R B |dot Sldeprd A PR EF WA R 2 L AR 37 - 21
36 |4 % £ ot sldeptd A PR EF WA R 2 L AR 38 - 22
3T |EHds [Fdrt A d ~ 4edeif 3 PR TR W2 A2 LIS - 39 - 23
38 [P 4e HE|dde L A4S L PR EF R R 2 LA RELT 40 - -

(e

Lk

%)
39 [ERE |Fdet AASAE PR R R WA R 2 L AR 41 - -
A0 3 |Pdotoldesrd s i iederd e R R R R A L LRI - 42 ~ 44 - 24
AL 595 (ot sldesrd o R B F 2 A 2 LR 43 - -
2 |fEf [Fdotilemd i iderd R TR R AL LRI - 45 - 25
4318 R F | AR E AT PR TR AL L AR - 46 - 26
A4 | BB ot slAesnd s bty P R R R 2 A 2 LA . 47 - 27
45 |7 % B |FAot AR AR PR E R W2 A L LR 50 ~60~| - [29-39-

(7 62 41

L

%)
46 [ Aok [Fdot AR d AL PR TR W R AL BT 51 - 30
AT 3% & [Fdot 74 d 4 d PR TR W2 i 2 47T - 52 - 31
A8 | B ki |3idot sl ~ e AsiRE PR E WA R 2 LSBT 53 ~ 64 - 3243
A9 | fode |Fdot Aldestd afrodedt d PR TR R AL IR 54 ~ 59 - 3338
S0 (3 |[PdrtlAsyid ~ o AR PR T FHE L 2 v ARELT 55 - 34
SLIF & & |#dot ldeyvd At d PR TR W2 i 2 L ShElerf o 56 - 35

(@i

o

*®)
B2 | A |fdet e d ~ iR e R R A A L LR - 57 - 36
B|FIG L |#det Al d AL PR TR WA AL LGB 58 - 37
BA £ L |[Fdet AR AL PR TR W R AL LG 61 - 40
55 |MAH |[dot Sldesrd ~ EhedeiFd PR F R R L EELTE - 63 - 42
56 [ # % |#dov il d AR d PR ERWE AL LRI 65 - 44
BT 42 [#detlAsiid PR EF W2 i 2 Lot o 66 - -
58 [48% B |¢det AAZIRE PR R R WA A 2 LB 67 - -
5| X ik [sdet sl d PR EFHE L2 LI 68 - -
60 | HEE et A4 PR TR 2 A 2 LA 69 - -
B1 | # it | 3de b PR 3 00 B R 2 A 2 L AL 70 - -

(7

B

)
62 |5 aide |dot 7l PR R W2 A 2 L TN 71 -
63 [ %2 |Hdet7lAesid PR FF W2 HE 2 £ IR 72 - -
64 Bt |3det 71 Sededid Je B E R R A 2 L AIGRATE - - 3 -
65 [ERik i |3det 1 de Ao d Je B E TR A 2 L AR - - 4 -
66 | L R |dot sl sededfd o B E R R AL LG - 5 -
67 [ % 141 |34t 7l Sededmd Je B R T2 & 2 L ALHBATE - - 6 -
68 | & 5istk |34t 71 sedeiid Je B R TR A 2 L AHEATE - - 7 -
69 [ F 4L |dot Al SedeiAid P B TR R A 2 L AL - - 8 -
0|4 € | e P bededfd o B TR E A2 LR - - 9 -
T & dos 3ot 71 Sede i d e B SR 2 i 2 L AL Bar s - - 10 -

b

i




B R b 2 g B

Mo | A =% e 3 pdsw AT E A

5 (Frd %)

1 |25 |98 ~ ERRITII4E8Y 28p F S p B M Z S Adok 2 o B Ar i RTA R
By (L112/R £3768% %37 %95 |7 F ~ > x> 3 2MA - IR 7
o112k £3785% %37 % 69| s e 7 % 37 JepF o i ik
) oA BEHw o 2

2| % 24 (2920~ S p ey ad AfRded o LG A S EAgC ok Jo B @ AT d K
Pel142107 299 1148 #4025 % 77 «;ng'iaﬁugm SRR
A Ay (L1I2R £
7768% %37 % 109F ~ 112k £:78
5% $3% $85F ) ¥ ¥ 4o

3| & (5800% S ARt11488 28p F ok p B | FEFEAIr R o R AT EATE R
By (L1127 £3768% %37 % 99| L m~ > x> 3 2IMA -~
o112k £3785% %37 % T332 v i T 7 & (7 2 pF >
) oofeivkp dsw o i AR e

4| £% 3% (1,000~ S pdEEad Aded o B G A AT ek o R T EATE R
Felld®92 9p 114# 23 540350 | %2+~ > e
BT g Jedy (R112/R £ 376
8% %37 #1147 ) ¥ 4% -

5 | BFH 78,000~ CpBET A D Afdod o LG A |FRRE ok 2 P RATEATER
Felld#=107 28p 114# 23 %502 |4 ~ » 2 c -

B e (R112R 4
Hw68E £3F F 1T ) et v

6 | AFAL [285,500% | f s A d Apdod o gt A | FUAFRLS dok 2 e B et @ AT 4
Fel14&107 23p 114212 F 5T | LHF Liw~ » g o
Bop e ey (R112R 4
7768% %37 % 119F ~ 114437639
EH36F ) ¥ T

Tl4a% (152,300~ [GARMNII4ESY 280 3 & h 6 [4¢a B Aded2 o BT @At %
Hw (L112k 237808 %37 %792 B HF o~ » g 3t 230

~ 114 £ 3%639% $300F ) o &8 — MA e FRFIRILC
f?%é@%ﬁﬁ‘?’f’ o G B AR e

8 | th#i% (5,000~ S pEsyad Aded o g AR S Aok e R e ATE R
Bell4#107 23p 114E 3 $T1[LH =~ » 2o
Bp Afehpmamedy (L112R &

7785% %37 % 99F ~ 114437639
L5327 ) bVt
9 | 245 | & FER T UL T RN -
10 | AT |3, 500~ EABRATII4E8Y 28p F S dp p B [ RATY Adok 2 o B Ar B ATA R

By (L112k £3%85% %37 583
F) »febhpdsw -

b
i
=+
|
m




(\ER)

11 1,450~ CpEHET A D MudeR o P A RATC ok o R e AT R
Fe114#117 5p 114# 2 F % 52851 | & HFEBITB A » Lo
B o 2 e g (114371439
EHI0TE ) X745 -

12| 58245 |152,000~ [ pdvswmd Aindode o gt F & [ER 45 dokz o B #1374 %
Fe1142 107 14p 114# 23 %471 |2 B HF =~ e
BLp (T AR ey (114 4376
39% %$323F ) XV -

13| %17 & |7,900~ CpEEyad Maided o B M| FIT R R o kT EATE R
Fe114#107% 8p 114# 2 F % 46851 | &% Foim~ » Xz o
B oE dady (L1144 37639
B 53207 ) E¥74 -

14| F»pe|1584,000~ [SGipmsr114£87 28p 3 S p & | B fehdrk 2 o B #r i AT4 %
v (1144237639 % % 306|% FEHF -~ 2g 3 23—
) ofaivkp dsw o FRA G AT A B T

i HH WE
15| B4k |& £ B R B B 2 R AE -

(40 do k4 if o

S | HF A ERELEL %3
5
1 [z [Spchidpgs s (0 F3 o e (1114 2] 3 4665 4ch F 57 & (1L
0000000-0000000%:) 14 % 3%t& = £ fe= | 112/ £3768% $3% $40TF ) -
156 (k4 M E 0112847 13p B2}
2 M2 |2 L8Fas (56 f9y o B 00| AFFAREEEEE RLT B
000000000005 ) 14 % 3%4& = & g+ 15 eI At E R AoE (112
i L%1% %1507 ) - #mi
3 [y [Gosmam (o agg wnigo COUAENIZII0N) 08
% FEE Y N LN LR
0000000000005%) 14 FAe R ID AL M2 AR PIE
e BeoorH 2 B R e
4 |MmZv [AE8EEH (2 L83 EE 00
000000000000%5) 14 % 3% t& = & f+ 13
5 |mZe |2z (%4 2 @ e 00
0000000000%%) 14
6 |MZ» |28 (2228 k300
0000000000%.) 14 % 3515 = 4 g+ 136
T MmZ |~ 8FF8 (25 &ed o ki 00
000000000000%%) 1 % 3%t& = £ ga+ 158
8 |MZ5 |%- 17548 (» 4 ¥ked » thEE 00
000000000%) 14
9 |MmZ5 |pARLMEr L A ETEY 2 0% R (D142 8 14718 40p & 2F 8 (211

IPHONE {7 # . &1 4 (F* 520000000000 ~ I
ME1#5000000000000000 )

443%639% $109F ) -

Qa2 25 RGEEHS A K
Bmpeert (L112R £ 3568% %2
7 %3007 ) > BT 22T




(\ER)

10] 2 £ [#k2 5 285 1 & Enrssr 2 45+ A9 IP[(1)11471 3 145355 4ch 4 5 E (211
HONE 7 8 £ 2514 (7 %.0000000000 « IME| 44 2%639% %95F ) -
14%000000000000000) Qs 2 EMp RzLshErd)e
ey (L112k £3768% §2
2 H192F) » BF 2 2 idc

11| B E |44 3G 5D 1 Ao % 2 35 % o9 1P| (111420 3 1454540 h 4 54 8 (211
HONE 7 8 £ 2514 (7 %.0000000000 « IME| 44 2%639% %97F ) -
14%00000000000000) ik 2 EhfE Kz I PGB A %
ey (L112k £3768% §2
3 H566F ) 0 BT 2 Aitdc e

x
24

)

12

g

P A T ﬁzgfﬁs’* 23 % B IP|(1)1142] & 1456540 3o eE (211
HONE 12PRO#=# 7 2214 ( F*8.000000000| 44£%639% %101F ) -
0~ IMEIE%OOOOOOOOOOOOOOO) Q2 @radybrpmgEy » £97

»* ?ﬁr —,rf'i[»»—é- > "](

13| ARk | WL FAR S AT 2 0% RO IP (111421 ¢ 14575 4c e H b B (211
HONE 7 &= & 3514 (7 5.0000000000 ~ IME| 44£77639% %103F ) -

1#5000000000000000 ) 2Rz R 2 F LR s 3 2 4
BB MR S L EArE @ AR
HA & Feszvd ~ §es a2 ps
Ao B i ge B irh 24 > R

PR E

14| &% |42 &F® L} §2§ frE 2 JF % RO IP| (111478 14555 40 4 i E (211
HONE 7 # & 3514 (™ %.0000000000 ~ IME| 44£3%639% %99% ) -

[#5000000000000000) (22 & & Hapfl 1 2 & e miL ity
e 102 FFF kdoh > dok
2235 E s KRR ch oy I A H
BARH U X pEmeEE (L12R
£37768% %27 %41912420F ) - ¥
pPrEHEFREREECGESS SR
L, 3 S S DL L RN N
Wyoara AR 2 R BT

ERFETE

15 | o fo| Ak 4 B R+ B EST Y 235 % o [P (11142 § 1452840t 4 8 (211

HONE 137 # T 3% 1% (IMEI#50000000000| 44£37639% %93% ) -

00000) Q£ FapIrfl Pk 2 AT

CER R A BILEEY

PARTE T AH B H K e

LEF (R112R £37768% %27 %2

415. 227 ) - BEpr BB B fiRRTE
FEHERZIWET BARE TR RS

:_ggza L R Sob - 20 S LR " &

Z BBl BKEE LA T

Fipd Z ol d ﬁ]ﬁ“r%i”’ 2 97 % B (11147 F 14685 404 4 & & (211

0 IPHONEI3W§7 Tld (™%.000000000] 44£3%639% %107F ) -

0~ IMEI#5% 000000000000000) S IR R

16

doh
o
T

=+=7



(\ER)

[PHONE S ¢ 8 T 3512 ~ HTCR M 78 €

#1414 ~coolwalletpro4 & ¢ 1%

(A 115#17 28p 1112&E B R &
PFF H68%L - %805~ 114# B &7
F %6295 5 HL > A At A AL
oA EE T

17

ik Al R B 2R R
4 TPHONE i= # % 314 ( F* 52000000000

0 ~ IMEI#£0000000000000)

(11147 14588 4cd 4= 58 (11
4£37639% % 105F ) -

(20 A 115# 17 28p 1122 Bk &
PFF %6850 - %855~ 114# R £37
FH6295LF 5 HA 0 A A B

W E e

i — (ZEERESTREZRETIZEEMAFTFI911435%
%203963% ~ 21753k AnRE (Famk] ) !

ERBREASIRBRERBRETREE

BN 24 337 >
CRESE

A

2 Mz
L 2

A
LR RS 1)
Flrc A EFF
Fip B

3+ B R
3 R

112# & % F % 1911450
112# B F % 2039651
112# & o F % 2175350



LA
i TR A
3 +

0%~ A4 Sy >

B R A
Y 2}
A -

SRS LT B
i +

+o 1 A

A

EEFFE A

BN
¥ B

N
X

=
B B
iy ‘-\-\]‘
-1— N\
o
A

BN RN

A A

i
s
ki

R = v EL

Wosm P
’ s 2¢e2 E‘ ()‘l 4
3+ 1B

N T



PRERZ BRI TN ES ST

hEF
- mEE (W T ) RO ZRES I BR
s %%ﬁ_‘f;;’;‘*ﬁ@ﬁ?(L%A:@iﬂi&éﬁ“%é*iﬁ
Bﬁ%g’y‘ R ) F'li‘ s AR N IR E
IR TR TR E PP TR
7_Aé\_‘ﬁhﬁ_f‘g%\'igku‘_p‘u—fﬁ%-g’t‘,{h‘ -Fx’fﬂ"ﬁ#:*

EPEANES IR N e S Y RE XY R E SN
F"Ec}%’z.hﬁ—ﬁ?ﬁ—gf&l"tig,ﬁi’ /mﬁ73a«-%a,d]:ﬁ'%
Ao PR R BT w]ftfki%ﬁj_if’ dMZ s~ Bl X
B~ A s FFAR P A W R “'f%’%ir’“nzxmr*r 42
1@-H=%&@$ﬁﬁé4$%é,% A s

i

AR EY g‘grg T er1§'*ng T :L»—ﬁ SR SNV _ﬂ:}ﬂmi
Ao MZ 5 ~ FRiFEINI0EF » BB dobt & 977 2 % - K

Yo Rtk = BT EC R B B @ > T4 WK T A A T 2
S vw Bkt LR R R B E T )
Bodst T R Hgia 4 A E R R R

hl-'— i
4o R TR LB 2w KRS R B ST £
*E‘E%%‘ﬁﬁﬁ‘ﬂﬁﬁﬁﬁwﬁ@,Q%ﬁﬁr+

TR RIS f%#\—""l % PR 2. A

lf\fl—ifﬁ T R AT PR O RAACM A TR 4
2% - ’éﬂI{J\*E“P\"‘xs‘.“T’d qEL o F, &8

P2 A PR EIE ST AR T Ao A %1%



I

w RfTRtE SN > Bd RS AR £ 20 PR
BRI 4~ GRS R RS AT X L
e WL T, 2 Hapii X @ FIF i s SRR 3R
KR A 8w kS F I 2 33 gt R g TR
N AR RIS AT 2 L o T R AT
2B R ARET R REASL BERELY - RS
B w1247 12-17~19P  FAFRZE P 240
LR sl FanRES RS T2 - LR 2 S AR
LM e 2 0 % RO IPHONE = & € 351 2
(™ %.0000000000 ~ IMEI#5000000000000000) ; #&2 & &
b H g ER 2 0k R IPHONE= & 2 3514 (52000
0000000 ~ IMEI#/5000000000000000) ; #2 2 3E + & &
A dE h L%“F:%FQ%IPHONE 13787 =142 (IMEI#500000000
0000000) ; A4x# 3 ax i b & & Ar4F * 2 ¥ % F% [PHONE
1378 T :F1% (F’“%ﬁ,OOOOOOOOOO ~ IMET#500000000000000
0) ~# % B [PHONES: ¢ 7 d 23514 ~ HTCRe 9 78 T 35
+ ~coolwallet pro4 & ¢ 1 s 4 X E@E + §E
29 % ROM IPHONE = & £ 3512 (7520000000000 ~ IMEI
#5000000000000000) Ak @ 2 £+ H gAY 2 dg %
B4 IPHONE 12PROFF# 73212 (520000000000 ~ IMEI#50
00000000000000) CARE AR B B EATEE Y 20 R R
[PHONE =8+ % 314 (™ %.0000000000 ~ IMEI#500000000000
0000) ; Ak Affe 5 - B JE“rHF % 2§ % Fo i IPHONE {7 #
=l (520000000000 ~ IMET#5 0000000000000 ) 5 A4
EGEL P TR 2 B R RV IPHONER & 2 3514 (P
520000000000 ~ IMEI#500000000000000) » 4o % & *+ H o
R rr 2T A PRd FYF T R E R R SRS LR
2 %o
iﬁiﬁ 31’”T3°}% E
7

#EI5 #IEF

F=t++tR



(\ER)

By LAREAERE TR
gL Eer 2%

2 LM G AR R
FErEEETFHEPE
A R U RS
TP F o 2dp 0 f TP
hovig R ATor % - R oJToktR 2
TR hott & AT 20 % 2

s KRS R Tk s w
kgt g, 29 o

S S I S T E o A 3
Yook s o A 3 R
};\E&ﬁﬁ - B £ s ok s A
%%rél}i‘f\,?;ﬁ%ﬁ%—
2ZFF e

4wwwiﬁﬁzwbiAﬁ%i

%]‘14:1\* 2is o Trd M
JF REBEERE T R
:\i\w%k¢%511

Jit

N

N

=N

4 o
2 A AFHNEGZ G A KL AFE] P RTF P
2 kit 2 BE 2 PR s B X3THRE B G

*ﬁi%ﬁ’éwﬂﬁ%%ﬁﬁ
s BB 3R AR Aot R AT S
50454~s&%ﬁ6¢717 IR

T' 1V "L"’ \‘%—’F|41/\I§)§,F—JJQ“{;
SESY EY E TN Y

pinz A 2ZFF -

3 |MEBFHERFIERE G LY REFERTG L ETFH AP
2 kit 2 B 2 PERE b 8L Bedotig AT 2

F=+AN\E



(\ER)

§51 42746 = (+E32000-000000
00000000) # &= 7 32 3% 50 &
=R T kigT o Aot
AT PR B ﬁ%%ﬂa
T mELl 22 > Yiudb £ %

S0 Tt B N T IR HIE L Y
SETR L SN

NﬁmzAzi?O

\T

—\\

T
24

\v:t11

SN
b
o
)
m
%
&J\
W
=
fok
ArS

1~ 2 5Edss e fr
2ZEF o

2 ML EREFETFTERT
B #efl 234
N e

—\

!
[

\\\?{v
n[}'

ik

1~ 42 % E8Gd 2 M2
SRR AT F e~ A R3E
Folb BT gEERGES
@

2 AR A X RN RT
L2 PR 2B Mok
Form 2P BEiLtE S (R
5.000-000000000000 ) # &
AAFZEHREE R
*’i%ﬁﬁ’&%w%%

Bi’ S b EE o R AT Aot &

Tom S HL16 > 17~ 182 £ %

» F gt 3 N R S

WA R Tk

z
v
,E‘_rﬂij .E\-,‘\UIT;J'F]/“\—LA-Li
F

%1\

|T \\

—

G

o

y

w

A LI ‘}L”ﬁ ot & AT 20 BF
CE B e A BT o
L8 ot & AT 56 ~ 10 ~ 12
B FE 0 TR B2 H L

p
B
.

(Q

ki

i

=+
i
m




(\ER)

GFHBEESAMEL T F, 2 F
A o
T e FLR"E 82 387 |1 - R2FLET W PETRY
EARtR T I 4 t"’—i—i\]?‘ PR B oEE s Bt
T 2 f]?ﬁ.&*%ﬁ (HE
%OOO 00000000000 ) 2 =48
A REFRET A2
FoFBFERRT2ZEF
2 TFAR R va L H
P AR 3 Rt
2_4p B ¥ ‘afriﬂ“l"f’ ¥
@ o
B[ A g R B A R I R R
2 Hit 2 SRR 2PERE B BL O Mot A AT 2
¢RI 3ee 2 (R5L000-000000
000000) z F4B+~ ~ %3+ ~
FUE RIS e BB R T
tp e #r 2 FF o
9 |ARE R EGPFEL R RL R EF ERLME G
A2 pe R BE Jgﬁkiﬁ'%&g%i\fff*?& bo Bk
BRI RUERE F S Ml (9 1
FERA R R L Ed & i e
ot d AT 2% 2 v = s w Ktk
S 2 FEF o
10 [ EkEnERzr di?

5L >
Z_ E] v & .é‘:_.“a%.

WA FELAEG PR R TR L
2 PER 3B et A AT 2
& e & Bt& = (t&%5L000-000000
0000000 ) # &= # &2 ¥ 5 &
B F* o X ikdgT o fdoti
Fo0rm PR S B BE O AT 4O A
ST BT~ 112 B4R (S 0 T

y 4y 22 ZE 2. % 2 N 22
R P S AR

$w+E




(\ER)

B REAE G AR R

Z.AZ2.FF o

11

B E L

T R §

~ P R

1 ~

ARD A O E R
TR 2O fE s B BH g 2
¢RI 3ee 2 (R 5L000-000
00000000052 ) =+ ¥ H4L 4
FUATRL 17 5 Tk HE 2 i F o
mY R ML YRS
M F A (5L ) 2
7 o
4

i A AT 2 R R S

Pl RN ekt
A
EARDA R E R
TN PER R B R
LA R e N A - X
R B R R 0 Tk
N it S -
Bhoo R AR AN R YT S gib
8122 &3t » Torapt > 3
BT AT L R R
SN S A
:}p‘/v&LALQ? °

12

CELT T B L 8

WA 2 B

BAET RGN ET
f%ﬁzJ%~i%,d4ﬁf%¢z.
PRk (HR5L000-000
000000000) AT B
s T F ) 7R ks
S X kg T AR E AT R
259 o

Fm+—R




(\ER)

FHARI Tk TR
2 PER B R
S A A
FEH LB AR R % 4p
T fdke i A AT B
L #%AF‘ dobt F AT $a B0

S ;3'—-_7V

Vs
s I

10 ~ 122 &35 18 » T 12 gt >
;“ii*éffﬁ'#x E% B R KRR
FESER AL G LN
r/]‘%J %2 H o#p ;}F] e 2 A
ZEF o
13 [deitd 967 2 4 35 A 0 Eg [ dot A P F 2 £3F A liT B W
2_dp it * AR AT IBRKE B RE
FEHCC SRR ERS 0 A fkdp T AR
I Aot A ATor 2 % - K foktR 2
> EF o
14 | p seiv &g ¥ & f‘iﬁy;;; dovtd AT 2. A Al iTEc B |
SR o S xlﬂlxr,a—;ﬁnd% 2| 2 B et & o .g;;f;ﬁ B 5133
FETPTRNE S ER v S 'Fﬁﬁvfé S
f#ﬁiyl‘f%}&ﬂf' | 3R H ~ XA T hefF & ot 2 % - BT J\*E—“
TP EE otk |2 F
fTﬁi%€%4—¢?§f,5ﬁn§%E§]%“
RAEHEALE hey
EELALITR S P R G
EE °
15 |4evt 4 erfL‘é/%]'ii’L’i’gh ML ATE S FRR LR
ZE P FEREE AP | FEEE AR R R4
> o WEREFFHEAIPLERF S
B XEH AR 2 4pT 0
ar'*ﬁ%\»ﬂ'rﬁﬂé%r?\#%é’ﬁ%‘
H’AR It L TR 2. BEE2ZE R o
16 | B D e fr& R h iR K (Aol B FHF T p L ik d

P A2 P RZEF o




(\ER)

H s e b 5P 44
CPARAMZ A RS I RESFI s FRRO AW
Ho L BRI R A2 $339F 4% 1

F2AH23A L K JeiE AR~ e B R b % 305 ¥ 1F
BB Foe kRN S ERPHIE F2E I R F 1

ERIE 2 EE R E R AL AR AR AL o AR
$300% ~ %3395 % 178 2. FT 43784 ~ BB 4002 5 140
12 FA B ERIE o X ARLZME S R~ E g
pE SN ng_ N }*ggégﬁ\ R g‘:_ﬂ,;g N ;‘E‘:@E&ﬁ 7}-\%«
= RN F’%ﬁ&r"fﬁ%b’%ﬁiﬁ“ T35 FPRBMEE A5 /w\
gL TALME T R~ R
CFERS AW~ S 2 %&%&“?ﬁkﬁrwz\' g i A
F’Z—ﬁﬁkﬁﬁf&ﬁfﬁm%\ﬁgﬁ%%a%%ﬁ
BGdk o BRGIRE o i £ A ERFHIB R B 4R o
ML FAR AR - RS2 T4 BRI R
Frossrsdemopd s Fretie@ 2% £ 2 BHSRE o0 732
FODIER T o - 2B T AT A A TFAR AL
B FE R FF R A2 F 306 S 20 R RS P2 R
2o AHAMZ LY B EAEEY 2 HE % R IPHONE 7 8 T
=14 (520000000000 ~ IMEI#5000000000000000) 5 4%
AW 3L H gAY 20 R R [PHONEFF & 2 3514 (F°
520000000000 ~ IMET#%000000000000000 ) ; 44 5 =% &
R EATE i%?%f‘q”ﬁHPHONE 13F# 7 =14 (IMEI#00
0000000000000 ) ; A4 % sxiE £ ¥ & & r4F * 2 9 % FUig
PHONE 137 & % 3514 (F’a%iOOOOOOOOOO ~ IMEI#5 000000000
000000) ~ # % e [PHONEs ¢ {7 é % 3514 ~ HTCR " {7 &
lie s 2% 28 4
1% (F%.0000000000 ~ I
I RE AT 2

T 314 ~coolwallet pro4 & ¢ 1

CrAE 2098 % Ry wIPHONEﬁﬁv |
MEI#%000000000000000) ; 44
% K% I[PHONE IZPROﬁfvvéﬁ Z1x (P %*0000()()()0()() ~ IME]
#5000000000000000) 5 A F LB £ b A E AT 20 %

$m+=8



R IPHONE = & 7 7214 (50000000000 ~ IMEI#50000000
00000000 ) ;A Afde £ b & g ordF * 2 ¥ 5% F % [PHONE
FEREld (%.0000000000 ~ IMEI#50000000000000)
A ER L SR AT 20 % i IPHONE (7 &+ ?,;élx
( ™ %.0000000000 ~ IMEI#%00000000000000) %4 - & 422
ﬁ&f&%%i%’%@wéﬁwﬁizaﬁi’iéﬂ
Too AMZMEF ~FhE 20X 1 BRRS A
WIS B R EL e B iR E 5 38iE L 4% ]
B R T T A AT o RN - IRTA gy LT
POE TR EAH IR

=~ RANEFDEFDIEFIEEA T

bR
EAF 2R
v o EY B 112 = 5 2 30 p
® % ¥ M3 A

hEREP AR D

T
L

q )
i
5?1\

31”—3’-%1* —'Fh]' ,/5@1 FL P T E
1 &

-
=
‘ot
=
\y
I3
™
N
(24
[E——
-
at

3
FRONERCRE T F FRE WiE IR E I W

A #17
PRI FEPITER L R R E S FEF 0 e 6 7 1
__L 54;,1/‘175;[;';111,%5";;%&%& r’;,,*l-iﬁ'%l‘!‘f«g]fof_\z%"i



O E A SER Z_3
BT = L2 - o

EE L EZ R WAL E T 0 4 F R ST g iF
 BYF L 3 £ o

PR AF 3 ARE NS B L LDk
Aot he A MM a8 R L S THFL2 -
*J'ﬁ e 3 ENMTFHAT FEPRER 3 PR AT NE
-~ B FEERL LT ARG ALY -

SR E SRR [ FTEE 2 IR

BN A N s 4.

wos B R AR RS GARRE AN F
ﬁmirmgﬁ’%Juﬁrﬁéﬁgo

F 0% TIHZAZRFENZ -

RBEP L AT A A E TG o UIEHR A BAALR T = A2

T~

$w+AE



<k

S

s

by

-
P—

Hﬁ’ég5ﬁUT$$&ﬂ‘ﬁ&§%§ﬁ%50ﬁiu
£ o

B EEMA A2 JIE AR F = A giﬁ’ﬁk°
= IE\#\@X’—?J&

M= (EEHRETREZFRE T EHF #84535%
#199863% ~ #389455% ~ H46770%5% ~ H£4991935% ~ 1125 E 14
FH66645% ~ HT8115% ~ £7812%5% ~ F 781335k ~ #104135% -
$#104163% ~ 173383k & mAeifE )

ER MBI REEFRE T ETE

a
<l

I

4

111# & ¥ F % 8453%:

111# & ¥ F % 199865

111# & i F % 389455

111# B @ F % 467705

111+ & @ F % 499195

1127% & ¥ F % 66645

112# & ¥ F % 78115

1127 & i F % 7812%

112# & ¥ F % 7813%:

1127 & ¥ F % 10413%5%

112# B W % %10416%:

112# & W % % 17338%:

Fats 9 28 (R E00E0200p 2)

OO OO%OOK00% 005 0055

(RF]F R332 r 44 5%
HEP)

B E 25— e 0 200000000055

mAAL  § 0 30%& (XE00#£0200p 2)

200 OO0O®% OOO#HIO05L

B &£ & 28— $%l 0 20000000005

g 30% (X®00=0200p 2 )

OO0 OO®OOR000%&005%

A

i

Lk
™~
S

$w+XNE



B X & o zEii- Y%l 0 200000000055
Per B A 25k (AHO00&£020p 24 )

L0077 OOFOOE0£000% 005

Ef D OO%OOR000%& 005

B X 2o ri- Smse 0 200000000055
A2 > 39% (K®00~£00% 00p £ )

200 OO®%OOR0005L

B & o2 5- el 0 200000000055
Zoagc 5 23% (AE00&00% 0p 2 )

200 OO0O%OOK000% 005 00

052

B & £ & 28— S%l 0 20000000005
AT 9 35%& (XE00#£02 00 2)

LO0O* OO®OO#H00% 005L

B X & ri- Smse 0 20000000005
HER 7 29% (AR00E020p 2)

200% OO0FOO000%& 00005

(T & i I3 r F 370 § R
7))

Bl % g - st 1 20000000005
T £ 7 29K (AR00£0700p 4 )

L0000 OO®%OOO#FN05L

B E o2 Su- et 0 200000000055

Fo— A 2

BERREA MRFER

A 4 EugdE 0§ 26K (AE00#0200P 2)
LO0 OO0 % OO 0£.000% 005
41
B R 5 A5 Hsh 0 200000000055
F — A 3z

gL pe ki

$m+tR



e 2 Mz 5 27Hk (RE00E0200p 2 )
100 OO0®0020#00000
5L
Byl OOFOOR00054 1
B o2 - et 0 200000000055

FIMLEFEF AR HIEERE L5008 %  mdh

(%) $R2112# AR £FHOBHH LA Rl - 33 sde

o WRPE R TR R BT A AT

i-ﬁy

~‘ﬁﬁ'(ﬁﬁr”%J>%@éé6%%%$’%*%££

;]éf g‘r}& _j—_ﬂ'} r}y 47]:%{]43'0‘1; tnﬁrgk\_._/\ui [ fﬁ/"E’s
Eﬁ o R Z PR BUTRL R R B R R
%gjiWﬁ%ﬁ ﬂ:%”\féw‘ﬁﬁéﬁﬂm2%fﬁ¢%
CLEE ) E A pIAR éi?%ﬁ%ﬁi?ﬁ*%ﬁﬁ
PRE = AL RIRHI s - SRR PR
ﬁ??l%ﬁfﬁ*“%ﬁiﬂ’éﬁ®£?ﬁ?ﬁ%7%
2 WS A RBRESRES B A AR R R
BoHREE R RATY B R £ B FihER
FRZ R A B4 Y PR2 ot Ao 2 4LIT MR 2 T B
B f TS AEER S RMUTRL S B s ME R FRAES
T2 L LA %%%ﬂ%%%Eﬁ%ﬁiil

\1-

\4: \4:

‘.r‘ \ \\\?"J‘

> § FdAp s ﬁ@'ﬁ:f,‘ 12 Ebtié_‘r' e v RIS s T4
ﬁ#gmu BB R 1962 (A~ BT
T TN S R :e?i%? RS uwhw o e
LIt L AR - i;qu Fl3 = % F}b% B IS S
RN D) -

SRR PR i R R - Fis s
AT £

%A%@%i@ﬁ e AT B4 2 R
o B AT A A ATAR BT a iR A SR A
ez PRI d A EITHE B R NN A

‘AL.
(“-m

T
’L‘r : ﬂ’\.% TR R BEGEZ RIS A E T
’ ]

#

$m+AN\R



WTZJ?W"*%NxﬁTT\gﬁ%”*’ FED Aot & AT 2
AdmREZEP R @ ﬁT”Wﬁ%ﬁ%@’%ﬁ%
w%fﬂ7£ﬁ'£ﬂﬁ$“fr F - BrES R o R FAFG
pH iRz A R R E AR I At A TR L % =
= s ik

A R 40 1t Bl £ ETEL

5ﬁ’ﬁﬁﬁ?%ﬁm%w%%ﬁiAﬁ%W#
3
> 50 ’%érﬁ?é%ip%,ﬁﬁmi A2 A2 L e o

ERNE SRS NS AN T TS BRI S
Aok s UFAL € - £ Pus E A A B3Ed B RO

EREEIEA B~ AR ERE ST AR A RAER

P
FaZ W s AT RERL AR A R~ FYET RO ER

¥
M-

}

= %‘aamﬁ&ﬁ%%%'9%~2%mﬁk%
ﬁﬂ &iﬁﬂ&ﬁh - E -

B g i

- ~J#M°§Ei 7 ’#é‘%&ﬁ»'* FIH S FRITRE ~ R S bR
B R > i AT S HRE S X B8 G HER
MEFEABKAEE > I AoTa 2243 A 2 227430

E P g R T PN E SR TR B Rk &
P HTEHE A WE S QRN ARS8
HFFH -T2 -RE \&r"ﬁ%\w*r %}tl"’ L&

234 ?J%%@#ﬁﬁﬁ%& R Y AR
L e ARG dot A AT 2 & R ook hE 2 F,;s»r?‘\ﬂl:;

%Wm~ﬁ?##€w\###wﬁﬁ‘##%%ﬂ&
AEAE TR VAL FG BT s Bt i ta s
L SR e Ak 1 E R 43 ‘44800%/i~11
2% B 3 %10703 - 20393% 2747355 % 2desr %k > 4 4%
T
A

2P A B mEE T L LB Ep 0 4 And 20
RIS RN A S R
RN S

SR R B HRM R > 3T BURTET  HRE AT ED
Wik e B Al G B 30E F I AL S8 e B e

$w+AE



i

2E 533905 2.4% 178 5 2202.34 U F £ e PREABRL
BPAEF4EFIEZ A8 E%E (R a B REINL
SR T 2 A R R 2BNL Sk HES ) AA
ZIOAFCHBEINS G A ST AL AT 28300 S A
b~ T AR FRE RSB LR SRl 0 Bk EtR 2
PGB BB o U ) 5 ARAFT G~ BT
s 5,;,,“ CEREIMIFECA TS (REF

/3
LA R T IR AT R A 2 —=Lﬁ’ﬁ%ﬂimfﬂ’
_t,ia
/la\

N

AR AT 3N LA SRS AL TR ILE %
PR L W S %-‘ﬁ’ﬁgln\ Tf:\ it & S HLT
8 VAL G RIS S A MET S L T R
TS ﬁ%4 0~ 10) > ke o4 533012 4% 158 ¥ 2%
ATl FERPRITHBEME S EEP A S 14E %178 2%
‘iﬁ’tﬁ‘%o )wﬁ;’* 47*%«' PEATE G- FLE
Boroo LRSS o A £ A2 £ 3391k 24
178 “‘2#1; Ay b ox P\??F«‘ Bopd Bk oo AL & el e
f AR A PAWMREEFILAE FHRUEF
Tje e YHEML L (AT AHK:E) o7 ’&‘ﬁ;ﬁ
FH R E R0 AL R B S AT X 2 E
PR R2I P HMEAME “Lr,aTS:zZ“ T PR “*J ’
FLIsk A AhE T o 3B BRGNS 0 ik
2 % 38iFE2 1% 138 awﬁ;\\%ai%‘.i}iﬂ?& Y IR -

=
F
Fe TR A B T PE 0 R R E % 33 2 AT i HeH

SRR T T IS e T Y
A ?5'11%1:’57—""7%-#5#@’ Jo B G AvAeE o A EIFRE FTIE
FLA~ %260 R 198 A B2 PP~ o & AL W FHGT
HERE SrFHBET 112880 F 519114 ~ 20396 ~ 2
17535 % A= 237 » Md F o (F;[lB W) @2 112# B R
EFFOBHFEFILY 5 G o FAFE ~ 2RI R ;"f*' FEs
EELIGAET S AZBEEZAGF EEPHEE R

%52+ 8



2 Bl R R ﬁ%%?S%fib'“rﬁ;ﬁx&f—i o 2
AR R = ’éﬁm'?*ﬁﬁ PR TR E @

ER I
T~ RA|EIFE S 2650F % 138 :f e AT o
R

0k i Ea R E R
-

=9
L
pr
=
~
S
:\}q}
(@n]
)
‘yt{,':‘ =
F"‘;
DO
o
pan

m
o )
.
=
=
"
.
S
=

e

A R AT R 2
fe e B AR B % 3
@fL l#f i ‘*@\}#ﬁﬁij"ﬁk BHE 3 EML 10 ENT

98 % 2 3~ % 3 R

WZFE BR3P admgad Sk ek =
ﬁ’ﬁﬁF&L$§§$ﬁ?%4’ﬁ£ﬁ@‘éTﬂﬁéL—
—‘ﬁ e d ENTFHAT O FEPITER 3 PR AT
- ~ MR ~ﬁé”,—;‘;'3,.?7‘;‘4ﬂz?z‘@;f}ﬁ%’{jﬁ;%’%o

S fR R PRELER {ATEE 2 IR o

BN A S R F P 4

o~ fp TR ERL FRERE MR



~

;ﬁ

»
&

KO

I

.

=

-~

Zo-F ol E T &Y

o
o
>
=
W
N
—_—
W~
D)

w4 RS ¥k oA #5
EHAT Py PRI P Y madEe R (RAEE AT LI
(374 8) Grd )
1| Hestie Firs k@A for (110285 170 11[90% ~ - 3 B g2 |110287 178 110£82 175 495,000~ |111& & i %
(At 110#£67 @3 p » |59 3 66 ~ o %31 g 4207 | 1455394 37 ¥ 499198
AL T B A 564 ~ USPE AP AFERRF 112& A # %
Instagram ~ i 3t +£52.00000000 2 P 15000~ S A A 1 TR 5104165
¥ Al LINE 2 3 0000 % # = 000000000000 LEXS
oL pfEA (¥ g4 §n IR
NERE GNP IINEN S e R i %
G- ELE N ¥A9I9E [ 11080 17p |30 ~ - LY PR 5499195
R FE LA ypraan g - 14] 209 & PRGERE
HTREFTRTE i) 3T 3 EEPTS
ET B30 > P IEEE000-
000000000000
BEE 2
ENE Fiedc B M for 110287 17p 10[109 = 2Py 110587 170 [2993,000~ |4 % ¢ p42 |wva % (110287 178|205 ~ 1124 8§ %
(#2) 110467 10p 120% | 314 3% G K AL | 11 PH0TA 3 ¢ FHE 117264 3% 66645
84 ¥ BEAFE USeE AR ST g
# B % % Faceboo #5 5200000000 2 7 HE 5,000~
k ~ i 3t 8 4 LINE 0000 8. # = 000000000000
EER:E 24 (Figr%n SLIE
TEE e dEg IRNEN e
CES SRS ] % 49919 8 ¥
E R e F LA AR
i A kg E B )
F s Firmpma for 10280 120 12|11y~ Mg T P2 [1104287 12 12[59% ~ RS Y P [HRas2 | 110287 120 13599 = 1124 & i %
(&%) 110487 60 3 |19 3¢ EXN-E ¥R Rl ER 41 PELTA 3 0 | 5 66645
FEAEDFRT 5 5£.000-0000 (TR 5000~
R4 REBFE 000000005 & 000000000000
FIHES S 00054 =
EHERS R YT
e B R T
EPS 110257 195 10 {3005 = g5 oy (110259 19p 11| 759 = BUFRLY PRz | BUFRL (110257 198 11755 ~ 2% 8 8 3
(#4) 110447 B > %38 | p3T4 3% CERE S R CREERE PEL0 A 3% 578115
EEE L TER] #2715 5000~ #2771 52000~
F SRS

#ET=FR




(\ER)

WLINE 2 4 T = 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
e A E s = BLAE &
TR 0e50 19p 1] 1009 ~ 3¢ pea (110257 19p 11[1255 ~ Apt ¢ pe2 [ Brins 11057 19p 11{125% ~ IEEEYE
FRAIZGE - 2H g g SRR E R s P RGERE 264 3 578135
R L #2077 18 5000~ 255000~
A 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
00545 = g =
11057 199 10{300% = #5m Y pe2 (110252 199 10|58 = Mz pez (2 (110252 199 11758 ~ 12& R i 3
B3TA 3 CES RS Rt %o B Eas PO 578125
#2746 5£.000- #£355.000-0000
000000000000 0000000 3 t
BEME & i
5 (#:2 Srempmafor[110267 300 1935 = 2FE Y pe2 (110267 30p 201243, 000%  [Ain e y22 NEEYE
(#3) 110467 F > 58 | pF554 37 ER S 4 B (R R EE L %19986%
€3 A LINE 12 #2171 32000~ #7716 5000~
T, 00000000000 000000000000
N RY g = S =
TR STES
B @
6 [%#% Sres B ARt [110267 189 15(542,500~ [ % ¢ 22 (110267 18p 16[8%1,000~  |martr¢ y22 |mardr [110267 185 16[8471,000~ |11 & 1 3
(42) 11060 B - 35 | pr464 37 Lirk BT |04 PREERE P16 3+ 51998651
EES ST S A £ 165000~
; 000-00000000 000000000000
00000545 = S
7 | &5k grenpma g% [100270 190 [190% tham Y g2 [110£70 199 [6399,000~ |6 e pe2 a4 (110272 190 [635~ IEEYE
(#2) WHRF ko 27 (10522 $- B EaE | 108564 L ERE 11274 3 584535
% TBLOCK VC, = i = 000-0000 1£355.000-0000
HKFAPP S RHERE 0000000 5 + 00000000545
T ER D BAP
: 110277 195 (635~ 5 £ phe |2 £ag |110£77 198|635 ~ MEEYE
1098554 3% ¢RI L R 584535
BT L
2 P HEEL000-
000000000000
B 2
635 ~ HETATY PEL | AT EEYE
YRR E % 84535
£ 63000~
000000000000
BEME 2
11077200 |30 ~ - Ziged ez [2oage (110277200 [7744,000% [111# A& % %
12652235~ |4TH4,000~ |28 6% 5845358
1275424 3% #2776 5000~
00000000000
BEME 2
s | m¥a Sies g M for|110£8 18p  [20§ ~ 2 @AYy |110£80 180 [2999,000~ |2 £ad¢ pe2 [ £ 110282 189 [9w = 12# R i
(#2) 1M0&72 + 4 % |omssnss EES E VT N YRR E 10354 3% 5173385
PSR T & 5200000000 ENi N
Facebook # LINE 5 0000%%1% = 2 7R 3.000-
PR E 000000000000
LA R =
23 xiA
EEE R e
NEER sremamsfao 1024278 (1005 = ke ye2 110242 70 [1009 = Mz gz [z (110242 7 [100% = EEYE
(#2) 1027 + g & |13@1743 sEEEE £ [13m19e SR AEE 14p5084 3% %46770%
P S EAERET wEnpg #2147 1R 5000~
Facebook = LINE® 2 75000~ 000000000000
oo FHAEH 000000000000 005845 =
@ CYPTR % 00545 =
SRS B
23 REENH
ERE R
;7\ °
10 |2 0e SrempmMafor[11023:8p  [90w < 110£3% 8p  [89%79,000% [mzs v sz |mzs [110£328p  [8959,000~ 1118 @
(#2) 11030 B - 538 1195284 3+ x| 1265084 3% EER T 1265504 3% 5389455

RIEN

AR
2 7 HEHL000-
000000000000
LG

417 HE 5000~
000000000000
0055t =

F =

b

(ERHRE T REEREEI12EAE
BhEHFE (Fomik=]) :
RN BRBRERBR T EmARRE

b2 ARF F 3363%




A

i

112# & >3 i F %3365
g 32% (3 R00E0700p 4 )
L0007 OOFOO#.000% 005
B X £ o ri- Smse 0 200000000055
marad 9 31& (AEO00#£0700p 24 )
L0007 OOF OOO#HEIO05
(¥ &2t FFE R
/)
B & £ 42— SEl 0 20000000005
mArs  § 0 23% (ANE00E020p 2)
2O0* OO0®FO0O0Z 0000005
BB H OO F OO O£000% 050
(F 30 53 5 4 ) 5
)
B & £ &2 u— Syl £ 20000000005
7 31k (AE0E0?0p 2 )
2O0* OO0® OO 005
B X £ 42— Syl 0 20000000005
Pl 7 31k (AR00#0%0p 4 )
2O0* OO0®FO0O0Z 0080000
0055
(BAFEINFET FHFE KRG )
B X £ o ri- Sase 0 200000000055
ped L 27K (AEO00E0* 0p 2 )
OO0 OO0 % OOK0£000% 005
E+eFl? OO % OOR000% 0050
B & £ &2 i- $El 0 20000000005
Erege 4~ 26& (AE00E0700p 2 )
L0000 OO®OO#00%:
B & e - s 0 200000000055

NG
-~
S

$72+wWA



2 % LJ_ '
. _él ‘5)“1 ~§f:'- ’ P:\}"‘ % /%

@%ﬂs,ér%(s;ia;>%fﬁ_’_\112ﬁ/i}%v %68%, < 4p %

D IRBE SeARIR ) WK R T D 2 ”#; 3o iE VE A AdeT
PREF

FEitid (R &FpEe) ~ BFR s 52 4 - FI7a ~ 445

BE R MATE (THFLEETA) AR ARI0E

1727p 2 % p ’4t7‘,'1=¥7§]"'1m(‘-'§—§'{f‘%’§g 71

2
ﬁ‘ﬁ’am@ﬂ N 3 EA: N S E FE?—L\‘T’EEK\
@ ﬁréﬂf_ 5‘;/,,.~$£“%g\ii,rg.m‘

27 % f#ﬁ“ fﬁi%@ ﬁf’f}mi;ﬁf‘W ST EE A
o sk ,&ﬂ.—:\ﬂ"*ﬂzzwﬁ’z&’”tﬁé%\ :
PRIERE d mAEE f T v IATRLE
;:;:wﬁvm_»ﬂ%; PRk~ s B F \
VPR Aot R - Tom 2 41T R 2 ST AT R B | T G A BER
S MmATE A 110£50 10p B > KT R i—'éé%’a‘)?i/;;‘%ifﬁ
x5 d % FHzRIET OOFOOKR0E0005 % -
$§Qﬁ S BEA FPER Y - 17 < m A 7000 00000000000%{
(‘f;f WE LR S ) %;; » B R AR 2 2 {EHF - BB
@ﬂgmm EHRETRFHFERSR FL A FES (T
ﬁa:%%%%ﬁi%m%ﬂ%4Wh&:%%ﬂiﬂ%ﬁi
— R A ERHRE ) o FERRITHCE B R N A Z AroT 2 AR
PP 2 PER e WILERE R B REHC S SRS
AT A 0 RN D AT 2 AR R A B dp
%Ni%:f*ﬁ%ﬂ%’%%wﬂﬂi:fJf£ﬁ4ﬁﬂn$#'*ﬁ
- R ok tE 2 s R FAT S éﬁ#ﬁ/v Lo
RIEHTE AR I Aot & - AT R R fORE S N o R
PUATAL ~ SR 45 ~ Pl p ik~ :T‘qu‘%\»::%r"iilof%

*_.

7
T~

>y

$A+AE



Z“‘ o Y BEEPE) ~ Bl A B i o TR A

iﬁ*7”ﬁ~%ﬁ%rm’ﬁéﬁﬁ%ﬁ%w@ﬁﬁz
%iﬁﬁﬁﬁﬁﬂﬁm14 T PR R AT IR 2 19617 L B
FP T mmfﬁﬁﬁ%ﬂﬁm(%%ﬁyﬁﬁﬁmﬁ,
FHEERFIL) Y pe2 ¢ R34 52000-00000000
0Wm€“<*ﬁﬁb@“%*) e R
Rtk = g T AN R bR 2 -v»%ﬁ'@%fﬁ’-ﬁ$§i%'ﬁﬁr

%o EBERAFOTINCSFP o FAEETA LRSS
‘\fﬁ"i'%"?ﬂﬁ?—u\ij‘\?ﬁir& R Fldo bt & = ATom 2
BLEZAREG R FEAL fﬁﬁg_ﬁ
TEIER S RR AEL RN E - EaEE 3 E
3%%ﬂrwk%~%m4~wﬁ?ﬁ‘ﬂﬁﬁé\%§¢~ﬁ%§
a R

FoRmFE T oRar LB EE PR e

MIF -~ FREBE PRI AR 2 HREREESH -0

e %%~%%i»%a@~%%ﬁ~£&@\m%
= B3R B PE

% aﬁrﬁ- EEES

ML MATEEGZ G R (] K RRE TG 1

7_ it ‘ﬁ’%%%mk@—%“_éq
= 4 %A 7000-000000000
00BL1E = » % 23 0 38 %
AR B 2
g o

20K R BPEE LR
SRS R R F i
o 2 RALE T
B3 H - BT A R P

$a2+XE




(\ER)

9 ?}t%};};ﬁ’/é/é%?%{;a}‘ - lxﬂ_?l’\”ﬁﬁ@" - Sl T
EERTRT: ﬁ%éﬁéﬁ%@%*’

IR EA Z 5356
8~ 144771 2. FF R ~ = Bk >
B Mt E - SaBild) (417 HE
SR RART A HE
Vo~ ik AL -
i FE }‘ﬁi.ff%gfﬁ:)\\.,}\m
B E EA G

N

L

ok A Z 2] - 2
2~ 23~ 25~ 2697 F 2 PF
F'& > E‘!:, ' f Z:l:\’ - %’7%’}{:2
@%ﬁiﬁﬁﬁﬁﬁ’ﬁ

AR T A F R A

3\ga¢%w:%‘&%131
61718 ~19~20~ 32 ~
33 ~ 34 ~ 35 ~ 36 47 7 2
BB R R AL
o B RAFRT A

FE+ER




(\ER)

AE RATRE ST BT 2 0

3¢

ORG R ENEA - SHL2T

T Z2ME P R GTE R @
L R A S AN |
639~ 40 ~ A1 ~ 425 7 pF

B oBE S R - B2
it T [;E]%]»ﬁ 4L (7R S
P RAAMRT AKRFE
BRAR H O~ B & EL > FRAT
~i%%~%%%%%

2

=

.

LN

X T8

>

y%litt

B 4 -

LT S

=

Slb ~ 1
bom PER ~ b BE P oA
~ SBL3AT Y R R4
AT L RE
‘ﬁﬁﬁ%xiﬁﬁ
- 7‘3”':@1
£k PR B 52
GlePxR® o FEIFF

7

& 2

‘?’ o
A
<F

r:"]:\

*t;j& = o A &

\

o

z,
7

E’*a%
2 ¥

e

y V

‘\1:\: “"F‘*

k% B
£321%1F 5 3F

o

2
FxE:
4

L

K,
t‘ém e

BKG R EH A - HBIL3ATT

tE 2 EITH BB > T
% = %54 ~ b~ 87 BFRF ~
BBL o PP E - HEL3ToT TR
SR RAEAR T A ek -
ﬁw\g¢%%%\ﬂﬁw’
ERG I B R -

}E

$a+N\R




(\ER)

ML R R ERE GG
it

bk A - B4
d’g’_" ’ T’”’/‘\Kl z\_ “gn%!}tu4\7\

+
2

85%7?53@‘%%,
%ﬁA%ﬁﬁéﬁ’ﬁﬁﬁi

A FREEIA SR T ﬁ o fER
»Z2_FTE S 0 P B ML E

/\al

2 S W
AR EF o

1% i®

Ry B EQG 20
it

3¢

Bk A - B Eb T
2 HE B A (R
T2 PR S B R
BT A HE BN > SR
5.10 ~ 11 ~ 12 %75 P RF »
?%L P AR T A Lo s R
SRR A RN 2 FTTE (S
l"J‘ HEH (g # ) 45
T2 2 FHERSR
PR AR £ 2 1NiT 5 EY 2
7 o

ENAI G

"
s T

+
4 —

\
Y XS I Ty
- &3 F L

=
X

b

oK BN E - BT T
2_tE P AR
Z 5l 24506~ 9%

B B YA - %HE6HTT
AT A ELE
i$,~m%%~ﬂﬁ%~%

’ T —r"\ K] Z‘\

?&Tﬁr

A~ RIF TR ~ B2
goﬁaﬁﬁﬂ%ﬁ%ﬁ

§ RdRiEF R Y > T k4R

:JF}Z]:I'#'%L'r}\j; R

4R AT EE S Bk A

-r//é,\




(\ER)

WA S ETE - FaERE 5
FH S F R B %
B4~ FUETE S HATAG 3R
B wEE %K AR
A AT S B iE ¥
N \,éigi%”
FREME P LR~ AR s
FER S E R e
FEFFHE BRE
Bl E S A L ATE
®op AT EG Y 2 4pr s E

B A SRR E - EoF
R A S L L

4~ MR~ AT

LN L N N L
A EBEE S BEE
oA B E
R L ST -
RN FES BB
FoREF A ER#H
E o~ A LR A

Lo~ A "”Pﬁﬁ\l" A ,os;:} %

% o~ Foaegs il F‘ﬁﬁ;m

RS

Vp s MBE B 2 B - VA T R AT A
Ak E A 2 ATH R (T - KRS P ZER o
Ji%‘@%fﬁi%ﬁg%, N
R SANES 55 FLES
R ILIE SR 2 AR E T i
458 4
9 |FABFEEDRY LEH | FEP AL AR S R A B
%f%?bﬂ'?ﬁt%f};f/p/pd’gjl‘ﬁﬂ ’
& RFEABRTZY RS 0
PEZ IEHE B {8 0 T UIEME 2 2
B+ S 2EIGMmIERZE
F2%9 -
10 |74 e kapd e o & gp 2 hd L FFitisd A
g v 2k 2 S R A A SR
MATFLAE Y 25 F o
11 A HREF A7 2 F [P AE w2 F ol ik
Hy\i—g o
12 |EA TR ERLMES K| MR HFRFHRAT A L
Mg s ZaE A B U m NS ek §
@ o
#Xx+E7




(\ER)

HRS A ST EM R

MR AR S 2 R AT | AR R T A v AT S
BREYREPmE]R k- KRR R
S A A
b2 R o
14 | #5458 e & EPRL TG FALE &
et RATT LR -

I

P F R ETA

Ty

Th 0 EGRPEAE%339E24% 178 %2
2. 3400 £ et 5_ P2 4 £ 3T B4 ~ 113& T2 31
p kB HE 5 19EF ISR 2 g R L
%%%“74@’3P%0?’E$F&%$£534%’
WEpL R BAFFLEETA G- 75 kD

= Efﬁ@f ’iﬁ;ﬁ&; f2 4 f

\\_
=
o

\
&
=

2
>
oz}
S
((C]
[nayd
e
e
k'l

(BB ERI0TE R & FF 510665247 1 SR

LRI ST AT AP F A RE L o &
R4S ZTA 28 %978 > ’F FREN AP N oL =Y
A

BRI o ik i B3 2 R
b

—~

\ \ i \ .%,
foy g X % by
> R ol T o

\—

\
DO
e

IR EIVEIR

Feler £ - Badh K SRR EE 0 0E - e Y

B BB ARpRig2 %o Ao NEFWREFT

EH2H >~ $260EF1HA LTI > Al RvH E B
s )

#X+—R




%ﬂkﬁ%iiﬁ{&o
o~ RAE R E R 26D0F % 13 i e AT o
L

L i

£l S
= =3

LI ST
ANEDAEPE R AR
¢ = A B’ 114 = 3) : 05 2
2o = R
2 = F 1w ¥
R D RE
¢oERRAE 5339124
Bw 339 iEiFdcha g T2 - "F% v Ll B T E
TR FEPL ] PRI AT E
- B ESSM S SRR LR -
e R RN P A
2 MABRHTHR R FU e N H B RS B e
%Q&ﬁ#ﬁfao
o IR RS N AN R E G IR A3 R R B
TR T E 2 o
wIE 2 ARE L e
B FE 190
FH 2 EEATIIRKE L E 3 ED 10 E LT R
ﬂu],fifﬂ;i;"{r ﬁ"fri 1 ’%;U«"i'r%]ﬁ°rlm4‘§7?71«f" E;]‘)gp J_‘,—’_
AERTER - RAF o ke 6 7 M 5 ENT IR HHAT
%D 437%;‘1*{:5,]_% 0
mIE 2 AF R e
£ N
] 2=

B AL 2 (B 2 ¥ | R EEHE 2

| A s AL % =7+ 00000000000000000%5%
W2 (O @%H)~W?ﬂ¥ﬁﬁﬂw




(\ER)

A 17 & 5.000-000000000000% = (% = &
th =)

2 P A W]?ﬁ Z41{7 v 5.000000000000000 5 & =
(%= ~w k=) ~ ¥ I;E]l*”r@ EX oY
& 52.000-0000000000005 1 = (% = & t&
“)

3 R4 4 @] % 3= 4117 t& 5.000-000000000000 5 &

E A R

4 Flp ¢ % 2= 42170000000000000005 1t = (%
_@@r)

5 Y B ¢ 5 22 42170000000000000005 & = (%
= KtE )

6 ¥ 7o e R % 3= 4217 000-000000000000 5L & =
(%= Bte=)

Aw (EERERTREERBETILFEVEAE T F8
iR E)
ERNE AR BEERBETELTE
114# & >3 i FF 5 2850
3 £ mATE 7 37K (XH00=0700p 2)
L0007 OOFOO®H0%E 005
IR %. Y- %% 1 200000000055
AL Rl R ABRFEE XS ¥ id f s e i;f%u
Bl > Ffa(L )% e HZ&E@ '&4%6%i+P#B‘$
OB AR WHR P R EF R BT TR E A AheT
PREF
- Péi%frifr( ‘o 39 B FA ) IEGIR A 0 E A2 )KL
79W’4ww1¥?%($ﬁi'*?J’égfﬁ@?ﬁ
- BWN‘W%WL\Wﬂ@ Flp o~ ¥ B~ E
Jes FRAEE ~ FRZ 35~ R~ FE S 1T FER RO
AT I %réﬁb 2R EGE AN T R (e
ﬁ%&Qg&)gAt%ébngka‘JX?%’?Whﬁ‘ig»’£$5%

FAR+H=R



3 HHEE BEBFBIBRT > P A
m;ﬁgﬁ%ﬁﬁﬁﬂ%?’ T E B I “‘ﬁﬁﬁ
, B o IEE L e *i/z’kﬁ’lﬁé

¥ wgk o vk !ﬁﬁﬁd’% = 1%
aepi?ﬁ;ﬁ'$ﬁz&d’5

m
TR 24 5= o > ~L
J%%&%ﬁ‘ Mgaﬁ&ﬂﬁﬁxa g% o T s
hr {8

~
TR
S
D]
AL
3%
&K
q
{um
IS
W3
(e
S
&K
G
T

T -t A E;'E:)\_’,F_[ %ﬁﬁdvgrpxijéﬁ%; M3 §F ARAFLE

”%*i&’ﬁ o ik TITEBCPA R (T 0 TE B IR EOR B
Wm0 SR A SRR > AT GO KB
YR

4

Y

A  f bR 2 R Xk dp T AR 2 AIE 3?%
Birdi A2 o R irid o 2 454 ~PER T A 2R F R
w2k T2 EFH AL L IR 0 EATRT }\g‘@
=R xRk %ﬂ§56%k%y’é*%#¥ﬁﬁﬁﬁhﬁ
ZPERATE S R LT P BEem £4FE5000-0000
000000005 t& = (Tfﬁ—ﬂ\‘;%f‘ﬁ%frfra PRtR S ) EITHEE
R IFRAEERS » TR TLF R JORES % o T
%?ﬂﬁ%ﬁﬁ%*ﬁ%?UOﬁﬁg14EﬁulV%d2?1jf%%
O REHRIE AL o RARFA T 0 @ Rdp T A AT
R R &Nﬁ%”TT$gE’¢£Nﬁ$”TT 5 @+§é

%»b’”rﬁ?‘ 5 Mz KiE = ,Hzt,raﬂxi:rai%frfr —+E
SN AT R 3 B B R 0 2t 110£80 1T T 52
5%554\ P T 2PEE6A ~ e BT QEED8A 3E 0 AR
OO F OOB0B 0055 42T it » Aujp 29 e
MIERAFE Y FTE% (TR 108 A~ 105 = - 94,0005 -
R E SRS TR EE SN RNV E i
BBl 0 F UG AL BB R TR 2
o o

W



- \Pﬁ-ﬁlﬁﬁajj} i

B éﬂ%ﬁ?ﬁi

L[4 BT B 3
v

iﬁ*i_

Z {8

B AT
¥

[}
~
-

- T T

—\\
L
-
=\
™

i RHEH

2 |AE Ak ER S 2 A Ty
"y

@;%x

#dp 77 EALD O

i+ 2 O

+ g
=~ =T

T2k - RtRS N FG o
3 |EAXTEFH FEATEF|ED ARvE BT
A Bl N S SN &1&1’3U?%ﬁ%ﬂ
FESFE A FERRS (B AR T o
A~ % B R
fo ~ FRENERY 2#
WA TR EARE T
oS IR s R4 7
?lg‘ﬁwajg\ L %0 it
Az Eg 2 i 47 2
Ekis
4 |Mtdrrm 2Rk P A AT | EEAFHT A B A
B R P im & 1> B BAIHANTT LS
- R RS N
LT % KRS o Lo
AEMATL 2P GRS (T
FANTER




(\ER)

FZRESON o Tt A
G S B A AT
%

i

Pk A AL 0 (e )ik £ 330152 4% 191 $ 25234 11 £

oo svdiBopd 2 se E3FE B4 2 113272 31p B 1L (82 AR

Pz ] ﬁ%l??ﬁC/mﬁ%ﬁw%iéﬁﬁﬂﬁ % ot

RS UES RUAE S R N R R
']

%,%%.#kﬁro*)ﬁ~#%aﬁé’mﬁﬁhﬁﬁi
PR R 25 o Tk—‘é;’ﬁ?ai%+ﬁﬁéﬁﬁ,@
- BAREUH A GRBANIBLLATTSF R w
'ﬁiﬁé’pﬁﬁr’dﬂ 1B sk o A2 217 5 ) + B2

Bt SREGIRE S FH £ 2 AN H iR H S

BT o R AL Rdek 2 e Bt o pikiE g A T e 230

B PR A TR R E TR 0 ik e R % 33 L R

EHRR R IR S APl IR B R AR

ﬁﬁ%’%%mﬁﬁﬂiﬁﬁ%ﬁﬁiﬁlig‘ﬁiAﬁ

2 BEp S PR T A2 kR SRR EE T D2E
pﬁﬁﬁr\”ﬁ

EFRIEABTIP > AR EREME
EAmFEF AR AZEESE > S AT HBRT U125
W 319114 ~ 20396 ~ 217 3%3‘%{'\”% 111+ & 1 F %4991
95. ~ 112# & >3 i F % 33650 F &% 23 4edein» Md FIn
() 21128 B R 43 *“%%+P%wﬂ,4 VR %
FAerd s ifdedeRd o AFIETR A ESL LN A
%?ﬁéWPW%aw&ﬁo
EE RN E % 26005 % 138 3 Sedim o




rETAFEPE R LR
a2 < £
v = E B 114 E: 10 ! 6 p
=a =
o P OAEH
GO ARERES
- 2 s
¢ ES )2 53390 2 4
A4 L 22 N (I N ~ . 4 .
% 339 EITHE A T A A2 - JFT v 1 E2LY T OE A
TRWHS @ 1 FE A TR
-~ R EABM Al taRL -
SN2 AMIERRZ o
S ONBHRA R FEA S EEeRAH  BEE R 2
$oAAE A P
T~ R e R H s L R ER R A2 F R B A
TR S R
w0 IR 2 R IR L e
. g N LA 2
& P12 % 190%
L AA L 2 ’ ), - Y -~ N -~ . A
Pod 2 BREAATIAR TS F 0 e 3 E 1L m-&ufﬁﬁwi
N2 o> 22 s = . ~
o BHPATER ] RAMT I E  HEAKL MY A AT {IE
AEATE R - RAF o A G Pl 5 ENT P A B AT
B a2
FH 0 FEAMTHE
w0 IE 2 AR T L e
L7 A
EL g A R - 5ok R [mHhE [z gES
R & oAtE s | mp R i kA B HE (54 %)
(g %) (R4 %)
1 TRTEAL S iesc A M R [110£85 17p 1[90F ~ 2 Z 4 (< |110£8717p [49%5,000~ |4+~ % (= 110287 1[9%5,000~ | » % pharir
(R#4) 110267 = % [1p590 665 = - S0 Ae R [ 1439 5 A ¢ opx|Tp T =2 ¢ iz ig
P B L1565 5 |4 ) ¢ P2 I L
* ﬁ 4 Instagra A kR WERER
i€ 3 $ MLINE SRS R I
““3“%8’1';1 27155000 H 5£000-000
g 000000000 5. 000000000 5.
g "
HEf (e
11082 17p  |30F = » A ¢
S 14pF342 37 ~ 1[208 ~ ES N R
fles o xdm APE3TA 3 FEmen
NE Bioeap
ERE T 15 %2.000-000
000000000 5.
E
11028 170 30§ =~ » g g2 ¢ 110287 1[105 ~ * & BT
14p534 37 ~ 1(40% =~ RS (R e
ApE38 35 PB4 e |5l A
%.000-00000 110285 1[959000= |# % parir
0000000%& = |75 = = 9 B e e

¥

ki

N
’

+t&




(\ER)

514

ML (EEBREIREZRETIFEMA T F195955% 4
J‘r- = i)
ERMBB Y REIFHREETHBEGS
111# B & 3 5195958
A 2 X i

o BEF (F%) 3221128 R 4
FE A8 EEH X RIE e ¥ ‘;ﬁﬁ S ATjeEIE R
19

m\.

-~ PEEF L EETARIOELY 2TP 2 %P > 4e » 1 E
‘?’ifi’ﬁ%%% oML T F ) 2 A L piTER 234
RS B ¥ B g Al g BN
;%@,mfg@ﬁﬁ@@@ééaﬂéﬁﬁﬁg*ﬁ
CEBZ PRAEE S XK EEY 2 ¢ P{E‘lﬁdvé
7.000-00000000000000008% (™ F & &tk = ) ivdc &
T5 ABEME = 2 ik H L 108 § FTRApSE®
?‘;%;di-ﬁ‘,«,?):ié-‘rii— AT F aﬂigmiA o X £
M ARE TR BT R B AR R R AT
M2 R RIS A ~ R F P Rva0)e B oriE A A g TAR Pl AR
FAGFHREBR I A2 g RN PRER  d TSR EERSA
SGE eE  RRE T  R L U S E T

|~
.
~
:mﬂs}
@\

H’\ N
et

S

7
T~

T \mjf\
_ Z-EV_‘T 1:‘_‘_‘\\ il
™SR

=
o2

ot A @Kt B kPR A A TR R BA
ot %fﬁiwnawfx%—%ﬁ¢%ém’%%@
% Hipimz Ao B R BIes T 4008 3 4ot
%ww %k&ﬁr%iﬁﬁéw’éiﬁﬁﬁ%%%

léww% A s T 2 BpiRa 4o 2 SRl
ERETEET 3 AR IEHRITERAL AT E A v o [R5
hovid ot 2 A BEG B MERSL SR AEE T o &
Aot 9rm 2 43R A PR PYFD RO E R L T A B3R

P}—;\:—i_/\E



W

—
-~-,
N4

S

|
L
=
T
—
o
|4
\
EX
Wy
=
>
P
—\
«\\
;‘*a'i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fif:
zt"\
4

i%ﬂﬁ%é@ﬁ~§éﬁﬁ PP il

) Fon & po g & 3 %;;;a%ﬁ“f;—z\ ~mHER LR
& : .iigawp’ 2302 %3391 2. 4% 158
P e e 8t B~pd ~ B I 42 % 1415 % 198
—&&ﬁ\L$P§;w%mrﬁﬁ@&;ﬁﬁr&@%%
WAL BAUFHRERS AR > 3 P RMEE T AE
Fm & i)@oKLT%LaWﬂ?1ﬁ£%kM‘—#L£%§
2% 22— FAR S L BERE R 0 H®ETE S0
ﬁmHﬁ?ﬂM%M%@% w5 R
AE 5 38EZA4F1IE ~ F3W2ZRT T R
FAE S %@iew— FRA fp AT 3 B 3 F IR > i

()]
i
&5
(‘H}
-\\

BHyprmd DL P THREAZES T B AR TETE LA
%ﬁﬁﬁﬁﬁgﬁﬁ’ﬁ*%%%ﬁULMﬁaééﬁmu
4~ 20396 ~ 217538 4s 237 (AT F) > Bd F 112
ERRAETENEBRECHEL AL Z%Q%*ﬁﬁ

L ,
r ¥
%N%?%#ﬁiél?i%?&oﬁiﬁﬁﬁﬁiéﬁA
=
*

>4
ppas}
:ﬁ
ES
ﬁf’
|
&L
q
=
[aad
i
bt

©r =

P REZ AR Ea G o IR A A AR E D A2
o A5 ENT A HRA AR 50 F R



EE T ETREN P RS L ECE S L S N SR

T 2=

ML |2 GRS R | RAET |RAA (B KRS | KRS REMR HAE L

1 A | E 4w E|1102 87 50,000 (2 @Aamn|E £g¢ B|O110£8% 18p (D120, 000~
PR |18 P 10pF |~ ~ 50,0|42{7*R5L000| 12 32 42 §7 & | 11PF11A 3% @120, 000~
F Edpor 244 3F > |00~ -0000000000 | %% 000000000|@110&8* 18 p {328, 000~
# Ap %1110&8* 000000 & +& 0000000000 11124 3
%o %2 (18p 10PF SENGESE S L @110&87 18¢p
Fe 3% 'ﬁ?’ 25k F 7E° ) 11pF14% 3+
EaRET
TR

S (EBBRERTRFFRETIFERT 499195 -
1124 B AR 7 % 66623% %10414%@@#%% 5§%)
FRABELTREFREEHEHBRES
111& BT 54991955
1124 & 1 F % 666255
1124 & 5 % 1041455

FrBL FEE R EE FEUARE RBEE TR
(F%) $22112& & R & ”r 685L%k i B X FIL > WAL o
BEREEHRI ATIE FAT

— s PFEREF CE B ARLII0E B A~ d FTG  BUTRE
AEA. A (EJ{-/}F‘?%EV" ~ /m%‘j}- ‘)E ﬁ% _:r_ i/,’f* ]f]#" = 3

o
S
e
4y m

]’%%"ﬂ‘l>” 317 3A|/PM]—‘EH:,\:7,;_ #ffzg"]“}i-’i‘/}"fi_i
e oe % B (X AR £ e koe B 1] B3
Ao EERAFRBTR AR LA AFANRER) > 2 X

#t+A



-~

g Ed LY B eE £452000-00000000000000
00tE = B3 dr B > (T 54540 ~ "% % - K A BEtR & fT X 3F
BRI D - BB s pEEEE L f FRATL
TR SN ZEACATIERR A LT BB 2 B LEHFFG
BH IR A A S BRI BT e o RS L0
BAETHEEARE R AR P2 R BT o ANER
Bopd s B PRI d A ERTH R B | A T 2
ﬁW’MH$WT 3 RIFACACN £ AT 20 4 0 RHE B35,
AR M BATACR A AT 2 B3Rt 0 £ X BT A AT
mzﬁﬂﬁ%i@a%ﬁ%%@ﬁﬁ’”&%ﬁﬂéém%
7. %;g'rgﬂwgi—i o REHR AN AR ERLY
w Ak s ARTEALE D B AR E R LB RARE ke
Ty
) AR E R BT A 2 B o
) A FAGL LR S ARFEALE 24 ?%ﬁﬂiﬁwo
) AFAGLE S HRBFAEE2A R EZ HE e BT
_?i: o

) B - KRS T3 ZAFY PR BRE ERE LG
£.0000000000005e = ~ 2 L4 &7 ¢ RWiE 3L
%.000-0000000000000000*& = \E{@i EAR R

ArieiEE L PAAE X EgAT s o TR A)iE % 3390% 4‘ 138

5232 2 AN X PITHBEM B AE S22~ %14

%‘1ﬁv—wv@@£%ﬁ Horl- 75 b PR =gl 7o

BEGIE J= o F s T A EE B B R o

Hypmd AL VBRI EE AR U128 REE R

[4555% & fedz 203 0 o R AR A 2 2 (F %) 11

ERREFFORELEIEFRY » 3 AW E 2 AETHE

skt L1 E G o AT &ﬁ;’* S IEEC N R > B &

BPRERARRT A SEF IR 5B {fﬁﬂ'lii?’r?:;‘é

F20TIERT D S REHEFFE o

ﬂ» -‘ﬂi‘ =t
e
B>
P
3
b

91
2

»oR



v 2 EY K 112 ¥ 6 t 20 p
IR S

PR - H o e 1 ELE T E
Bl P&

- ~h* AN S A D

I~ Z AP ER)EZ o

ZoMNRBRHRA DI RN H o M E BRI E
§%1>'W\£i7$|% XBZ. )

# 2 R B ARE R B TR E A2 .

g 2
S
E AR S 2 R 3 ¥ - K ¥k AT PERT RAETR E3
e A P ARG |0 RS e A P WAk & R
1 [ FoTHE® A RATL[11028% 17Tp |2TF 4+ |2 24 #%2 (110287 17p |299 5+ ~ £ g0 5110282 17p (205 ~ - 112# & %
(&%) 10# & > 35 AL F | 1195204 3% -~ TR 40T | 1151 A 3 20 R |12mI24 % - |95 &~ ¥ 66625

4 g Facebook ~ i PP e BEaER|12m0204 3%~ (5,000~
3 4k 48 LINE 2 % i & 5200000000 o P 12m224 3 -
Ty, HEoE 0000%5L& = & 5.000-00
HoERTEME 0000000000
PG TP s =
BHEENEF R

2 HRIE AL FiTHE @S A1 (110=8% 17Tp |90F =~ ~ 110#8% 17p 304 =~ ~ 110#8% 17p (104 =~ ~ 1=/ @3

(A32) (10267 BEp > & [11pF594 37 665 ~ - 14pe34 4 3% ~ (408 ~ > 14554 3% ~ (104 =~ ~ 54991955 ~

WAL * 94l Ins + 3+ 156 14354 3% ET05 ~ 14564 3% ~ (104 =~ ~ 112& &3
tagram ~ i 3 REL g~ 14584 3 ~ |109 =~ 51041455
INES # i 8> 5 14p5594 3+
HiIERAVES A CATM# 48 )
PRSP FHN
Empg o e
FiAARTET
KFENEFE R
H R 3
ﬂjﬂ:r»'ﬁi 2N

M+ £ (E%*i&@i&ﬁ#ﬁ%%*ﬁ% 112405 2V 2 R F % 3363%
BEpmESE (FemMK] )
ERAMEE TR BFFRBFEBEHRESF
112# & > i F % 33650

Ftt+=%



i

+

Ve
I

ki

i

b

Kol

5y
»w/,/

5/
=
sy

)w/,/

oI

Ftt+=%7



HE A

¥ B

FAME TR E R BE T IR(ER)FRZIZ2ER R £3F
Bk 112411?;}%7 éi;frf;c H8OHLE FEH K F I ke

()M Z 3 ~ thikig Ef.fr‘ E AN
Mo FRESRAN (A%
w1128 B3 %10413%“ yc =) A (%
F S FL1oTm o ‘“‘7'\%‘%6’ FTou112# B F % 666450

$t+twa



\

N\

|

—

|

N\

1

|

—
—=

7 B

g AhAF > HEITHT P A SAFRET &R
3 %49919% ~ 112& B 3 % 1041652 % 23 4ed2 27 > o
%IOAuFféﬁwﬁ25<i104)»ﬁw%?%@m10ﬁlgz7ﬂﬁ
ZEP o Aher TG (BT F o S EY Ry )
;;—th KR NESR RSV SENEPR- B 73t 1 -‘L-F)» , » B 4;};@—
s 2l g S v BB < FAR A (2
AENFRZF 28 R G F 519114 ~ 20396 ~ 217535 %
FERAD) PP s RBEE T 2 kT (7%
) ABARY2ZERL g PERAGT RO ALY
e o TRFNZ TR SVIARRMD 2 20338 KA
BAE) XA BARY > FAFFHEMHA PR AH
5 AR A2 &jwwﬁﬁﬁﬁyAgwg » 1Lk T ITEL
R AR B T2 )0
2 E S E HRITH BB R o
g %ﬁ BB ARERRLB PR
FEHPA R K2 PREBE 0 d T
ook ELFARERE Tk -2 R
P MZ S FRES T SRR R R B RS B3R

Ny

(2

—\
T
—_

f

T

O
T, \.‘
_r‘v\\éa =
Sy
—_ .
= M A
-
. -
‘*“'1)
.
‘ﬁ*lﬂ*
—\\

(18 ‘77‘\__"
@ —=
~me
o
P
‘—\

-\
1

°l

kil

T UCE IR S AN I

f*:;
—

<k

A
¥*‘ﬁﬁi%%?HOEF?’=iﬁﬁﬁﬁﬂﬁ%ﬁ%ﬁz.$—-%qt
SEZFH BB AR Y o XA WK AR AT R
ookt 2 LK) RMEBLIE LA 0 B d AT
Hoipdp vz A rg:,‘z_.fsﬁg%::riﬁn THE IR 3 Aot & Ao 2
I o BTk E S N s B od B RO %r‘%’ii~i$;;‘,;
%ifﬁﬂ@’aﬁﬁﬁfﬁﬁwQML%@*ﬁ
CE10A M R ITRCG o d 2 ﬁj\%[ﬁ]%\;ﬁ""‘f & BT IR 2
PR B B RREES S SR et & T 2
BRIDEP A @ lxﬁ:}ﬂ'r‘““rfz Aron PR R AR

o R G R 1 A e
)
P
2
T

e
I
S

Iy

At
e
~

o
AN

N

=3

N

~ ok B ow & N

N
o

$t+x2E



-

oA TR A D ACH A TR 2 S - B TRE S N o
éi»?%%éﬁﬁmz4’%ﬁﬁ%r%— 30T 3 Aot
A% 2 s w EjuktR S s B g,;*‘g\ &
W R EGE R 0 4R B A HER15
179770 prgs dr b bR !ﬁﬁﬁ—ka‘%f»ﬁ%*ﬁfé (&-‘L’rﬁd@f%?wz\
Fo¥19 ~ 20 ~ Q1B 2 FE ~ B RATRRACINA 0 T (7 dude
F) FERO AT S T B PR BRI G
H dpin2 A ’uwiﬁmﬁmwﬁﬂﬁ’ﬁﬁﬁg =
EMEARZ A2 L b o fRFAE T 2 B P B A RE G
§l ’*F%rﬁ@/@’ Vi“ﬁiﬁ,u_ iy
S
( VA RZ 5 % 2 RFE AL FERS AF T
iﬂ%w\%Eﬁw%i@piwgmvﬁgﬁ\%@Qagﬁ
VT R AR R |
(= )’S‘r"’}’?d*ﬁt%f?i’é?% (B & BApEe) ~ MUOTARL ~ ¥R 2
43 > ?J—%klg‘ v B R e~ R B "’f‘\g‘f‘aéj; AEG AP 2
(Z)23F A Fdve ~ T4 2 23~ ki - 48084 - BT
FoEFE RI G ERE T 1A A
ZRA4c X B CRP A SREH I T>FRE PG
B TR AT REE CEH G FRE
%*§~£ﬁ%~ﬁﬁm~@i§\%%ﬁ\mﬁ%‘%%

q~\

E I BREEE S PRI AR 2 ER
% éﬁﬁf“iﬁﬁ‘%%ﬂi~mm@f?Mﬁﬁ~%&
ﬁa%uréi cENFRLF AT HER TR EEA
S GV LG RS
s Fdd o R

2 A de %féjc‘ L;}ﬁ; ;%

B~ R E

Eaz @i

(302547 3 4 & PSSR i b S g2
IEJ_?/‘F,%'{”E t"’ié’ ;ﬂ; g'ﬁ' Fg?? fg ’}V‘_E,} ;{\ ~ 3:4]-;? FH‘ z}u#p% . lt
BEIREP o EREGHELLR o

5
e R

$t+~E



=

le]qq.

o

-
‘*ﬁ@

=1t 7

ATEEE PR EMIS R S ETESCFI LR
3L\£%ﬁpu£$m~**“&r¢# +\¢ww$%é,¢;
Ak % 33915 2. 4% 178 % 2202. 34 U X SR A B
PA~1138T72 31 P B fe2 &0 $190F % 158 18 F 2
iﬁaffw‘ EdR AR ETF AR AL s s AE R 300 ~ %
5138 2 FTe4:v 8B4 ~ 113ETP 31 P B I {82 B

%‘J;‘é ""19",3{%71%?;&7 Bptieds 5 04 o X A2 :
04 & &%k3F %@*ﬁﬁrww%w77rm’é*rﬁ
%@ﬁﬁébﬁ’&% ;e e FARE m*”im&ﬁ
%w%%ﬁiﬁﬁ’w—ﬁﬁk%WFéwxﬁaﬁﬁii
BB GRE o s TR A TP B AR o A AR
2FEARE S AE TR FERS 2 FL o R B
B EE Y %% ﬁ“m@ﬁ%é’éﬁ%ﬁtf’%@ﬂéﬁ
DhiER T K- T2 B R b - X AR ~Alp i

%U%F’é%ﬁﬁ%&%ZZ%3%4%2H#bQﬁL2?iﬂw§ﬁ

o

o (w.

bl

P

a~?fﬂk—i?$i’ﬁi%ﬁﬁﬁurmﬁﬁiw1
14 20396 ~ 217H38 % 4 4= 235 > [11# B 1 F %49919
B 112# B 0 F 66645 ~ 112 B 1§ 5 ?1210416%“ X
Avdedr ~ Ml FRe (L) M112& R R 4373 ¥ 685 %
EN1128R R &37F 5805 %i2gme *ﬁ ;%;*ségfr’* ~
A2 2 AR TR AR SEL AL T S AE LSRR
2oriple ik BT REEZ PRI FHRF SR %
Eo S HERIE o

L _31:’/(

T W

‘7.;.

-‘-.

»

S

L=

’/ZJ:‘F?%

EN B’ 114 £ 4 g 24 2

FEPE R AR P
EN B 114 # 5 ! 05 2

il

Ftt+tR



FIRE T L F o e 3 £ IOE,"JT4EP2¢\
A ERATER ] RALT I A o HRB2 M A AL JIE
A

AEATEN - R o e 67 0 5 E TR W EA 0 B PAT
EH 0 FE AT E

IR - K o ] EE T E
) .

THHAI O FEPL ] FE AT

- R FFBM S 2R FERPL -

SN ZAN P ER)EZ e

SRR RFH R H b S g1 B
/\W'

ml4
o

m
RH G TR R AR R B
;S 2

w IE 2 %@Pﬁ °
AN (EBRERTREZRETISFEAFFIITIRS
EHmEsE) ¢
ERRE T REBEEFREESEHMEST T
113# B 5 % 13771355
AR 4 Mz

FABMATEE EBPEEEE > EEB ML BE TR

(?%)ﬁﬂmlﬂﬁ§@$%%$%%$%5$%;’?%F

e EF R BRI TR IE A AT

- S FPREF CRZFP ARII0E2Y A2 b rd HAEG (
T ) SREFRE A (BT FEEY ) 2R E R

FE+ANE



ﬁ%lﬁﬁwfhﬁkﬁﬁiiﬁﬁﬂﬁ’ﬁ*kﬁzaﬁ%ﬁ.

PRy gl R H ¥ PR oA

£.000-00000000000000%t& = (F

B i A *ﬁ@ﬁﬁw%v%ﬁﬁﬁﬁﬁﬁékﬁ%b@

o T RREREERSFD L2000 §

ST LR N =%%§ﬂﬁii&’uﬁﬁiiﬁﬁ

1962 3R Y - P A Zv s B A B8 BbR = FpL1s >

#F%@ésanézﬁﬁ’&%;&ujﬁﬁﬁma%ﬁ

ZPRERAd FEPNAFESR N0 E2? B2 X

7ol gt TelegramPefi "ERIC, ~ i 3 s 8 LINEFS AL

2 oS Efg v TYPTRAESTE G T 5 5F

BEEA= = > RFL T FE A RipF R E40 T

13174 3% » aATE Y (TR ) 1008 ~ 3 fabikY 42

S RTRIE T F 41 R52000-0000000000000050, = o (fF %

o2 Jessedege i > Vg Foull1E & 3 51987550

EAHEEE) o LERFHEBRSE R P 13FF1I943F

**100%1 AR HHEECEREIME S LT R MEFE SR
2 ST AR RAR S BAR R TR A H 4R
2 A Mgt B EURETEES SN AR XTSI M A2
AFE I TEREAIFALREFEN  FHLEFER
% FERIT > FEREEA VN FEFHLE I ZTHRNESR

rEARELLEIHE S RBFRGLESIZRER
%&@i%éﬁo

S |

(- ) H2EMEF 2B EY 2 p 6 o

(=) 2FAFLERERI 2 4577 -

(2) &3 FUFERp 410 fo AP R TR E ~ 425 gt
FrE SR A A f AP R T IR gk R e g R
BORCE R R A K AP R TR
B~ 8ERPN RT3 - i 752

2K

—
Rals

‘W

PR %UOOO—OOOOOOOOOOOOOO%JE -

%t+AE



(m

-_ A}
—_—

) RZ Y PR AR £ ARG TR P IER000-00
0000000000005 & = R < % F* s o

ATISENE LA A M E AT s 0 TR %339113,&4%21;?

F2I2ZZ AN R RIRHE B AE F4iEF 1

ZoeBEERE o B TR &R L S tlg\ﬁé‘, ¥ o

!

1‘_\;\\; (Qlﬂ

G w2 $ 3391245 1M F 252 = A LR
BoPpA B o A4 I‘I*u F FJHG GREE-T-E 33 D ke
ﬂﬁé@%’%ﬁ e o

BRImd oA B wrﬂﬂ* FHERM O SAFRET 11

lﬁ )%. fé F % 8453 ~ 19986 ~ 38945 ~ 46770 ~ 499195L ~ 112#
6664 7811 ~ 7812 ~ 7813 ~ 10413 ~ 10416 ~ 17338
dededF oo d Fle () M112& R R &3
% e (THRR) ¢?$£%%~iﬂﬂ
Tk b“&é oo ARZFAED *ﬁk
gz % RPN R
-%ﬁr(%;%%H)£$ﬁ~d% @@é@»iﬁ:
%@é(%iﬁ ZREE =) N AR R AT A%
2 BRI EEREIER R KR Sk

O 4 SR ;w
~ o \w
. (@)
1
laXe "%{i

|~
Bl \\

™
\\ %

BRI o
R

T AEFFE 2R

W% 7 ER

AL AHEP SR AR D

‘:1 % . L&] 113 ‘,& 4 A 8 B
ER A



CZ AR R o
SRR T FER R ERRAA D ST BRI S
Haotigdajez o
LR b S H R P E S IR R AR R R By
TR R P .

LRI P I EA
g AR F 145
TR R ETIARR
WO P EAUTE -
EEE AT S L A
oI B E R AREE e R AT o
Mo (B — g2 &)

e+ (BrMH =ik E 2 k=)

FH

IR

.

KT ENTF RS H AT

At —H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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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雲弘








            吳嘉鴻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蔡俊樺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被      告  余尚瑾






選任辯護人  李浩霆律師
            劉政杰律師
被      告  廖駿家（原名：余宗家）




                    籍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0號




            陳智麒






            姚雨寧






            林緇秦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進文律師
被      告  李神政（原名：李汪政）  






            陳新哲




            邱奕鈞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高亘瑩律師
被      告  劉貫逸


                    籍設桃園市○○區○○里00鄰○○○○巷00號


            呂宛庭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葉泳新律師
            王聖傑律師  
被      告  廖先慶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第20396號、第21753號〔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追加起訴（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本院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案件〕；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案件〕）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陳雲弘犯附表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陸拾陸罪，各處附表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
二、吳嘉鴻犯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處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三、蔡俊樺犯附表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肆罪，各處附表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四、余尚瑾犯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處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五、廖駿家犯附表五「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五「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六、陳智麒犯附表六「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拾壹罪，各處附表六「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七、姚雨寧犯附表七「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處附表七「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八、林緇秦犯附表八「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共壹罪，處附表八「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九、李神政犯附表九「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共壹罪，處附表九「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十、陳新哲犯附表十「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十「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十一、邱奕鈞犯附表十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十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十二、劉貫逸犯附表十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十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十三、呂宛庭犯附表十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柒罪，各處附表十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十四、廖先慶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五、如附表B編號1至8、10至14「犯罪所得」欄所示犯罪所得，各為如附表B編號1至8、10至14「沒收或追徵宣告」欄所示沒收或追徵。
十六、扣案如附表C編號1至11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公訴意旨及審理範圍之說明：
　㈠茲先就本案起訴書、追加起訴書、併辦意旨書及對應本院案號、所併案號及對應之被告整理如下表：
		編號

		偵查案號

		本院案號／所併案號

		被告



		附件
一

		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起訴書
【該起訴書之附表另引為本判決之附件九】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廖先慶。
（另有李欣洋、趙惟凡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仕峰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另為判決；且另有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二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
（另有許智倫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昱楷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另為判決，且另有廖洺浩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三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訴書
【該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另引為本判決之附件十】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陳智麒、姚雨寧、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
（另有廖洺浩、陳龍馳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四

		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陳新哲。



		附件
五

		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吳嘉鴻。



		附件
六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吳嘉鴻。



		附件
七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廖先慶。
（另有李欣洋、趙惟凡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仕峰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另為判決；且另有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姚雨寧。
（另有林昱楷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另為判決）



		附件
八

		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陳雲弘。







　㈡本案起訴書（如附件一）、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訴書（如附件三）均未載明各被告所構成犯罪之被害人及罪數，惟業經公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逐一敘明，茲就本判決各被告所對應案號、被害人及罪數整理如下表：
		編號

		被告

		案號

		被告所構成犯罪之被害人

		罪數



		1

		陳雲弘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至63所示被害人。

		66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5、70、71所示被害人。

		




		2

		吳嘉鴻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5、16、17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69所示被害人。

		




		3

		蔡俊樺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3、7、11所示被害人。

		4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所示被害人。

		




		4

		余尚瑾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45、46、47、48、49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5

		廖駿家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2、43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6

		陳智麒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5所示被害人。

		1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8、10、11、29、31、45、48、55、56所示被害人。

		




		7

		姚雨寧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14、16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18、19、20所示被害人。

		




		8

		林緇秦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4所示被害人。

		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9

		李神政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所示被害人。

		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0

		陳新哲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7、68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附表A編號16所示被害人。

		




		11

		邱奕鈞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8、11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2

		劉貫逸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10、11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3

		呂宛庭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3、4、6、8、9、11、12所示被害人。

		7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4

		廖先慶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22、30、32、33、34、43、45、46、47、48、49所示被害人。

		1個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如附件五至八之併辦意旨書所指犯罪事實，因分別與本判決就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姚雨寧、廖先慶等人所為有罪判決部分，為同一事實而屬本案起訴及追加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告以併辦意旨，已無礙渠等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先予敘明。
二、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以下補充及更正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追加起訴書、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至十）：
　㈠附件七併辦意旨書之附表因與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相同，且屬同一事實，故不引用該附表，先予敘明。
　㈡以下部分均經公訴人當庭更正及補充：
		編號

		出處

		


		原記載

		更正或補充



		1

		附件一起訴書之證據清單

		編號2

		「編號66至71」

		僅係誤載，予以刪除。



		2

		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

		編號50

		「49」

		更正為：「10萬元」



		3

		


		編號54、59

		「簡婉如」

		更正為：「簡婉茹」



		4

		


		編號53

		「呂宴婷」

		更正為：「呂晏婷」



		5

		


		編號64

		「王晏婷」

		




		6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

		編號1被害人欄

		「林琦禛」

		更正為：「林琦禎」



		7

		


		編號1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更正：「姚雨寧就該49萬5,000元，其中9萬5,000元係於110年8月17日14時44分許匯入陳新哲之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其餘40萬元，分3筆12萬元、1筆4萬元以ATM提領。」

		




		8

		


		編號2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姚雨寧於110年8月17日11時34分許，提領9萬3,000元」

		




		9

		


		編號7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陳新哲於110年7月19日11時56分42秒許、12時1分13秒許、12時2分55秒許，分別提領49萬元、12萬元、2萬元，共63萬元」

		




		10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證據清單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1段

		「14」

		更正為：「16」



		11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2段

		「21、22、23、25、26」

		更正為：「23、24、25、27、28」



		12

		


		


		「附表一編號2」

		更正為：「附表一編號1」



		13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3段

		「13、16、17、18、19、20、32、33、34、35、36」

		更正為：「15、18、19、20、21、22、34、35、36、37、38」



		14

		


		


		補充：「附表二編號39、40」、「被害人胡安甄、尤思婷」

		




		15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1段

		「15、16、39、40、41、42」及「張蕎安、鄭錦菊、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

		更正為：「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



		16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2段

		「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5、16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更正為：「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7、18所示時間、地點，將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自附表一編號2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先轉帳至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國泰世華帳戶後，提領並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17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3段

		「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更正為：「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劉貫逸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18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4段

		補充：「坦承其擔任本案收水手，因此可獲取每日3,000元之報酬之事實」

		




		19

		


		編號6待證事實欄

		「10、11、12」

		更正為：「12、13、14」



		20

		


		編號7待證事實欄

		補充：「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8所示時、地，自附表一編號6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葉蒔樺之款項等事實」

		




		21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即附件十）

		編號1、2

		補充：「呂宛庭於110年8月18日依指示將5,09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石晏如）」、「呂宛庭於110年8月18日依指示將5,86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羽紘）」

		




		22

		


		編號6

		補充：「呂宛庭於110年8月17日依指示將2,80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戶名：羅文治）」

		




		23

		


		編號12

		「12陳又慈」

		更正為：「13陳又慈」



		24

		


		編號32

		「呂宴婷」

		更正為：「呂晏婷」



		25

		


		編號43

		「王晏婷」

		




		26

		


		編號33、38

		「簡婉如」

		更正為：「簡婉茹」



		27

		附件四追加起訴書之附表

		編號1

		「林琦禛」

		更正為：「林琦禎」







　㈢證據部分補充：
　⒈被告14人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⒉被害人劉攀於110年5月26日之警詢筆錄（見112原金訴68卷第1宗第273至277頁）。
　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113年8月5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77904號函及所附被害人范巧欣於110年7月28日之警詢筆錄（見112原金訴68卷第1宗第303至313頁）。
　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113年11月15日溪警分刑字第1130036581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1至143頁）。
　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2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3263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77至307頁）。
　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5月23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88452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329至342頁）。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2條第1項、第35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案被告14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罪刑規定以及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復於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修正前後之條文均詳如下表所示：
		編號

		洗錢防制法

		112年6月16日
修正施行前

		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
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前

		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



		1

		一般洗錢罪之罪刑規定

		【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

		自白減刑規定

		【第16條第2項】
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16條第2項】
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23條第3項】
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⒊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所為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依舊法之最高刑度為有期徒刑7年，依新法之最高刑度則為有期徒刑5年，自以新法較有利於渠等，是經比較新舊法，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論處。此外，渠等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即同年8月2日起發生效力。其中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渠等所犯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而上開條例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此敘明。
　⒋被告廖先慶本案幫助隱匿或掩飾犯罪所得之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該罪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而被告廖先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辯稱係辦貸款，見112偵19114卷第2宗第439至442頁），於本院審理中自白犯行（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79頁），則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
　⑴如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整體考量該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同條第3項之量刑限制、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同時有2種減刑事由，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15日至5年」。
　⑵如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被告廖先慶不符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要件，無從依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是經整體考量該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同條第3項之量刑限制、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僅有1種減刑事由，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
　⑶如依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之洗錢防制法論處，被告廖先慶不符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要件，無從依第23條第3項規定減刑，是經整體考量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所定之法定刑、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所犯幫助洗錢罪之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3月至5年」。
　⑷綜上，經比較新舊法後，自應依最有利於被告廖先慶之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論處。　　　
　㈡本案各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⒈按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揆諸上開說明，本案各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應僅就分別時間最早之首次犯行論以該罪，他次犯行則無庸論以該罪，茲整理如下表：
		編號

		被告

		本案有無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各被告所為各犯行中，時間最早而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首次犯行



		1

		陳雲弘

		有：如附件一起訴書所載
（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5號案件）

		如附表A編號1所載犯行



		2

		吳嘉鴻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15所載犯行



		3

		蔡俊樺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7所載犯行



		4

		余尚瑾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45所載犯行



		5

		廖駿家

		有：同上

		（不另為免訴諭知，詳後述）



		6

		陳智麒

		無

		-



		7

		姚雨寧

		有：如附件二追加起訴書所載
（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

		（不另為不受理諭知，詳後述）



		8

		林緇秦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4所載犯行



		9

		李神政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8所載犯行



		10

		陳新哲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7所載犯行



		11

		邱奕鈞

		無

		-



		12

		劉貫逸

		無

		-



		13

		呂宛庭

		無

		-



		14

		廖先慶

		無

		-







　⒊被告林緇秦及辯護人雖辯稱：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前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4年1月14日以113年度上訴字第5494號判決（嗣於114年6月12日確定）等語，惟查該判決及該案之第一審判決（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82號判決），均未曾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故被告林緇秦及辯護人此部分答辯，應僅屬誤會，無從執此而不另為免訴諭知，併此敘明。
　㈢所犯法條：
　⒈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部分，茲以下列表格表示渠等所犯法條及罪數：
		編號

		核下列被告之下列行為

		


		所犯法條／想像競合

		


		分論併罰／罪數



		


		


		


		下列被告之下列各行為，分別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下列數罪名，均係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下列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應依被害人人數計算其罪數，是下列被告就下列所示各行為，因被害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1

		陳雲弘

		如附表一所示各行為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被告陳雲弘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即附表A編號1）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雲弘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66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2

		吳嘉鴻

		如附表二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吳嘉鴻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即附表A編號15）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吳嘉鴻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3

		蔡俊樺

		如附表三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蔡俊樺所為如附表三編號2（即附表A編號7）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蔡俊樺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4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4

		余尚瑾

		如附表四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余尚瑾所為如附表四編號1（即附表A編號45）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余尚瑾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5

		廖駿家

		如附表五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廖駿家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免訴諭知，詳後述）

		被告廖駿家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6

		陳智麒

		如附表六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智麒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1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7

		姚雨寧

		如附表七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姚雨寧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不受理諭知，詳後述）

		被告姚雨寧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8

		林緇秦



		如附表八所示行為

		同上

		被告林緇秦所為左列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林緇秦如左列所示行為，係犯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9

		李神政

		如附表九所示行為

		同上

		被告李神政所為左列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李神政如左列所示行為，係犯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0

		陳新哲

		如附表十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陳新哲所為如附表十編號2（即附表A編號67）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新哲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

		邱奕鈞

		如附表十一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邱奕鈞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2

		劉貫逸

		如附表十二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劉貫逸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3

		呂宛庭

		如附表十三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呂宛庭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7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⒉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分別就渠等各別應負責之相同被害人部分，各與彼此及其他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⒊被告廖先慶部分：核被告廖先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被告廖先慶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取多名被害人之財物，並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核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論處。
　㈣刑之減輕：
　⒈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部分：
　⑴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該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亦有明文。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另有明文。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茲以下表整理渠等偵查中、審判中之答辯方向、自承所受有犯罪所得及自動繳回與否之情形：
		編號

		被告

		偵查中答辯方向

		審判中答辯方向

		被告自承
本案犯罪所得

		是否已經自動繳回

		是否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是否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

		是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



		1

		陳雲弘

		承認（111年11月9日偵訊時，見111偵46770卷第80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99頁）

		9萬元

		否（如附表B編號1所載）

		否

		否

		是



		2

		吳嘉鴻

		承認（112年5月9日警詢時，見112偵19114卷第2宗第623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91頁）

		2萬20元（計算式：1萬2,820元＋7,2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2所載）

		是

		是

		是



		3

		蔡俊樺

		承認（112年4月18日偵訊時，見112偵21753卷第106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564至565頁）

		5,800元（計算式：2,800元＋3,0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3所載）

		否

		否

		是



		4

		余尚瑾

		承認詐欺及洗錢，但否認參與犯罪組織（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249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頁）

		1,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4所載）

		是

		是

		否



		5

		廖駿家

		否認（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辯稱所提領款項係投資獲利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356至364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41頁）

		8,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5所載）

		否

		否

		（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免訴諭知）



		6

		陳智麒

		承認（112年5月11日偵訊時，見112偵7811卷第290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437至438頁）

		2萬5,500元（計算式：7,500元＋6,000元＋1萬2,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6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7

		姚雨寧

		承認（112年2月8日偵訊時，見111偵49919卷第242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406至407頁）

		1萬2,300元（計算式：7,900元＋4,4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7所載）

		否

		否

		（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不受理諭知）



		8

		林緇秦

		否認（112年2月23日偵訊時，見112偵6664卷第301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34頁)

		5,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8所載）

		否

		否

		否



		9

		李神政

		承認（111年6月22日偵訊時，見111偵8453卷第346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04頁)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是

		是

		是



		10

		陳新哲

		承認（111年6月6日偵訊時，見111偵8453卷第311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18頁、114訴1439卷第55頁)

		3,500元（附表十編號2至3部分）

		否（如附表B編號10所載）

		否

		否

		是



		


		


		


		


		1,450元（附表十編號1部分）

		是（如附表B編號11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1

		邱奕鈞

		承認（113年1月24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36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13至214頁）

		1萬2,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12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2

		劉貫逸

		否認（113年9月11日偵訊時，坦承提領款項並交付上游等客觀事實，但辯稱不知是非法金錢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454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03至205頁）

		7,9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13所載）

		否

		否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3

		呂宛庭

		否認（113年12月11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辯稱提供給男友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539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75頁）

		1萬4,0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14所載）

		否

		否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⑶如上表所示，被告吳嘉鴻、余尚瑾、陳智麒、李神政、陳新哲（關於其所犯附表十編號1部分）、邱奕鈞於偵查中、審理中均自白本案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且已自動繳回犯罪所得（被告李神政部分，卷內尚無積極證據足認其受有犯罪所得，自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且渠等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減刑規定，併列為量刑因素予以考量。另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李神政、陳新哲於偵查中、審理中均自白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就渠等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均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減刑規定，亦列為量刑因素予以考量。
　⑷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5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邇來詐欺犯罪盛行，受害民眾不計其數，甚至畢生積蓄化為烏有，更甚有受害者無法承受打擊而選擇輕生，立法機關亦增定相關規範以強化詐欺犯罪之防制並加重詐欺犯罪之刑責，顯見詐欺犯罪之惡性甚高，復考量如後述之一切情狀，縱使諭知本案科刑框架之最低度刑，仍難認上開被告13人所為有何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狀況，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附此敘明。
　⒉被告廖先慶基於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罪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另如上所述，被告廖先慶於審理中自白犯行，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被告廖先慶之刑同時有2種減輕事由，爰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輕之。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不思以正途取得財物，竟分別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利用被害人一時不察、陷於錯誤，並分別擔任取款車手、收水手，而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致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被告陳雲弘更擔任收簿手，收集人頭帳戶以供詐欺集團指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至被告廖先慶則任意將名下帳戶提供予不詳之人，致本案詐欺集團得以利用其帳戶而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渠等所為不僅漠視他人財產權，更製造金流斷點，影響財產交易秩序，亦徒增檢警機關追查集團上游成員真實身分之難度，所生危害非輕，渠等所為均應予非難。考量被告14人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所致損害程度、被害人所受損害尚未全數受償、犯罪角色及分工情形等情節，兼衡渠等坦承之犯後態度（另被告陳雲弘當庭與如附表A編號23所示告訴人達成和解〔見112原金訴68卷第307頁所示和解筆錄〕、被告呂宛庭當庭與如附表A編號8所示告訴人達成和解〔見114金訴639卷第475頁所示和解筆錄〕）、分別於查獲後對於偵查及供出共犯之配合程度、分別於想像競合中所犯輕罪是否符合減刑規定之情形（如本判決上述「三、論罪科刑、㈣刑之減輕、⒈」所述）、品行及素行狀況、渠等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及經濟生活狀況（以及被告廖駿家提出之中低收入戶證明〔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5頁〕、被告邱奕鈞於114年6月18日提出之相關家境證明〔見114金訴639卷第219至233頁〕、被告吳嘉鴻於114年11月4日提出關於犯後態度之資料〔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311至329頁〕等資料）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復審酌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1人於本案所為各次犯行，罪質皆相同、同為加重詐欺取財、洗錢案件，犯罪時間相隔接近等節，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及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渠等行為之不法內涵，爰分別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　　
四、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14人自陳本案受有如附表B所示犯罪所得（其中被告李神政、廖先慶〔附表B編號9、15〕辯稱無犯罪所得，然卷內又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渠等受有若干犯罪所得，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認定渠等確實受有犯罪所得），其中附表B編號2、4、5、6、8、11、12、13所示犯罪所得業經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附表B所載各收據在卷可稽，自均應宣告沒收，至附表編號1、3、7、10、14所示犯罪所得，尚未扣案，爰依上開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所提領之金錢，雖均屬渠等本案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及洗錢之財物，然渠等均已向上繳交予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難認渠等對該等金錢仍有事實上管領權，倘於渠等項下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供犯罪所用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文。經查：
　⒈扣案如附表C編號1至8所示存摺8本及提款卡5張，經被告陳雲弘於112年4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自陳該等存摺及提款卡係其所收取並供被害人匯入款項所用（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150頁），堪認該等扣案物均係被告陳雲弘本案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均宣告沒收。
　⒉扣案如附表C編號9至11所示手機，分別經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係渠等所有且均供本案詐欺犯罪聯絡所用，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⒊扣案如附表C編號12所示手機，係同案被告簡至良所有，惟其尚在本院審理中，爰暫不諭知是否沒收。
　⒋扣案如附表C編號13所示手機，被告廖先慶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該手機是我用於與當時說要幫我美化帳戶之人聯絡所用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78頁），可見該手機僅係被告廖先慶向不詳之人聯絡提供帳戶乙節所用，而未提供其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助力，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⒌扣案如附表C編號14至15所示手機，分別為被告余尚瑾、廖駿家所有，惟被告余尚瑾辯稱：與共犯聯絡所用手機已於110年間因另案扣押，扣案之該手機係後來購買的，並未用於與本案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至420頁），被告廖駿家則辯稱：犯案用手機先前已摔壞，扣案之該手機是遭查獲前不久新買，並未用於與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1至242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等手機確實係被告余尚瑾、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⒍扣案如附表C編號16至17所示之物，分別為同案被告李欣洋、趙惟凡所有，就此部分已由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就該等扣案物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⒎至本案之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以及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所示其餘人頭帳戶存摺及金融卡（除附表C編號1至8所示帳戶存摺及金融卡外），固屬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帳戶，然該等帳戶均未扣案，衡以該等物品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且可隨時停用、掛失補辦，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14人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⒏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本案所提領或收取之款項，固屬渠等本案詐欺取財之犯罪所得及洗錢之財物，然該等款項均經渠等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實難認定渠等對上開不法款項仍有事實上管領權，倘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渠等項下宣告沒收或追徵，實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不另為免訴及不受理諭知部分（即被告廖駿家、姚雨寧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廖駿家、姚雨寧分別於110年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本案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而為本案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因認被告廖駿家、姚雨寧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上裁判。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50號刑事判決參照）。又後案併有應為不受理、免訴判決之原因，於先起訴之案件已判決確定時，免訴判決應優先於不受理之判決而為適用，即應為免訴之諭知，始為適法。次按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
　⒈被告廖駿家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前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348號判決（113年8月13日確定）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被告姚雨寧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經檢察官以附件二追加起訴書追加起訴，於112年7月24日繫屬於本院，惟其此部分犯行前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4800號、112年度偵字第10703號、第20393號、第27473號提起公訴，而於112年6月16日繫屬於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9號案件，尚在審理中，故就本案而言，其此部分犯行核屬已經提起公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
　⒊上情有該等判決書、起訴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堪以採認。
　㈣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廖駿家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業經前案判決確定效力所及。準此，渠等本案案件並非最先繫屬法院之案件，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渠等於本案之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本案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論以想像競合而從一重論處之餘地，又繫屬在先之上開前案既已判決確定，本應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為免訴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至被告姚雨寧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規定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家維、李旻蓁、林姿妤追加起訴，檢察官張家維、李旻蓁、潘冠蓉移送併辦，檢察官林姿妤、李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葉宇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被告陳雲弘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高凱妃

		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2

		王藝樺

		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

		王嘉祺

		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

		林賽珍

		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7

		林宜蓁

		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8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9

		饒耀東

		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0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1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2

		邱子謙

		1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3

		張淑娟

		1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4

		吳佳玟

		1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5

		徐玉惠

		1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6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7

		詹謹綸

		1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8

		李蕙如

		1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9

		陳又慈

		1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0

		張明生

		2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1

		邱建翔

		2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2

		王宏全

		2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3

		曾惠君

		2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4

		楊佳純

		2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5

		陳緯權

		2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6

		葉欣儀

		2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7

		顏美華

		2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8

		林新祐

		2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9

		張蕎安（歿）

		2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0

		劉攀

		3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1

		鄭錦菊

		3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2

		許家箏

		3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3

		郭宥萱

		3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4

		吳淑敏

		3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5

		杜昇鴻

		3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6

		魏美華

		3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7

		彭靖懿

		3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8

		陳加樺（嗣改名陳嘉瑋）

		3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9

		張宸真

		3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0

		許銘升

		4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1

		范巧欣

		4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2

		簡至毅

		4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3

		馬來寬

		4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4

		蘇鴻麟

		4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5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6

		詹詠文

		4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7

		李品儀

		4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8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9

		簡婉茹

		4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0

		李燕青

		5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1

		黃春足（嗣改名黄佳儀）

		5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2

		蔡承翰

		5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3

		劉妤真

		5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4

		尤思婷

		5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5

		陳龍縉

		5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6

		黃奇伶

		5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7

		黃朱雲

		5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8

		鐘美惠

		5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9

		吳欣倫

		5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0

		蔡薰慧

		6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1

		蕭涵孅（嗣改名蕭彤姍）

		6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2

		翁毓婷

		6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3

		楊崇玄

		6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4

		邱淑櫻

		6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5

		譚妙愛

		7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6

		姜凱心

		7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二：被告吳嘉鴻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徐玉惠

		1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2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詹謹綸

		1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4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5

		陳葦瓴

		6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三：被告蔡俊樺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林宜蓁

		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4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四：被告余尚瑾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





		2

		詹詠文

		4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李品儀

		4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4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5

		簡婉茹

		4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五：被告廖駿家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高凱妃

		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王藝樺

		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馬來寬

		4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表六：被告陳智麒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4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5

		張蕎安（歿）

		2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6

		鄭錦菊

		3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7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8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9

		陳龍縉

		5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0

		黃奇伶

		5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1

		邱淑櫻

		6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七：被告姚雨寧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吳佳玟

		1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3

		李蕙如

		1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4

		陳又慈

		1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5

		張明生

		2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八：被告林緇秦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宛瑱

		6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林緇秦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九：被告李神政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李神政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附表十：被告陳新哲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2

		黃博歆

		6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十一：被告邱奕鈞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2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十二：被告劉貫逸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表十三：被告呂宛庭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2

		王嘉祺

		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3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4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5

		饒耀東

		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6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7

		邱子謙

		1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A：被害人清單及被告之犯罪事實
		編號

		被害人姓名

		被告之犯罪事實

		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編號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編號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即附件十）編號



		1

		高凱妃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

		-

		-



		2

		王藝樺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

		-

		-



		3

		蔡玉慈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11

		-

		1



		4

		王嘉祺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

		-

		2



		5

		林賽珍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

		-

		3



		6

		陳曉鈴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

		-

		4



		7

		林宜蓁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

		-

		-



		8

		蔡淑玲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8

		-

		5



		9

		饒耀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9

		-

		6



		10

		張芷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0

		-

		7



		11

		葉蒔樺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2

		-

		8



		12

		邱子謙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3

		-

		9



		13

		張淑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4

		-

		10



		14

		吳佳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5

		2

		-



		15

		徐玉惠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6

		-

		-



		16

		林琦禎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以及附件四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所載（林琦禎另係附件四追加起訴書所列被害人）。

		17

		1

		11



		17

		詹謹綸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8

		-

		-



		18

		李蕙如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9

		-

		12



		19

		陳又慈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0

		-

		12（嗣經公訴人更正為13）



		20

		張明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1

		-

		14



		21

		邱建翔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2

		-

		-



		22

		王宏全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3

		-

		-



		23

		曾惠君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4

		-

		-



		24

		楊佳純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5

		-

		-



		25

		陳緯權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6、30

		-

		16



		26

		葉欣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7

		-

		-



		27

		顏美華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8

		-

		-



		28

		林新祐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9

		-

		15



		29

		張蕎安（歿）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1

		-

		17



		30

		劉攀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2

		-

		-



		31

		鄭錦菊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3、48

		-

		18、28



		32

		許家箏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4

		-

		-



		33

		郭宥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5

		-

		19



		34

		吳淑敏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6

		-

		20



		35

		杜昇鴻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7

		-

		21



		36

		魏美華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8

		-

		22



		37

		彭靖懿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9

		-

		23



		38

		陳加樺（嗣改名陳嘉瑋）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0

		-

		-



		39

		張宸真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1

		-

		-



		40

		許銘升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2、44

		-

		24



		41

		范巧欣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3

		-

		-



		42

		簡至毅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5

		-

		25



		43

		馬來寬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6

		-

		26



		44

		蘇鴻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7

		-

		27



		45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0、60、62

		-

		29、39、41



		46

		詹詠文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1

		-

		30



		47

		李品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2

		-

		31



		48

		呂晏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3、64

		-

		32、43



		49

		簡婉茹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4、59

		-

		33、38



		50

		李燕青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5

		-

		34



		51

		黃春足（嗣改名黄佳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6

		-

		35



		52

		蔡承翰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7

		-

		36



		53

		劉妤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8

		-

		37



		54

		尤思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1

		-

		40



		55

		陳龍縉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3

		-

		42



		56

		黃奇伶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5

		-

		44



		57

		黃朱雲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6

		-

		-



		58

		鐘美惠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7

		-

		-



		59

		吳欣倫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8

		-

		-



		60

		蔡薰慧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9

		-

		-



		61

		蕭涵孅（嗣改名蕭彤姍）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0

		-

		-



		62

		翁毓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1

		-

		-



		63

		楊崇玄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2

		-

		-



		64

		陳宛瑱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3

		-



		65

		邱淑櫻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4

		-



		66

		葉昱昊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5

		-



		67

		黃博歆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6

		-



		68

		余琍琳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7

		-



		69

		陳葦瓴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8

		-



		70

		譚妙愛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9

		-



		71

		姜凱心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10

		-







附表B：本判決各被告之犯罪所得清單
		編號

		被告

		犯罪所得
（新臺幣）

		是否已自動繳回

		沒收或追徵宣告



		1

		陳雲弘

		9萬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95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69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陳雲弘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吳嘉鴻

		2萬2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9日114年執沒字第77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09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85頁）在卷可稽。

		吳嘉鴻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零貳拾元，沒收。



		3

		蔡俊樺

		5,8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99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73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蔡俊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余尚瑾

		1,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9月9日114年沒字第403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4頁）在卷可稽。

		余尚瑾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



		5

		廖駿家

		8,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8日114年沒字第502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7頁）在卷可稽。

		廖駿家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元，沒收。



		6

		陳智麒

		2萬5,5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3日114年執沒字第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9頁、114金訴639卷第316頁）在卷可稽。

		陳智麒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伍仟伍佰元，沒收。



		7

		姚雨寧

		1萬2,3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79頁、114金訴639卷第300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姚雨寧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參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林緇秦

		5,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3日114年執沒字第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99頁、114金訴639卷第321頁）在卷可稽。

		林緇秦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



		9

		李神政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



		10

		陳新哲

		3,5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83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陳新哲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1,45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1月5日114年沒字第528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訴1439卷第107頁）在卷可稽。

		陳新哲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沒收。



		12

		邱奕鈞

		1萬2,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14日114年沒字第4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金訴639卷第323頁）在卷可稽。

		邱奕鈞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元，沒收。



		13

		劉貫逸

		7,9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8日114年沒字第468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金訴639卷第325頁）在卷可稽。

		劉貫逸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玖佰元，沒收。



		14

		呂宛庭

		1萬4,0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4金訴639卷第306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呂宛庭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廖先慶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







附表C：扣案物清單
		編號

		所有人

		扣押物

		備註



		1

		陳雲弘

		郵政存簿儲金簿（戶名：高翔成，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⑴114年刑管446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407頁）。
⑵被告陳雲弘於112年4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自陳該等存摺及提款卡係其所收取並供被害人匯入款項（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150頁），堪認該等扣案物均係被告陳雲弘本案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均應予沒收。



		2

		陳雲弘

		玉山銀行存摺（戶名：黃煒昌，帳號：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3

		陳雲弘

		彰化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

		




		4

		陳雲弘

		渣打銀行存摺（戶名：謝天俊，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5

		陳雲弘

		聯邦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號）1本

		




		6

		陳雲弘

		臺灣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7

		陳雲弘

		元大銀行存摺（戶名：彭翎栗，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8

		陳雲弘

		第一銀行存摺（戶名：彭翎栗，帳號：00000000000號）1本

		




		9

		陳雲弘

		自被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71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9頁）。
⑵被告陳雲弘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300頁），應予宣告沒收。



		10

		吳嘉鴻

		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3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5頁）。
⑵被告吳嘉鴻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92頁），應予宣告沒收。



		11

		蔡俊樺

		被告蔡俊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4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7頁）。
⑵被告蔡俊樺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566頁），應予宣告沒收。



		12

		簡至良

		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1頁）。
⑵被告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爰暫不諭知是否沒收。



		13

		廖先慶

		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7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3頁）。
⑵該手機僅係被告廖先慶向不詳之人聯絡提供帳戶乙節所用，而未提供其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助力，難謂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無從宣告沒收。



		14

		余尚瑾

		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9頁）。
⑵被告余尚瑾辯稱：與共犯聯絡所用手機已於110年間因另案扣押，扣案之該手機係後來購買的，並未用於與本案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至420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手機確實係被告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15

		廖駿家

		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2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3頁）。
⑵被告廖駿家辯稱：犯案用手機先前已摔壞，扣案之該手機是遭查獲前不久新買，並未用於與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1至242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手機確實係被告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16

		李欣洋

		同案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13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alletpro冷錢包1組

		⑴114刑管1468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7頁）。
⑵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17

		趙惟凡

		同案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5頁）。
⑵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附件一（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第20396號、第21753號起訴書〔不含附表〕）：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
　　　　　　　　　　　　　　　　　　112年度偵字第20396號
　　　　　　　　　　　　　　　　　　112年度偵字第21753號
　　被　　　告　陳雲弘







　　　　　　　　余尚瑾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鄭　瑋律師

　　　　　　　　劉政杰律師

　　　　　　　　李浩霆律師

　　被　　　告　廖駿家







　　　　　　　　李欣洋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仕為律師

　　被　　　告　吳嘉鴻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

　　被　　　告　簡至良







　　選任辯護人　陳俊隆律師

　　被　　　告　廖先慶





　　　　　　　　趙惟凡





　　　　　　　　林仕峰







　　　　　　　　蔡俊樺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汪哲倫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雲弘（綽號「山豬」）、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上開人等均現為或曾為天道盟正義會大溪組成員）、劉貫逸、邱奕鈞分別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寶」之人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並與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並基於加重詐欺、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雲弘、林仕峰負責收簿、收水等工作，由陳雲弘、蔡俊樺、吳嘉鴻、趙惟凡、廖先慶則分別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李欣洋、簡至良負責收水（即向車手取款後再轉交詐欺集團指定之成員），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則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陳雲弘、林仕峰於110年間，取得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分別設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為約定帳號後並交給綽號「小寶」，再由綽號「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劉貫逸、邱奕鈞提領贓款後，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
二、前開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劉貫逸、邱奕鈞等人以上揭運作模式，並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而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劉貫逸、邱奕鈞、蔡俊樺提領贓款後，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將贓款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而劉貫逸、邱奕鈞、蔡俊樺則分別回水予簡至良、李欣洋，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高凱妃等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嗣經警方分別於112年4月12、17、19日，持本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拘搜，並分別自被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allet pro冷錢包1組；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被告蔡俊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雲弘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陳雲弘、廖駿家、廖先慶、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均曾為或現為天道盟正義會大溪組成員之事實。
2、被告陳雲弘有與被告林仕峰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綽號「小寶」之指示，負責收取如附表所示第一層收水帳戶並綁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及收水、回水給綽號「小寶」之事實。
3、被告、林仕峰、李欣洋負責收水、收簿；被告簡至良、廖駿家負責車手、收水；被告余尚瑾、吳嘉鴻負責車手之事實。
4、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轉匯至第一層收水帳戶後，係由綽號「小寶」依序轉匯至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2

		被告余尚瑾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余尚瑾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不詳成員之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50至54、編號66至71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之事實。



		3

		被告廖駿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廖駿家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彰化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1至2、編號46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之事實。



		4

		被告李欣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李欣洋綽號為「西瓜」之事實。
2、被告李欣洋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伊並未參與本案詐騙犯行等語。



		5

		被告吳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吳嘉鴻係由被告陳雲弘、林昱楷招募加入本案詐騙集團並擔任提款車手之事實。
2、被告吳嘉鴻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16、17、18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林昱楷」或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6

		被告簡至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簡至良有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向證人劉貫逸收取其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10、12之金額，並將收取之款項轉交給詐欺集團成員綽號「小寶」之事實。



		7

		被告廖先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廖先慶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存摺本、提款卡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之事實。
2、被告廖先慶已將與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討論交付上揭帳戶之相關對話紀錄均刪除之事實。



		8

		被告趙惟凡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趙惟凡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之存摺本、提款卡、網銀帳密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廖柏凱」使用之事實。



		9

		被告林仕峰於警詢時之供述及偵查中之自白及結證

		被告林仕峰有與被告陳雲弘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之指示，負責收取如附表所示第一層收水帳戶並綁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之事實。



		10

		被告蔡俊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及結證

		被告蔡俊樺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合作金庫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7、11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被告簡至良或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1

		證人邱奕鈞於警詢時之供述、偵查中之結證

		1、證人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號）交予另案被告陳智麒作為收水帳戶使用，而另案被告陳智麒再回水給被告李欣洋（綽號西瓜）之事實。
2、被告李欣洋除收水外，亦負責本案詐騙集團之轉帳、如附表所示之假投資詐騙方法中「寧德時代」群組操作之事實。
3、證人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上揭中國信託帳戶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8、12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2

		證人劉貫逸於警詢時之供述、偵查中之結證

		1、證人劉貫逸有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交予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作為收水帳戶使用並依指示擔任提領車手之事實。
2、證人劉貫逸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上揭中國信託帳戶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10、12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即被告簡至良或綽號「小寶」及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3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遭詐欺集團成員如附表所示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後，並依指示匯款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14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間對話訊息及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各1份。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遭詐欺集團成員如附表所示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後，並依指示匯款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15

		如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被告余尚瑾、廖駿家、吳嘉鴻、蔡俊樺、證人劉貫逸、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轉匯、提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之事實。



		16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目錄表

		如犯罪事實欄所示自上揭被告身上查扣之物品之事實。







二、核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組織犯罪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等罪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所為，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乃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及洗錢等罪嫌，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係以一提供帳戶之行為，同時涉犯上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又被告廖先慶、趙惟凡為幫助犯，請審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至被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allet pro冷錢包1組；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被告蔡俊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等物，為被告等人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末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4第1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檢　察　官　　　陳彥价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賴佩秦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 1 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 3 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 90 條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5 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
同。
第 5 項、第 7 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追加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111年度偵字第38945號
　　　　　　　　　　　　　　　　　　111年度偵字第46770號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1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2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
　　　　　　　　　　　　　　　　　　112年度偵字第17338號
　　被　　　告　許智倫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0弄00號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智麒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洺浩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姚雨寧　女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緇秦　女　39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李汪政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新哲　男　3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昱楷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0號
　　　　　　　　　　　（現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吳嘉鴻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人 之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
　　被　　　告　蔡俊樺　男　2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人 之
　　選任辯護人　胡世光律師　　　　 
　　被　　　告　陳雲弘　男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里0鄰○○○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貴院（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相牽連，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智倫（綽號「小寶」）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發起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綽號「山豬」）等人，則基於參與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許智倫擔任控盤首腦兼車手頭，負責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機房端人員接單後派單予車手；而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則分別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陳智麒、廖洺浩、陳雲弘、蔡俊樺、吳嘉鴻、姚雨寧、吳嘉鴻、林緇秦亦同時擔任提款車手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款項轉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以獲得提領金額1％之報酬（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所涉違反組織犯罪條例部分，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中，而不在本件起訴範圍內）。
二、前開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以上揭運作模式，並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帳戶內，再由許智倫指派如附表所示之人提領贓款後，依指示將贓款交予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
三、案經林琦禛、吳佳玟、陳宛瑱、邱淑櫻、葉昱昊、黃博歆、余琍琳、陳葦瓴、譚妙愛、姜凱心等人分別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坦承在卷，復經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及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訴綦詳，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及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間對話訊息及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如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目錄表等在卷可佐；另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及姚雨寧等人，前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4800號、112年度偵字第10703、20393及27473號案件起訴在案，有該案之相關筆錄及卷證等附卷可參，足認其等自白有相當之證據相佐，且與事實相符，應堪信為真實，被告等人之犯嫌均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等5人，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被告姚雨寧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1、2；被告林緇秦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3；被告李汪政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被告陳新哲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6、7；被告林昱楷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1，其提供帳戶時明知係與詐欺集團使用，以正犯論）；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6人所為（被告許智倫為分派工作並收取提領贓款之車手頭，而就全部犯行均有參與；被告陳智麒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被告廖洺浩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被告吳嘉鴻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8；被告蔡俊樺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被告陳雲弘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9、10），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又被告等人就各次犯行所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均請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等人就上開犯行，均與詐騙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其等所為各次詐欺（以被害人數為準）犯行，被告許智倫所為共10次犯行；被告姚雨寧、陳新哲、吳嘉鴻等3人所為共2次犯行；被告陳雲弘所為共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至其等供承領有報酬部分，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按一人犯數罪者，為相牽連之案件，且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前因涉詐欺等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2年度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貴院（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審理中，有前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料查註紀錄各1份在卷可參。本案被告等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嫌之犯行，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3款所定數人共犯數罪之情形，乃相牽連案件，為期訴訟之便捷，節省司法資源，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 1 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 3 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 90 條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5 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
同。
第 5 項、第 7 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提領人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新臺幣）

		案號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共計156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等案件為不起訴處分）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49萬5,000元 

		姚雨寧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姚雨寧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八德分行臨櫃提領）

		49萬5,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7分許

		

30萬元、
20萬元

		

林昱楷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2

		吳佳玟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10日12時8分許，透過社群網路臉書Facebook、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以暱稱「黃尚」向其佯稱得投資博奕網站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0時31分許

		10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等案件為不起訴處分）

		110年8月17日
11時07分許

		29萬3,000元

		姚雨寧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姚雨寧

		110年8月17日
11時26分許



		20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3

		陳宛瑱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8月6日某時許前刊登不實投資廣告，致其瀏覽後留下聯絡方式，該詐欺集團成員即電洽向其佯稱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2日12時19分許

		11萬元

		陳慶順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2日12時36分許

		59萬元

		林緇秦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林緇秦

		110年8月12日13時17分許

		59萬元
（台北富邦銀行大湳分行）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4

		邱淑櫻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4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天道酬勤」對其佯稱：得操作網站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5月19日10時37分許

		3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1時許

		75萬元

		陳智麒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智麒

		110年5月19日11時10分許

		7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1號



		


		


		


		110年5月19日11時9分許

		1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1時21分許

		125萬元

		趙惟凡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廖洺浩

		110年5月19日11時26分許

		12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3號



		


		


		


		110年5月19日10時37分許

		3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0時54分許

		75萬元

		陳雲弘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5月19日11時2分許

		7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2號



		5

		葉昱昊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陳怡」對其佯稱：得操作外匯買賣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6月30日19時55分許

		3萬元

		王清軍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6月30日20時10分許

		12萬3,000元

		廖洺浩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6

		黃博歆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對其佯稱：得操作外匯平台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6月18日15時46分許

		5萬2,500元

		謝宜雯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鶯歌分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6月18日16時10分許

		8萬1,000元

		陳新哲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新哲

		110年6月18日16時16分許

		8萬1,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7

		余琍琳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架設投資網站，並刊登「BLOCK VC」之投資APP，致其閱覽後裝設上開APP，並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0年7月19日
10時52分

		190萬

		林雨涵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7月19日
10時56分許

		63萬9,000元

		蔡俊樺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俊樺

		110年7月19日
11時27分許

		63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0年7月19日
10時55分許

		63萬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吳嘉鴻

		110年7月19日
11時21分許

		63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63萬元

		陳新哲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新哲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0年7月20日
12時22分許、
12時42分許

		30萬元、
47萬4,000元

		李汪政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李汪政

		110年7月20日

		77萬4,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8

		 陳葦瓴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7月上旬某日，透過社群網頁Facebook及LINE聯繫，並對其佯稱：得投資海外房地產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8日
9時33分許

		20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8日
9時46分許

		29萬9,000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吳嘉鴻

		110年8月18日
10時35分許

		9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17338號



		9

		譚妙愛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2月上旬某日，透過社群網頁Facebook及LINE聯繫，並對其佯稱：得投資「YPT交易所買賣平台」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4月7日
13時17分許

		100萬元

		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4月7日
13時19分許

		100萬元

		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4月7日
14時08分許

		100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46770號



		10

		姜凱心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3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對其佯稱：得操作博奕網站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3月8日
11時28分許

		90萬元

		張洺愷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3月8日
12時08分許

		89萬9,000元

		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3月8日
12時50分許

		89萬9,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38945號







附件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訴書〔不含附表二〕）：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
　　被　　　告　廖洺浩　男　3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智麒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龍馳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0號
　　　　　　　　　　　　居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號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邱奕鈞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劉貫逸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
　　　　　　　　　　　　巷00號
　　　　　　　　　　　（現在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姚雨寧　女　2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呂宛庭　女　2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葉泳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相牽連，認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洺浩（原名:廖柏凱）、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陳龍馳（下稱廖洺浩等7人）分別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中)為首，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廖先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趙惟凡、林昱楷（下稱陳雲弘等11人，所涉詐欺等罪嫌，另行移送併辦審理）等人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嗣廖洺浩等7人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龍馳負責收簿工作，陳智麒負責收水，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各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陳龍馳於110年5月10日間，以抵償謝宗浩對廖洺浩之債務為由，帶同謝宗浩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第一商業銀行大湳分行辦理第一銀行大湳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謝宗浩帳戶）後，將謝宗浩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廖洺浩，再提供所屬詐騙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即附表二編號24所示之第四層帳戶，附表二編號27至42所示之第一層人頭帳戶）。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二所示之匯款日期前之時間，分別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二所示之人，致附表二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二所示金額至如附表二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一所示各層收水帳戶內，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就附表二編號10所示之犯行，另移送併辦）、呂宛庭再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間，自渠等提供之附表一所示帳戶內，提領或轉匯詐騙所得款項並轉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並取得提領款項之1％作為渠等報酬，廖洺浩另持其配偶趙惟凡（所涉幫助詐欺等罪嫌，另移送併案審理）所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趙惟凡帳戶），提領如附表二所示、自第一層帳戶轉匯至趙惟凡帳戶之詐騙所得款項，再轉交予許智倫，並取得提領款項1%作為報酬，廖洺浩等7人以上開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二所示之蔡玉慈等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龍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有依被告廖洺浩指示，帶謝宗浩申請第一銀行大湳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用以抵償謝宗浩對被告廖洺浩之債務之事實。
2、坦承有將上開謝宗浩之帳戶交付予同案被告廖洺浩使用，且同案被告陳雲弘曾找其一同收購人頭帳戶獲利之事實，然辯稱:並未參與渠等詐欺云云。



		2

		被告廖洺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3、5、6、8、14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1彰化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林賽珍、蔡淑玲、饒耀東、葉蒔樺、陳緯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2、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21、22、23、25、26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2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彭靖懿、許銘升、簡志毅、蘇鴻麟、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3、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3、16、17、18、19、20、32、33、34、35、36所示之時、地，持同案被告趙惟凡之提款卡，提領被害人林新祐、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貞、簡婉如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4、坦承其擔任本案車手，可獲取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3

		被告陳智麒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1、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15、16、39、40、41、42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2所示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2、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5、16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3、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4、坦承其擔任本案車手，可獲取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4

		被告邱奕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3所示
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4、5、8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陳曉玲、蔡淑玲、葉蒔樺匯入之款項後，交付予陳智麒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並獲取提領金額之1％之報酬之事實。



		　5

		被告劉貫逸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4所示帳戶，並於附表二編號4、7、8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4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陳曉玲、張芷菱、葉蒔樺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陳智麒等人，並取得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6

		被告姚雨寧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帳戶供人使用，並於附件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5所示帳戶內，於附表二編號10、11、12所示時間、地點，提領被害人李蕙如、陳又慈、張明生匯入之款項後，交付林昱楷(綽號楷哥)或綽號「全全」之詐欺集團成員，並取得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7

		被告呂宛庭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1、2、4、5、6、9所示時、地，自附表一編號6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蔡玉慈、王嘉祺、陳曉玲、蔡淑玲、饒耀東、邱子謙所匯入款項之事實。惟於偵查中辯稱:係提供予前男友林進寶使用，並依林進寶之指示提款等語。



		8

		告訴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於警詢中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於警詢之證述、前揭被害人之匯款單據、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各警察機關出具之受理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便格式表

		佐證告訴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遭詐騙而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匯款至附表二所示第一層帳戶內之事實。



		　9

		證人謝宗浩於警詢中之證稱

		證明被告陳龍馳以抵償證人謝宗浩對被告廖洺浩帳務為由，要求證人謝宗浩申辦帳戶，申辦完該帳戶後，即將該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陳龍馳之事實之事實。



		　10

		證人即同案被告趙惟凡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其係由被告廖洺浩帶領申辦帳戶後，並將該帳戶交付予被告廖洺浩使用之事實。



		　11

		證人林進寶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未曾向被告呂宛庭借用帳戶之事實。



		 12 

		證人即同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林昱楷、蔡俊樺之證述

		本案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並以前揭模式製造金流斷點之事實。 



		13

		附表所示各帳戶之基本資料與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

		佐證本案被害人遭詐欺款項經匯入第一層帳戶後，復轉匯入附表二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之事實。



		　14

		提領影像照片

		證明被告廖洺浩有持趙惟凡金融卡提領款項之事實。







二、核被告廖洺浩等7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取財、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嫌；被告廖洺浩等7人間，就上開犯行，具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廖洺浩等7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開相異罪名，各為想像競合犯，均請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又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廖洺浩等7人就附表所二示之犯行，皆請分論併罰之。末被告廖洺浩等7人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7人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請審酌被告7人於本案詐騙犯罪之分工角色、被害人損失金額、目前賠償被害人之狀況，分別量處被告7人至少2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按數人共犯一罪或數罪者，為相牽連案件；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同案詐欺集團成員被告陳雲弘等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等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爰依上開規定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李 旻 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05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告（帳戶申辦人）

		人頭帳戶



		1

		廖洺浩

		彰化銀行八德分行帳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國泰世華銀行大湳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第二層帳戶）



		2

		陳智麒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四層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三層帳戶）



		3

		邱奕鈞

		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4

		劉貫逸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5

		姚雨寧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6

		呂宛庭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附件四（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追加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
　　被　　　告　陳新哲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相牽連，認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新哲(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提起公訴)於民國110年7月間，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為首，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陳龍馳、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廖先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趙惟凡、林昱楷(均已提起公訴)等人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與集團成員間，明知現今社會詐騙案件層出不窮，詐欺集團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以獲取詐騙犯罪所得，並藉此逃避執法人員之追查，且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知悉金融帳戶係表彰個人財產得喪變更之重要工具，而已預見若提供金融帳戶予無信任關係、未能合理確認正當用途之人使用，恐遭他人使用為從事財產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倘繼之依指示將他人匯入其金融帳戶內之來路不明款項，另行提領給其他指定之人，極可能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並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竟猶不顧於此，為獲取報酬，基於縱所提供個人申辦金融帳戶供匯入並依指示提領轉匯之款項，為詐欺集團詐欺他人之犯罪所得，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實際去向之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提供其名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並經設定為第三層收水帳戶使用。嗣所屬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0年6月14日起，以假投資之詐欺方式，詐騙林琦禎，致林琦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收水帳戶內，再轉匯至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內，陳新哲旋即依詐欺集團指示，於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5分、同日下午2時56分、同日下午2時58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提款機，分別自其中信帳戶內提領其中新臺幣（下同）10萬元、10萬元、9萬4,000元，依指示轉交予詐騙集團成員指定之上游，以此方法使該詐欺集團取得詐騙款項，並製造金流之斷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新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申辦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並提供本案中信帳戶供博弈娛樂城作匯款帳號使用後，並如犯罪事實欄所示，有在上開時、地，提領款項後，依指示上繳予所屬詐欺集團某成員，藉此獲取約定0.5%提領款項之報酬之事實。



		2

		被害人林琦禎於警詢中之指訴、匯款憑據

		證人即被害人林琦禎遭假投資詐騙後，陸續於附表所示時間，依指示匯款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之事實。



		3

		證人王盈智、證人即同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林昱楷、蔡俊樺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陳龍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本案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之分工，並以前揭模式製造金流斷點之事實。 



		　4

		附表所示之帳戶基本資料與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

		佐證本案被害人林琦禎遭詐欺後，匯款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復經轉匯入附表所示第二層帳戶，再轉入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即第三層帳戶)內，並於附表所示時、地，經被告提領一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取財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嫌。被告與許智倫等所屬其餘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行，具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之提款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足認係基於1個意思決定所為反覆性及延續性之行為，為接續犯，請以1罪論。被告以1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至被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請審酌被告於本案詐騙犯罪之分工角色、被害人損失金額、目前賠償被害人之狀況，分別量處被告至少2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按數人共犯一罪或數罪者，為相牽連案件；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同案被告陳雲弘等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偵字19114、20396、21753號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審理中，有前開案件起訴書、追加起訴書、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爰依上開規定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李旻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6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第三層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
共計156萬元

		王盈智（已為不起訴處分）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49萬5,000元 

		姚雨寧（已起訴）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44分

		9萬5,000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7分許



		

30萬元、
20萬元

		林昱楷（已起訴）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8分許

		30萬元、
40萬元

		吳嘉鴻之中國信託銀行桃園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1分

		10萬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1分

		9萬9000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附件五（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併辦意旨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
　　被　　　告　吳嘉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應與貴院（閑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吳嘉鴻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寶」之人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並與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並基於加重詐欺、洗錢之犯意聯絡，吳嘉鴻提供其申辦之中信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及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吳嘉鴻以上揭運作模式，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而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收水帳戶即本案帳戶內，由吳嘉鴻提領贓款後，將贓款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案經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㈠被告吳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㈡告訴人詹謹綸於警詢中指訴
　㈢王盈智所申立聯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案中信帳戶帳戶、華南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㈣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匯款單據各1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吳嘉鴻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組織犯罪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被告與其他詐騙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就附表所犯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2罪，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吳嘉鴻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4第1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併辦理由：被告前因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擔任車手而涉嫌詐欺取財等案件，由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提起公訴(下稱前案），現由貴院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案件審理中，此有該案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佐。查本案與前案之告訴人相同，為同一犯罪事實，爰移請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8 　日
　　　　　　　　　　　　　檢　察　官　潘冠蓉
所犯法條　　
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第一層帳戶

		第二層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1

		詹謹綸



		佯稱虛擬貨幣投資需依指示提領等語，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0年8月18日10時24分許、110年8月18日10時25分許

		50,000元、50,000元

		王盈智聯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署偵辦中）

		吳嘉鴻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110年8月18日11時11分許
②110年8月18日11時12分許
③110年8月18日11時14分許

		①120,000元
②120,000元
③28,000元







附件六（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4號
　　被　　　告　吳嘉鴻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應應與貴院（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併案審理，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一、犯罪事實：吳嘉鴻於民國110年間加入由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等人（所涉詐欺、洗錢等罪嫌，業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中）所屬之3人以上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詐欺組織犯罪集團（吳嘉鴻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非在本案起訴範圍），而吳嘉鴻提供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與詐欺集團，作為掩飾、隱匿第一層人頭帳戶收受詐欺贓款之用的第二層洗錢帳戶，同時擔任車手，負責提領名下帳戶內詐欺所得贓款，再轉交詐欺集團內之車手頭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嗣吳嘉鴻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後，再由吳嘉鴻於附表所示之時間提領並轉交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案經徐玉惠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林琦禛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一）被告吳嘉鴻於偵查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徐玉惠、林琦禛等2人於警詢中之指述。
（四）告訴人徐玉惠、林琦禛等2人提供之對話紀錄、匯款資料等。
（五）第一層帳戶即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及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各乙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吳嘉鴻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其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
四、併辦理由：查被告上開罪嫌，業經本署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閑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審理中，有該案起訴書及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本件被告所涉詐欺罪嫌，與前案均係詐欺相同被害人，為事實上同一案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爰請依法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案號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1

		徐玉惠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間，透過社群網路Facebook、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劉偉」對其佯稱：得投資澳門金碧匯彩有限公司大樂透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
11時20分許

		27萬4仟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1時51分許

		29萬5仟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2時12分許、
12時21分許、
12時22分許、

		20萬元、
9萬元、
5,000元

		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



		2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共計156萬元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5分許

		30萬元、
40萬元，
共計70萬元

		


		110年8月17日
14時55分許、
14時56分許、
14時58分許、
14時59分許
（ATM提領）

		1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4號







附件七（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不含附表〕）：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
　　被　　　告　陳雲弘









　　　　　　　　林仕峰







　　　　　　　　李欣洋









　　　　　　　　廖駿家











　　　　　　　　簡至良











　　　　　　　　廖先慶







　　　　　　　　余尚瑾











　　　　　　　　蔡俊樺







　　　　　　　　吳嘉鴻





　　　　　　　　趙惟凡





　　　　　　　　林昱楷







　　　　　　　　姚雨寧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應與貴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案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
(一)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林昱楷（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3號等案件追加起訴）、姚雨寧（附表編號15所示犯行，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案件追加起訴，附表17所示犯行，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案件追加起訴，前開10人以下合稱陳雲弘等10人）分別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中）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又廖先慶、趙惟凡（2人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等案件提起公訴）均明知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且任何人皆可自行前往金融機構申請，並無特別之窒礙，亦可預見將自己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交予他人使用，常與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可供作掩飾他人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人頭帳戶，以遂行詐欺犯罪後躲避警方追查，竟仍基於幫助洗錢及詐欺取財之犯意，分別提供如附表所示之帳戶予前揭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二)陳雲弘等10人與渠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雲弘、林仕峰負責擔任收簿、收水等工作，林昱楷負責收水、招募車手，陳雲弘、蔡俊樺、吳嘉鴻、林昱楷、姚雨寧則分別提供其申辦如附表所示之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或同時兼任車手；李欣洋、簡至良負責收水，廖駿家、余尚瑾則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
(三)陳雲弘、林仕峰於110年間，先取得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分別設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為約定帳號後交給許智倫，再由許智倫或其所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依指示提領贓款後，交付許智倫或其所指派之集團成員。陳雲弘等10人以上揭運作模式，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陸續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於提領贓款後，姚雨寧於附表編號15、17所示時地持其上開帳戶金融卡提領贓款後（姚雨寧於附表編號19、20、21號所示之時、地提領贓款部分，另行追加起訴），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姚雨寧將贓款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高凱妃等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證據：
(一)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廖先慶、趙惟凡、林昱楷、姚雨寧於警詢或偵查中之供述。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廖洺浩（原名:廖柏凱）、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陳龍馳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三)告訴人高凱妃、王藝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張淑娟、吳佳玟、徐玉惠、詹謹綸、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邱建翔、王宏全、曾惠君、楊佳純、陳緯權、葉欣儀、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許家箏、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陳加樺、張宸真、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黃朱雲、鍾美惠、吳欣倫、蔡薰惠、翁毓婷於警詢中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林宜蓁、劉攀、林琦禎、顏美華、蕭涵孅、楊崇玄於警詢之證述。
(四)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五)附表所示被害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對話訊息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各1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林昱楷、姚雨寧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等罪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所為，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陳雲弘等10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雲弘等10人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乃一行為同時觸犯重詐欺取及洗錢等罪嫌，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係以一提供帳戶之行為，同時涉犯上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又被告廖先慶、趙惟凡為幫助犯，請審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併案理由：
　　上開被告前因同一事實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偵字19114、20396、21753號案件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追加起訴書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參。本案為相同被告所涉相同罪嫌，與上開案件之犯罪事實相同，為同一案件，應予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李 旻 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05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
所犯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八（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
　　被　　　告　陳雲弘







上列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應與貴院（閑股）審理之112年度原金訴字第85號案件併案審理，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一、犯罪事實：陳雲弘自民國110年2月起，加入由許智倫（綽號「小寶」）、陳智麒等人（均另行偵辦中）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共同組成之詐欺集團，並於同年2月間不詳時間地點，提供其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富邦銀行帳戶）之帳號密碼予許智倫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並同時擔任提款車手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款項轉交許智倫或其指定之人，以獲得提領金額1％之報酬。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集團內不詳成員，於110年2月間之某時許，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ERIC」、通訊軟體LINE暱稱「白雪」向譚妙愛佯稱：可至「YPT交易所買賣平台」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譚妙愛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同年4月7日13時17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至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簡翰林所涉之幫助詐欺犯行，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9875號案件移送併辦），再經某詐欺集團成員於同日13時19分許，將100萬元自前開帳戶轉匯至陳雲弘名下富邦銀行帳戶內，陳雲弘隨即將上開款項提領後，將贓款交予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並獲得1萬元之現金報酬。嗣譚妙愛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案經譚妙愛訴由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函轉本署偵辦。 
二、證據：
（一）被告陳雲弘於偵查中之自白。
（二）告訴人譚妙愛於警詢中之指訴。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陳報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
（四）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歷史交易明細。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陳雲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其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請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就上開犯行，均與詐騙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四、併案理由：本件被告前因涉詐欺等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8453、19986、38945、46770、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7811、7812、7813、10413、10416、17338號案件偵查追加起訴，現由貴院（閑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審理中（下稱前案），有前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料查註紀錄等在卷可參。本案告訴人與前案相同，且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之時間、方式、告訴人受騙後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即台新帳戶）及金額、由第一層帳戶轉入之第二層帳戶（即本案富邦帳戶）、被告提領本案富邦帳戶內款項之金額均相同，故本件與前案為事實上同一案件，爰請依法併予審理。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31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8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件九（即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
附件十（即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雲弘









            吳嘉鴻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蔡俊樺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被      告  余尚瑾







選任辯護人  李浩霆律師

            劉政杰律師

被      告  廖駿家（原名：余宗家）





                    籍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0號





            陳智麒







            姚雨寧







            林緇秦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進文律師

被      告  李神政（原名：李汪政）  







            陳新哲





            邱奕鈞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高亘瑩律師

被      告  劉貫逸



                    籍設桃園市○○區○○里00鄰○○○○巷00號



            呂宛庭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葉泳新律師

            王聖傑律師  

被      告  廖先慶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1

14號、第20396號、第21753號〔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

〕）、追加起訴（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

、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

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本院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本院1

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案件〕；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本院11

4年度訴字第1439號案件〕）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被告於本

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

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陳雲弘犯附表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陸拾陸罪

    ，各處附表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

    刑肆年。

二、吳嘉鴻犯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

    處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

    年陸月。

三、蔡俊樺犯附表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肆罪，各

    處附表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

    年。

四、余尚瑾犯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

    處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

    年柒月。

五、廖駿家犯附表五「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

    處附表五「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

    年柒月。

六、陳智麒犯附表六「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拾壹罪，

    各處附表六「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

    參年捌月。

七、姚雨寧犯附表七「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

    處附表七「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

    年陸月。

八、林緇秦犯附表八「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共壹罪，處

    附表八「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九、李神政犯附表九「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共壹罪，處

    附表九「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十、陳新哲犯附表十「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

    處附表十「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

    年伍月。

十一、邱奕鈞犯附表十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

      ，各處附表十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

      期徒刑壹年。

十二、劉貫逸犯附表十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

      ，各處附表十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

      期徒刑壹年柒月。

十三、呂宛庭犯附表十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柒罪

      ，各處附表十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

      期徒刑參年拾月。

十四、廖先慶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

      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

      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五、如附表B編號1至8、10至14「犯罪所得」欄所示犯罪所得

      ，各為如附表B編號1至8、10至14「沒收或追徵宣告」欄

      所示沒收或追徵。

十六、扣案如附表C編號1至11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公訴意旨及審理範圍之說明：

　㈠茲先就本案起訴書、追加起訴書、併辦意旨書及對應本院案

    號、所併案號及對應之被告整理如下表：

編號 偵查案號 本院案號／所併案號 被告 附件 一 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起訴書 【該起訴書之附表另引為本判決之附件九】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廖先慶。 （另有李欣洋、趙惟凡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仕峰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另為判決；且另有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二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 （另有許智倫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昱楷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另為判決，且另有廖洺浩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三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訴書 【該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另引為本判決之附件十】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陳智麒、姚雨寧、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 （另有廖洺浩、陳龍馳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四 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陳新哲。 附件 五 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吳嘉鴻。 附件 六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吳嘉鴻。 附件 七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廖先慶。 （另有李欣洋、趙惟凡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仕峰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另為判決；且另有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姚雨寧。 （另有林昱楷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另為判決） 附件 八 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陳雲弘。 

　㈡本案起訴書（如附件一）、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

    訴書（如附件三）均未載明各被告所構成犯罪之被害人及罪

    數，惟業經公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逐一敘明，茲就本判決

    各被告所對應案號、被害人及罪數整理如下表：

編號 被告 案號 被告所構成犯罪之被害人 罪數 1 陳雲弘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至63所示被害人。 66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5、70、71所示被害人。  2 吳嘉鴻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5、16、17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69所示被害人。  3 蔡俊樺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3、7、11所示被害人。 4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所示被害人。  4 余尚瑾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45、46、47、48、49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5 廖駿家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2、43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6 陳智麒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5所示被害人。 1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8、10、11、29、31、45、48、55、56所示被害人。  7 姚雨寧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14、16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18、19、20所示被害人。  8 林緇秦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4所示被害人。 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9 李神政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所示被害人。 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0 陳新哲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7、68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附表A編號16所示被害人。  11 邱奕鈞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8、11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2 劉貫逸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10、11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3 呂宛庭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3、4、6、8、9、11、12所示被害人。 7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4 廖先慶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22、30、32、33、34、43、45、46、47、48、49所示被害人。 1個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如附件五至八之併辦意旨書所指犯罪事實，因分別與本判決

    就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姚雨寧

    、廖先慶等人所為有罪判決部分，為同一事實而屬本案起訴

    及追加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告以併辦意旨，已無礙

    渠等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先予敘明。

二、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以下補充及更正外，其餘均引用

    檢察官起訴書、追加起訴書、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

    至十）：

　㈠附件七併辦意旨書之附表因與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

    九）相同，且屬同一事實，故不引用該附表，先予敘明。

　㈡以下部分均經公訴人當庭更正及補充：

編號 出處  原記載 更正或補充 1 附件一起訴書之證據清單 編號2 「編號66至71」 僅係誤載，予以刪除。 2 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 編號50 「49」 更正為：「10萬元」 3  編號54、59 「簡婉如」 更正為：「簡婉茹」 4  編號53 「呂宴婷」 更正為：「呂晏婷」 5  編號64 「王晏婷」  6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 編號1被害人欄 「林琦禛」 更正為：「林琦禎」 7  編號1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更正：「姚雨寧就該49萬5,000元，其中9萬5,000元係於110年8月17日14時44分許匯入陳新哲之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其餘40萬元，分3筆12萬元、1筆4萬元以ATM提領。」  8  編號2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姚雨寧於110年8月17日11時34分許，提領9萬3,000元」  9  編號7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陳新哲於110年7月19日11時56分42秒許、12時1分13秒許、12時2分55秒許，分別提領49萬元、12萬元、2萬元，共63萬元」  10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證據清單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1段 「14」 更正為：「16」 11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2段 「21、22、23、25、26」 更正為：「23、24、25、27、28」 12   「附表一編號2」 更正為：「附表一編號1」 13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3段 「13、16、17、18、19、20、32、33、34、35、36」 更正為：「15、18、19、20、21、22、34、35、36、37、38」 14   補充：「附表二編號39、40」、「被害人胡安甄、尤思婷」  15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1段 「15、16、39、40、41、42」及「張蕎安、鄭錦菊、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 更正為：「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 16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2段 「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5、16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更正為：「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7、18所示時間、地點，將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自附表一編號2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先轉帳至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國泰世華帳戶後，提領並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17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3段 「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更正為：「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劉貫逸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18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4段 補充：「坦承其擔任本案收水手，因此可獲取每日3,000元之報酬之事實」  19  編號6待證事實欄 「10、11、12」 更正為：「12、13、14」 20  編號7待證事實欄 補充：「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8所示時、地，自附表一編號6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葉蒔樺之款項等事實」  21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即附件十） 編號1、2 補充：「呂宛庭於110年8月18日依指示將5,09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石晏如）」、「呂宛庭於110年8月18日依指示將5,86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羽紘）」  22  編號6 補充：「呂宛庭於110年8月17日依指示將2,80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戶名：羅文治）」  23  編號12 「12陳又慈」 更正為：「13陳又慈」 24  編號32 「呂宴婷」 更正為：「呂晏婷」 25  編號43 「王晏婷」  26  編號33、38 「簡婉如」 更正為：「簡婉茹」 27 附件四追加起訴書之附表 編號1 「林琦禛」 更正為：「林琦禎」 

　㈢證據部分補充：

　⒈被告14人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⒉被害人劉攀於110年5月26日之警詢筆錄（見112原金訴68卷第

    1宗第273至277頁）。

　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113年8月5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

    077904號函及所附被害人范巧欣於110年7月28日之警詢筆錄

    （見112原金訴68卷第1宗第303至313頁）。

　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113年11月15日溪警分刑字第1130

    036581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1至143

    頁）。

　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2日中信銀字第1142

    24839213263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77

    至307頁）。

　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5月23日國世存匯作

    業字第1140088452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

    第329至342頁）。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同種之刑

    ，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2條第1項、第35條

    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案被告14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罪刑規

    定以及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復於11

    3年8月2日修正施行，修正前後之條文均詳如下表所示：

編號 洗錢防制法 112年6月16日 修正施行前 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 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前 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 1 一般洗錢罪之罪刑規定 【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 自白減刑規定 【第16條第2項】 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16條第2項】 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23條第3項】 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⒊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

    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

    庭等13人所為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

    元，依舊法之最高刑度為有期徒刑7年，依新法之最高刑度

    則為有期徒刑5年，自以新法較有利於渠等，是經比較新舊

    法，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論處。

    此外，渠等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

    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

    之日起算至第3日即同年8月2日起發生效力。其中刑法第339

    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渠等所犯為刑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

    加重其刑事由，而上開條例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

    ，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此敘明。

　⒋被告廖先慶本案幫助隱匿或掩飾犯罪所得之特定犯罪為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該罪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

    年；而被告廖先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112年4月13日偵訊時

    辯稱係辦貸款，見112偵19114卷第2宗第439至442頁），於

    本院審理中自白犯行（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79頁），

    則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

　⑴如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整體考量

    該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同條第3項之量刑限制、第

    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

    後，可知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同時有2種減刑事由

    ，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15日至5年」。

　⑵如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前之洗

    錢防制法論處，被告廖先慶不符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要件，無從依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是經整體考量

    該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同條第3項之量刑限制、刑

    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廖先慶所犯

    幫助洗錢罪，僅有1種減刑事由，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1月

    至5年」。

　⑶如依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之洗錢防制法論處，被告廖先慶

    不符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要件，無從依第23條

    第3項規定減刑，是經整體考量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所定之

    法定刑、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

    所犯幫助洗錢罪之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3月至5年」。

　⑷綜上，經比較新舊法後，自應依最有利於被告廖先慶之112年

    6月16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論處。　　　

　㈡本案各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⒈按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

    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

    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

    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

    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

    。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

    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

    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

    ，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

    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

    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

    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揆諸上開說明，本案各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應僅就分別

    時間最早之首次犯行論以該罪，他次犯行則無庸論以該罪，

    茲整理如下表：

編號 被告 本案有無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各被告所為各犯行中，時間最早而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首次犯行 1 陳雲弘 有：如附件一起訴書所載 （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5號案件） 如附表A編號1所載犯行 2 吳嘉鴻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15所載犯行 3 蔡俊樺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7所載犯行 4 余尚瑾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45所載犯行 5 廖駿家 有：同上 （不另為免訴諭知，詳後述） 6 陳智麒 無 - 7 姚雨寧 有：如附件二追加起訴書所載 （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 （不另為不受理諭知，詳後述） 8 林緇秦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4所載犯行 9 李神政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8所載犯行 10 陳新哲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7所載犯行 11 邱奕鈞 無 - 12 劉貫逸 無 - 13 呂宛庭 無 - 14 廖先慶 無 - 

　⒊被告林緇秦及辯護人雖辯稱：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前

    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4年1月14日以113年度上訴字第5494號

    判決（嗣於114年6月12日確定）等語，惟查該判決及該案之

    第一審判決（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82號判決），均未曾論

    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故被告林緇秦及辯護人此部分答辯，應

    僅屬誤會，無從執此而不另為免訴諭知，併此敘明。

　㈢所犯法條：

　⒈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

    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

    庭等13人部分，茲以下列表格表示渠等所犯法條及罪數：

編號 核下列被告之下列行為  所犯法條／想像競合  分論併罰／罪數    下列被告之下列各行為，分別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下列數罪名，均係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下列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應依被害人人數計算其罪數，是下列被告就下列所示各行為，因被害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1 陳雲弘 如附表一所示各行為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被告陳雲弘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即附表A編號1）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雲弘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66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2 吳嘉鴻 如附表二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吳嘉鴻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即附表A編號15）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吳嘉鴻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3 蔡俊樺 如附表三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蔡俊樺所為如附表三編號2（即附表A編號7）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蔡俊樺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4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4 余尚瑾 如附表四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余尚瑾所為如附表四編號1（即附表A編號45）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余尚瑾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5 廖駿家 如附表五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廖駿家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免訴諭知，詳後述） 被告廖駿家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6 陳智麒 如附表六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智麒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1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7 姚雨寧 如附表七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姚雨寧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不受理諭知，詳後述） 被告姚雨寧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8 林緇秦  如附表八所示行為 同上 被告林緇秦所為左列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林緇秦如左列所示行為，係犯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9 李神政 如附表九所示行為 同上 被告李神政所為左列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李神政如左列所示行為，係犯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0 陳新哲 如附表十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陳新哲所為如附表十編號2（即附表A編號67）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新哲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 邱奕鈞 如附表十一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邱奕鈞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2 劉貫逸 如附表十二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劉貫逸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3 呂宛庭 如附表十三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呂宛庭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7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⒉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

    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

    庭等13人分別就渠等各別應負責之相同被害人部分，各與彼

    此及其他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為共同正犯。

　⒊被告廖先慶部分：核被告廖先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

    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

    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被

    告廖先慶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取

    多名被害人之財物，並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

    在，核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

    幫助洗錢罪論處。

　㈣刑之減輕：

　⒈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

    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

    庭等13人部分：

　⑴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

    ，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該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亦有明文。犯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

    其刑，該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另有明文。次按想像競合犯之

    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

    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

    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

    。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

    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

    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

    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

    「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

    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

    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茲以下表整理渠等偵查中、審判中之答辯方向、自承所受有

    犯罪所得及自動繳回與否之情形：

編號 被告 偵查中答辯方向 審判中答辯方向 被告自承 本案犯罪所得 是否已經自動繳回 是否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是否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 是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 1 陳雲弘 承認（111年11月9日偵訊時，見111偵46770卷第80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99頁） 9萬元 否（如附表B編號1所載） 否 否 是 2 吳嘉鴻 承認（112年5月9日警詢時，見112偵19114卷第2宗第623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91頁） 2萬20元（計算式：1萬2,820元＋7,2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2所載） 是 是 是 3 蔡俊樺 承認（112年4月18日偵訊時，見112偵21753卷第106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564至565頁） 5,800元（計算式：2,800元＋3,0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3所載） 否 否 是 4 余尚瑾 承認詐欺及洗錢，但否認參與犯罪組織（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249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頁） 1,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4所載） 是 是 否 5 廖駿家 否認（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辯稱所提領款項係投資獲利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356至364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41頁） 8,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5所載） 否 否 （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免訴諭知） 6 陳智麒 承認（112年5月11日偵訊時，見112偵7811卷第290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437至438頁） 2萬5,500元（計算式：7,500元＋6,000元＋1萬2,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6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7 姚雨寧 承認（112年2月8日偵訊時，見111偵49919卷第242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406至407頁） 1萬2,300元（計算式：7,900元＋4,4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7所載） 否 否 （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不受理諭知） 8 林緇秦 否認（112年2月23日偵訊時，見112偵6664卷第301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34頁) 5,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8所載） 否 否 否 9 李神政 承認（111年6月22日偵訊時，見111偵8453卷第346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04頁)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是 是 是 10 陳新哲 承認（111年6月6日偵訊時，見111偵8453卷第311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18頁、114訴1439卷第55頁) 3,500元（附表十編號2至3部分） 否（如附表B編號10所載） 否 否 是     1,450元（附表十編號1部分） 是（如附表B編號11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1 邱奕鈞 承認（113年1月24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36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13至214頁） 1萬2,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12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2 劉貫逸 否認（113年9月11日偵訊時，坦承提領款項並交付上游等客觀事實，但辯稱不知是非法金錢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454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03至205頁） 7,9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13所載） 否 否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3 呂宛庭 否認（113年12月11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辯稱提供給男友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539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75頁） 1萬4,0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14所載） 否 否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⑶如上表所示，被告吳嘉鴻、余尚瑾、陳智麒、李神政、陳新

    哲（關於其所犯附表十編號1部分）、邱奕鈞於偵查中、審

    理中均自白本案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且已自動繳回犯罪所

    得（被告李神政部分，卷內尚無積極證據足認其受有犯罪所

    得，自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且渠等符合洗錢防制法

    第23條第3項之減刑規定，併列為量刑因素予以考量。另被

    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李神政、陳新哲於偵查中、審

    理中均自白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就渠等被訴參與犯罪組

    織罪部分均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減刑規

    定，亦列為量刑因素予以考量。

　⑷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

    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上字第155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邇來詐欺犯罪盛行

    ，受害民眾不計其數，甚至畢生積蓄化為烏有，更甚有受害

    者無法承受打擊而選擇輕生，立法機關亦增定相關規範以強

    化詐欺犯罪之防制並加重詐欺犯罪之刑責，顯見詐欺犯罪之

    惡性甚高，復考量如後述之一切情狀，縱使諭知本案科刑框

    架之最低度刑，仍難認上開被告13人所為有何情輕法重、顯

    可憫恕之狀況，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附此敘明。

　⒉被告廖先慶基於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為詐欺

    取財及洗錢罪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

    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另如上所述，被告廖先慶於

    審理中自白犯行，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被告廖先慶之刑同時有2種減輕事由，爰依刑法

    第70條規定，遞減輕之。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

    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

    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不思以正途取得財

    物，竟分別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利用被害人一時不察、陷於

    錯誤，並分別擔任取款車手、收水手，而共同犯詐欺取財及

    洗錢，致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被告陳雲弘更擔任收簿手，

    收集人頭帳戶以供詐欺集團指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至被告

    廖先慶則任意將名下帳戶提供予不詳之人，致本案詐欺集團

    得以利用其帳戶而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渠等所為不僅

    漠視他人財產權，更製造金流斷點，影響財產交易秩序，亦

    徒增檢警機關追查集團上游成員真實身分之難度，所生危害

    非輕，渠等所為均應予非難。考量被告14人之犯罪動機、目

    的及手段、所致損害程度、被害人所受損害尚未全數受償、

    犯罪角色及分工情形等情節，兼衡渠等坦承之犯後態度（另

    被告陳雲弘當庭與如附表A編號23所示告訴人達成和解〔見11

    2原金訴68卷第307頁所示和解筆錄〕、被告呂宛庭當庭與如

    附表A編號8所示告訴人達成和解〔見114金訴639卷第475頁所

    示和解筆錄〕）、分別於查獲後對於偵查及供出共犯之配合

    程度、分別於想像競合中所犯輕罪是否符合減刑規定之情形

    （如本判決上述「三、論罪科刑、㈣刑之減輕、⒈」所述）、

    品行及素行狀況、渠等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

    、家庭及經濟生活狀況（以及被告廖駿家提出之中低收入戶

    證明〔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5頁〕、被告邱奕鈞於114年

    6月18日提出之相關家境證明〔見114金訴639卷第219至233頁

    〕、被告吳嘉鴻於114年11月4日提出關於犯後態度之資料〔見

    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311至329頁〕等資料）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復審酌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

    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陳新哲、邱奕鈞

    、劉貫逸、呂宛庭等11人於本案所為各次犯行，罪質皆相同

    、同為加重詐欺取財、洗錢案件，犯罪時間相隔接近等節，

    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

    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及考量因生命有限，刑

    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

    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

    足以評價渠等行為之不法內涵，爰分別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

    行刑。　　

四、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14人自陳本

    案受有如附表B所示犯罪所得（其中被告李神政、廖先慶〔附

    表B編號9、15〕辯稱無犯罪所得，然卷內又無其他積極證據

    足證渠等受有若干犯罪所得，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

    無從認定渠等確實受有犯罪所得），其中附表B編號2、4、5

    、6、8、11、12、13所示犯罪所得業經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

    押，此有附表B所載各收據在卷可稽，自均應宣告沒收，至

    附表編號1、3、7、10、14所示犯罪所得，尚未扣案，爰依

    上開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

    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

    庭等13人所提領之金錢，雖均屬渠等本案詐欺集團之犯罪所

    得及洗錢之財物，然渠等均已向上繳交予其他本案詐欺集團

    成員，難認渠等對該等金錢仍有事實上管領權，倘於渠等項

    下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

    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

    文。供犯罪所用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

    第38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文。經查：

　⒈扣案如附表C編號1至8所示存摺8本及提款卡5張，經被告陳雲

    弘於112年4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自陳該等存摺及提款卡係其

    所收取並供被害人匯入款項所用（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1

    50頁），堪認該等扣案物均係被告陳雲弘本案犯詐欺犯罪所

    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

    沒收，均宣告沒收。

　⒉扣案如附表C編號9至11所示手機，分別經被告陳雲弘、吳嘉

    鴻、蔡俊樺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係渠等所有且均供本案詐欺犯

    罪聯絡所用，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

    宣告沒收。

　⒊扣案如附表C編號12所示手機，係同案被告簡至良所有，惟其

    尚在本院審理中，爰暫不諭知是否沒收。

　⒋扣案如附表C編號13所示手機，被告廖先慶於本院審理中供稱

    ：該手機是我用於與當時說要幫我美化帳戶之人聯絡所用等

    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78頁），可見該手機僅係被

    告廖先慶向不詳之人聯絡提供帳戶乙節所用，而未提供其本

    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助力，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

    段規定宣告沒收。

　⒌扣案如附表C編號14至15所示手機，分別為被告余尚瑾、廖駿

    家所有，惟被告余尚瑾辯稱：與共犯聯絡所用手機已於110

    年間因另案扣押，扣案之該手機係後來購買的，並未用於與

    本案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至420

    頁），被告廖駿家則辯稱：犯案用手機先前已摔壞，扣案之

    該手機是遭查獲前不久新買，並未用於與其他共犯聯絡等語

    （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1至242頁），卷內又無其他積

    極事證足證該等手機確實係被告余尚瑾、廖駿家本案犯罪所

    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⒍扣案如附表C編號16至17所示之物，分別為同案被告李欣洋、

    趙惟凡所有，就此部分已由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

    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就該等扣

    案物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⒎至本案之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以及附件二追加

    起訴書之附表所示其餘人頭帳戶存摺及金融卡（除附表C編

    號1至8所示帳戶存摺及金融卡外），固屬本案詐欺犯罪所用

    之帳戶，然該等帳戶均未扣案，衡以該等物品單獨存在不具

    刑法上之非難性，且可隨時停用、掛失補辦，倘予沒收、追

    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14人犯罪行為

    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

    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無

    沒收或追徵之必要，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

    告沒收或追徵。

　⒏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

    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

    庭等13人本案所提領或收取之款項，固屬渠等本案詐欺取財

    之犯罪所得及洗錢之財物，然該等款項均經渠等轉交本案詐

    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實難認定渠等對上開不法款項仍有事實

    上管領權，倘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或刑法第38條之1第

    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渠等項下宣告沒收或追徵，實屬過苛

    ，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不另為免訴及不受理諭知部分（即被告廖駿家、姚雨寧被訴

    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廖駿家、姚雨寧分別於110年間，基於參

    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本案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

    性組織之詐欺集團，而為本案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因認被

    告廖駿家、姚雨寧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

    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嫌等語。

　㈡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

    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定有明文。次

    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

    諭知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

    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

    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上裁判。此項原則，關於實質

    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構

    成一罪之其他部分，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750號刑事判決參照）。又後案併有應為不受理、免訴判

    決之原因，於先起訴之案件已判決確定時，免訴判決應優先

    於不受理之判決而為適用，即應為免訴之諭知，始為適法。

    次按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

    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

    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

    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

    」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

    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

    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

    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

    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

    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

    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

    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

　⒈被告廖駿家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院112年度原金

    訴字第68號案件），前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348號判決

    （113年8月13日確定）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被告姚雨寧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院112年度原金

    訴字第85號案件），經檢察官以附件二追加起訴書追加起訴

    ，於112年7月24日繫屬於本院，惟其此部分犯行前經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4800號、112年度偵

    字第10703號、第20393號、第27473號提起公訴，而於112年

    6月16日繫屬於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9號案件，尚在審理

    中，故就本案而言，其此部分犯行核屬已經提起公訴之案件

    ，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

　⒊上情有該等判決書、起訴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

    ，堪以採認。

　㈣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廖駿家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業經前

    案判決確定效力所及。準此，渠等本案案件並非最先繫屬法

    院之案件，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渠等於本案之行為，

    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本案所犯加重詐欺取財

    罪論以想像競合而從一重論處之餘地，又繫屬在先之上開前

    案既已判決確定，本應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

    為免訴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犯行，有

    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至被

    告姚雨寧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

    3條第2款規定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

    刑部分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

    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家維、李旻蓁、林姿妤

追加起訴，檢察官張家維、李旻蓁、潘冠蓉移送併辦，檢察官林

姿妤、李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葉宇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被告陳雲弘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高凱妃 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2 王藝樺 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 王嘉祺 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 林賽珍 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7 林宜蓁 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8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9 饒耀東 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0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1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2 邱子謙 1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3 張淑娟 1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4 吳佳玟 1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5 徐玉惠 1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6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7 詹謹綸 1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8 李蕙如 1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9 陳又慈 1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0 張明生 2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1 邱建翔 2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2 王宏全 2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3 曾惠君 2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4 楊佳純 2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5 陳緯權 2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6 葉欣儀 2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7 顏美華 2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8 林新祐 2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9 張蕎安（歿） 2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0 劉攀 3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1 鄭錦菊 3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2 許家箏 3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3 郭宥萱 3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4 吳淑敏 3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5 杜昇鴻 3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6 魏美華 3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7 彭靖懿 3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8 陳加樺（嗣改名陳嘉瑋） 3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9 張宸真 3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0 許銘升 4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1 范巧欣 4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2 簡至毅 4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3 馬來寬 4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4 蘇鴻麟 4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5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6 詹詠文 4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7 李品儀 4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8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9 簡婉茹 4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0 李燕青 5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1 黃春足（嗣改名黄佳儀） 5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2 蔡承翰 5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3 劉妤真 5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4 尤思婷 5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5 陳龍縉 5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6 黃奇伶 5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7 黃朱雲 5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8 鐘美惠 5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9 吳欣倫 5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0 蔡薰慧 6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1 蕭涵孅（嗣改名蕭彤姍） 6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2 翁毓婷 6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3 楊崇玄 6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4 邱淑櫻 6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5 譚妙愛 7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6 姜凱心 7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二：被告吳嘉鴻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徐玉惠 1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2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詹謹綸 1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4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5 陳葦瓴 6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三：被告蔡俊樺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林宜蓁 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4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四：被告余尚瑾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  2 詹詠文 4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李品儀 4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4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5 簡婉茹 4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五：被告廖駿家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高凱妃 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王藝樺 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馬來寬 4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表六：被告陳智麒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4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5 張蕎安（歿） 2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6 鄭錦菊 3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7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8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9 陳龍縉 5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0 黃奇伶 5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1 邱淑櫻 6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七：被告姚雨寧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吳佳玟 1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3 李蕙如 1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4 陳又慈 1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5 張明生 2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八：被告林緇秦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宛瑱 6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林緇秦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九：被告李神政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李神政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附表十：被告陳新哲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2 黃博歆 6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十一：被告邱奕鈞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2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十二：被告劉貫逸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表十三：被告呂宛庭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2 王嘉祺 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3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4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5 饒耀東 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6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7 邱子謙 1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A：被害人清單及被告之犯罪事實

編號 被害人姓名 被告之犯罪事實 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編號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編號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即附件十）編號 1 高凱妃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 - - 2 王藝樺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 - - 3 蔡玉慈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11 - 1 4 王嘉祺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 - 2 5 林賽珍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 - 3 6 陳曉鈴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 - 4 7 林宜蓁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 - - 8 蔡淑玲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8 - 5 9 饒耀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9 - 6 10 張芷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0 - 7 11 葉蒔樺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2 - 8 12 邱子謙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3 - 9 13 張淑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4 - 10 14 吳佳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5 2 - 15 徐玉惠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6 - - 16 林琦禎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以及附件四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所載（林琦禎另係附件四追加起訴書所列被害人）。 17 1 11 17 詹謹綸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8 - - 18 李蕙如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9 - 12 19 陳又慈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0 - 12（嗣經公訴人更正為13） 20 張明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1 - 14 21 邱建翔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2 - - 22 王宏全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3 - - 23 曾惠君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4 - - 24 楊佳純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5 - - 25 陳緯權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6、30 - 16 26 葉欣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7 - - 27 顏美華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8 - - 28 林新祐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9 - 15 29 張蕎安（歿）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1 - 17 30 劉攀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2 - - 31 鄭錦菊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3、48 - 18、28 32 許家箏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4 - - 33 郭宥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5 - 19 34 吳淑敏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6 - 20 35 杜昇鴻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7 - 21 36 魏美華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8 - 22 37 彭靖懿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9 - 23 38 陳加樺（嗣改名陳嘉瑋）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0 - - 39 張宸真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1 - - 40 許銘升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2、44 - 24 41 范巧欣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3 - - 42 簡至毅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5 - 25 43 馬來寬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6 - 26 44 蘇鴻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7 - 27 45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0、60、62 - 29、39、41 46 詹詠文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1 - 30 47 李品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2 - 31 48 呂晏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3、64 - 32、43 49 簡婉茹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4、59 - 33、38 50 李燕青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5 - 34 51 黃春足（嗣改名黄佳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6 - 35 52 蔡承翰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7 - 36 53 劉妤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8 - 37 54 尤思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1 - 40 55 陳龍縉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3 - 42 56 黃奇伶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5 - 44 57 黃朱雲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6 - - 58 鐘美惠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7 - - 59 吳欣倫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8 - - 60 蔡薰慧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9 - - 61 蕭涵孅（嗣改名蕭彤姍）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0 - - 62 翁毓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1 - - 63 楊崇玄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2 - - 64 陳宛瑱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3 - 65 邱淑櫻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4 - 66 葉昱昊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5 - 67 黃博歆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6 - 68 余琍琳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7 - 69 陳葦瓴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8 - 70 譚妙愛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9 - 71 姜凱心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10 - 

附表B：本判決各被告之犯罪所得清單

編號 被告 犯罪所得 （新臺幣） 是否已自動繳回 沒收或追徵宣告 1 陳雲弘 9萬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95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69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陳雲弘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吳嘉鴻 2萬2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9日114年執沒字第77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09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85頁）在卷可稽。 吳嘉鴻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零貳拾元，沒收。 3 蔡俊樺 5,8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99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73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蔡俊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余尚瑾 1,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9月9日114年沒字第403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4頁）在卷可稽。 余尚瑾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 5 廖駿家 8,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8日114年沒字第502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7頁）在卷可稽。 廖駿家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元，沒收。 6 陳智麒 2萬5,5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3日114年執沒字第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9頁、114金訴639卷第316頁）在卷可稽。 陳智麒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伍仟伍佰元，沒收。 7 姚雨寧 1萬2,3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79頁、114金訴639卷第300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姚雨寧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參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林緇秦 5,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3日114年執沒字第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99頁、114金訴639卷第321頁）在卷可稽。 林緇秦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 9 李神政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 10 陳新哲 3,5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83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陳新哲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1,45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1月5日114年沒字第528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訴1439卷第107頁）在卷可稽。 陳新哲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沒收。 12 邱奕鈞 1萬2,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14日114年沒字第4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金訴639卷第323頁）在卷可稽。 邱奕鈞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元，沒收。 13 劉貫逸 7,9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8日114年沒字第468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金訴639卷第325頁）在卷可稽。 劉貫逸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玖佰元，沒收。 14 呂宛庭 1萬4,0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4金訴639卷第306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呂宛庭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廖先慶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 

附表C：扣案物清單

編號 所有人 扣押物 備註 1 陳雲弘 郵政存簿儲金簿（戶名：高翔成，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⑴114年刑管446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407頁）。 ⑵被告陳雲弘於112年4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自陳該等存摺及提款卡係其所收取並供被害人匯入款項（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150頁），堪認該等扣案物均係被告陳雲弘本案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均應予沒收。 2 陳雲弘 玉山銀行存摺（戶名：黃煒昌，帳號：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3 陳雲弘 彰化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  4 陳雲弘 渣打銀行存摺（戶名：謝天俊，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5 陳雲弘 聯邦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號）1本  6 陳雲弘 臺灣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7 陳雲弘 元大銀行存摺（戶名：彭翎栗，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8 陳雲弘 第一銀行存摺（戶名：彭翎栗，帳號：00000000000號）1本  9 陳雲弘 自被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71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9頁）。 ⑵被告陳雲弘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300頁），應予宣告沒收。 10 吳嘉鴻 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3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5頁）。 ⑵被告吳嘉鴻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92頁），應予宣告沒收。 11 蔡俊樺 被告蔡俊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4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7頁）。 ⑵被告蔡俊樺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566頁），應予宣告沒收。 12 簡至良 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1頁）。 ⑵被告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爰暫不諭知是否沒收。 13 廖先慶 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7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3頁）。 ⑵該手機僅係被告廖先慶向不詳之人聯絡提供帳戶乙節所用，而未提供其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助力，難謂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無從宣告沒收。 14 余尚瑾 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9頁）。 ⑵被告余尚瑾辯稱：與共犯聯絡所用手機已於110年間因另案扣押，扣案之該手機係後來購買的，並未用於與本案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至420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手機確實係被告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15 廖駿家 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2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3頁）。 ⑵被告廖駿家辯稱：犯案用手機先前已摔壞，扣案之該手機是遭查獲前不久新買，並未用於與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1至242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手機確實係被告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16 李欣洋 同案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13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alletpro冷錢包1組 ⑴114刑管1468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7頁）。 ⑵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17 趙惟凡 同案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5頁）。 ⑵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附件一（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第

20396號、第21753號起訴書〔不含附表〕）：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

　　　　　　　　　　　　　　　　　　112年度偵字第20396號

　　　　　　　　　　　　　　　　　　112年度偵字第21753號

　　被　　　告　陳雲弘







　　　　　　　　余尚瑾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鄭　瑋律師

　　　　　　　　劉政杰律師

　　　　　　　　李浩霆律師

　　被　　　告　廖駿家







　　　　　　　　李欣洋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仕為律師

　　被　　　告　吳嘉鴻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

　　被　　　告　簡至良







　　選任辯護人　陳俊隆律師

　　被　　　告　廖先慶





　　　　　　　　趙惟凡





　　　　　　　　林仕峰







　　　　　　　　蔡俊樺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汪哲倫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雲弘（綽號「山豬」）、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

    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上開人等均現為或曾為天道

    盟正義會大溪組成員）、劉貫逸、邱奕鈞分別於民國110年1

    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寶」

    之人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

    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並與集團成員間意圖

    為自己不法所有並基於加重詐欺、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雲弘

    、林仕峰負責收簿、收水等工作，由陳雲弘、蔡俊樺、吳嘉

    鴻、趙惟凡、廖先慶則分別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所示之銀行

    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李欣洋、簡至良負責收

    水（即向車手取款後再轉交詐欺集團指定之成員），廖駿家

    、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則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

    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

    陳雲弘、林仕峰於110年間，取得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

    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分別設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

    三、四層收水帳戶為約定帳號後並交給綽號「小寶」，再由

    綽號「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

    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

    、吳嘉鴻、劉貫逸、邱奕鈞提領贓款後，交予綽號「小寶」

    及其指派之人。

二、前開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

    吳嘉鴻、蔡俊樺、劉貫逸、邱奕鈞等人以上揭運作模式，並

    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飾、隱匿上

    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上手之洗

    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

    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而陷於錯誤

    ，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

    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小寶」或其指派

    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

    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劉貫逸、邱

    奕鈞、蔡俊樺提領贓款後，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將贓款

    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而劉貫逸、邱奕鈞、蔡俊

    樺則分別回水予簡至良、李欣洋，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

    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高

    凱妃等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嗣經警方分

    別於112年4月12、17、19日，持本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拘搜，並分別自被告陳雲

    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

    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

    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

    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

    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

    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

    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

    allet pro冷錢包1組；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

    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

    000000）；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

    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

    00）；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

    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

    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

    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被告蔡俊樺身上

    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

    0、IMEI碼00000000000000），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

    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雲弘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陳雲弘、廖駿家、廖先慶、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均曾為或現為天道盟正義會大溪組成員之事實。 2、被告陳雲弘有與被告林仕峰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綽號「小寶」之指示，負責收取如附表所示第一層收水帳戶並綁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及收水、回水給綽號「小寶」之事實。 3、被告、林仕峰、李欣洋負責收水、收簿；被告簡至良、廖駿家負責車手、收水；被告余尚瑾、吳嘉鴻負責車手之事實。 4、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轉匯至第一層收水帳戶後，係由綽號「小寶」依序轉匯至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2 被告余尚瑾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余尚瑾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不詳成員之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50至54、編號66至71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之事實。 3 被告廖駿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廖駿家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彰化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1至2、編號46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之事實。 4 被告李欣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李欣洋綽號為「西瓜」之事實。 2、被告李欣洋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伊並未參與本案詐騙犯行等語。 5 被告吳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吳嘉鴻係由被告陳雲弘、林昱楷招募加入本案詐騙集團並擔任提款車手之事實。 2、被告吳嘉鴻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16、17、18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林昱楷」或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6 被告簡至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簡至良有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向證人劉貫逸收取其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10、12之金額，並將收取之款項轉交給詐欺集團成員綽號「小寶」之事實。 7 被告廖先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廖先慶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存摺本、提款卡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之事實。 2、被告廖先慶已將與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討論交付上揭帳戶之相關對話紀錄均刪除之事實。 8 被告趙惟凡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趙惟凡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之存摺本、提款卡、網銀帳密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廖柏凱」使用之事實。 9 被告林仕峰於警詢時之供述及偵查中之自白及結證 被告林仕峰有與被告陳雲弘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之指示，負責收取如附表所示第一層收水帳戶並綁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之事實。 10 被告蔡俊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及結證 被告蔡俊樺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合作金庫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7、11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被告簡至良或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1 證人邱奕鈞於警詢時之供述、偵查中之結證 1、證人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號）交予另案被告陳智麒作為收水帳戶使用，而另案被告陳智麒再回水給被告李欣洋（綽號西瓜）之事實。 2、被告李欣洋除收水外，亦負責本案詐騙集團之轉帳、如附表所示之假投資詐騙方法中「寧德時代」群組操作之事實。 3、證人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上揭中國信託帳戶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8、12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2 證人劉貫逸於警詢時之供述、偵查中之結證 1、證人劉貫逸有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交予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作為收水帳戶使用並依指示擔任提領車手之事實。 2、證人劉貫逸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上揭中國信託帳戶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10、12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即被告簡至良或綽號「小寶」及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3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遭詐欺集團成員如附表所示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後，並依指示匯款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14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間對話訊息及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各1份。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遭詐欺集團成員如附表所示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後，並依指示匯款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15 如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被告余尚瑾、廖駿家、吳嘉鴻、蔡俊樺、證人劉貫逸、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轉匯、提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之事實。 16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目錄表 如犯罪事實欄所示自上揭被告身上查扣之物品之事實。 

二、核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

    、吳嘉鴻、蔡俊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組織犯罪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

    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同法第14條第

    1項之洗錢罪等罪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所為，刑法第30

    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

    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間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

    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

    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乃一

    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及洗錢等罪嫌，屬

    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廖先

    慶、趙惟凡係以一提供帳戶之行為，同時涉犯上開幫助詐欺

    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又被告廖先慶、趙惟凡為幫助犯

    ，請審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至被

    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

    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余尚瑾

    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

    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

    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

    00000）；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

    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

    、coolwallet pro冷錢包1組；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

    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

    00000000000000）；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

    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

    0000000000）；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

    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

    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被告蔡俊

    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

    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等物，為被告等人犯罪

    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末被告

    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

    鴻、蔡俊樺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4第1項、第3項

    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檢　察　官　　　陳彥价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賴佩秦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 1 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 3 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 90 條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5 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

同。

第 5 項、第 7 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

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

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

、第17338號追加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111年度偵字第38945號

　　　　　　　　　　　　　　　　　　111年度偵字第46770號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1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2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

　　　　　　　　　　　　　　　　　　112年度偵字第17338號

　　被　　　告　許智倫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0弄00號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智麒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洺浩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姚雨寧　女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緇秦　女　39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李汪政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新哲　男　3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昱楷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0號

　　　　　　　　　　　（現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吳嘉鴻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人 之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

　　被　　　告　蔡俊樺　男　2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人 之

　　選任辯護人　胡世光律師　　　　 

　　被　　　告　陳雲弘　男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里0鄰○○○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貴院

（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相牽連，宜追加起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智倫（綽號「小寶」）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發起具

    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一般洗錢之犯意；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

    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綽號

    「山豬」）等人，則基於參與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

    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

    由許智倫擔任控盤首腦兼車手頭，負責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之機房端人員接單後派單予車手；而陳智麒、廖洺浩、姚雨

    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

    陳雲弘則分別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

    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陳智麒、廖洺浩、陳雲弘、蔡俊樺、

    吳嘉鴻、姚雨寧、吳嘉鴻、林緇秦亦同時擔任提款車手之工

    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款項轉交予許智倫及

    其指派之人，以獲得提領金額1％之報酬（許智倫、陳智麒、

    廖洺浩、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所涉違反組織犯罪條

    例部分，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中，而不在本件起訴範

    圍內）。

二、前開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

    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以上揭運作

    模式，並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

    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

    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

    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

    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

    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或

    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

    帳戶內，再由許智倫指派如附表所示之人提領贓款後，依指

    示將贓款交予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

    ，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

三、案經林琦禛、吳佳玟、陳宛瑱、邱淑櫻、葉昱昊、黃博歆、

    余琍琳、陳葦瓴、譚妙愛、姜凱心等人分別訴由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礁溪分局、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三峽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大溪分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雲林縣警察局北

    港分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

    、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

    雲弘等人坦承在卷，復經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及告訴人於警

    詢中指訴綦詳，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

    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及告訴

    人與詐騙集團成員間對話訊息及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

    或匯款憑證、如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

    明細、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目錄表等在

    卷可佐；另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及姚雨寧等人，前

    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4800號、112年度

    偵字第10703、20393及27473號案件起訴在案，有該案之相

    關筆錄及卷證等附卷可參，足認其等自白有相當之證據相佐

    ，且與事實相符，應堪信為真實，被告等人之犯嫌均堪以認

    定。

二、核被告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等5人，

    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

    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被告姚雨寧參與部分

    為附表編號1、2；被告林緇秦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3；被告

    李汪政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被告陳新哲參與部分為附表

    編號6、7；被告林昱楷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1，其提供帳戶

    時明知係與詐欺集團使用，以正犯論）；被告許智倫、陳智

    麒、廖洺浩、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6人所為（被告許

    智倫為分派工作並收取提領贓款之車手頭，而就全部犯行均

    有參與；被告陳智麒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被告廖洺浩參

    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被告吳嘉鴻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8

    ；被告蔡俊樺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被告陳雲弘參與部分

    為附表編號4、9、10），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

    錢等罪嫌。又被告等人就各次犯行所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

    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均請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等人就上開犯

    行，均與詐騙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

    正犯。另其等所為各次詐欺（以被害人數為準）犯行，被告

    許智倫所為共10次犯行；被告姚雨寧、陳新哲、吳嘉鴻等3

    人所為共2次犯行；被告陳雲弘所為共3次犯行，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至其等供承領有報酬部分，請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

    價額。

三、按一人犯數罪者，為相牽連之案件，且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

    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

    、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前因涉詐欺等罪

    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2年度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案

    件提起公訴，現由貴院（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

    案件審理中，有前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料查註紀錄各1份在卷

    可參。本案被告等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嫌之犯行，屬刑事訴

    訟法第7條第3款所定數人共犯數罪之情形，乃相牽連案件，

    為期訴訟之便捷，節省司法資源，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 1 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 3 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 90 條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5 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

同。

第 5 項、第 7 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提領人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新臺幣） 案號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共計156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等案件為不起訴處分）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49萬5,000元  姚雨寧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姚雨寧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八德分行臨櫃提領） 49萬5,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7分許  30萬元、 20萬元  林昱楷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2 吳佳玟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10日12時8分許，透過社群網路臉書Facebook、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以暱稱「黃尚」向其佯稱得投資博奕網站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0時31分許 10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等案件為不起訴處分） 110年8月17日 11時07分許 29萬3,000元 姚雨寧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姚雨寧 110年8月17日 11時26分許  20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3 陳宛瑱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8月6日某時許前刊登不實投資廣告，致其瀏覽後留下聯絡方式，該詐欺集團成員即電洽向其佯稱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2日12時19分許 11萬元 陳慶順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2日12時36分許 59萬元 林緇秦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林緇秦 110年8月12日13時17分許 59萬元 （台北富邦銀行大湳分行）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4 邱淑櫻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4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天道酬勤」對其佯稱：得操作網站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5月19日10時37分許 3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1時許 75萬元 陳智麒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智麒 110年5月19日11時10分許 7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1號    110年5月19日11時9分許 1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1時21分許 125萬元 趙惟凡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廖洺浩 110年5月19日11時26分許 12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3號    110年5月19日10時37分許 3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0時54分許 75萬元 陳雲弘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5月19日11時2分許 7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2號 5 葉昱昊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陳怡」對其佯稱：得操作外匯買賣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6月30日19時55分許 3萬元 王清軍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6月30日20時10分許 12萬3,000元 廖洺浩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6 黃博歆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對其佯稱：得操作外匯平台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6月18日15時46分許 5萬2,500元 謝宜雯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鶯歌分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6月18日16時10分許 8萬1,000元 陳新哲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新哲 110年6月18日16時16分許 8萬1,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7 余琍琳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架設投資網站，並刊登「BLOCK VC」之投資APP，致其閱覽後裝設上開APP，並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0年7月19日 10時52分 190萬 林雨涵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7月19日 10時56分許 63萬9,000元 蔡俊樺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俊樺 110年7月19日 11時27分許 63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0年7月19日 10時55分許 63萬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吳嘉鴻 110年7月19日 11時21分許 63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63萬元 陳新哲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新哲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0年7月20日 12時22分許、 12時42分許 30萬元、 47萬4,000元 李汪政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李汪政 110年7月20日 77萬4,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8  陳葦瓴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7月上旬某日，透過社群網頁Facebook及LINE聯繫，並對其佯稱：得投資海外房地產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8日 9時33分許 20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8日 9時46分許 29萬9,000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吳嘉鴻 110年8月18日 10時35分許 9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17338號 9 譚妙愛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2月上旬某日，透過社群網頁Facebook及LINE聯繫，並對其佯稱：得投資「YPT交易所買賣平台」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4月7日 13時17分許 100萬元 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4月7日 13時19分許 100萬元 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4月7日 14時08分許 100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46770號 10 姜凱心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3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對其佯稱：得操作博奕網站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3月8日 11時28分許 90萬元 張洺愷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3月8日 12時08分許 89萬9,000元 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3月8日 12時50分許 89萬9,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38945號 

附件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

加起訴書〔不含附表二〕）：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

　　被　　　告　廖洺浩　男　3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智麒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龍馳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0號

　　　　　　　　　　　　居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號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邱奕鈞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劉貫逸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

　　　　　　　　　　　　巷00號

　　　　　　　　　　　（現在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姚雨寧　女　2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呂宛庭　女　2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葉泳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相牽連

，認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洺浩（原名:廖柏凱）、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

    寧、呂宛庭、陳龍馳（下稱廖洺浩等7人）分別於民國110年1

    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

    中)為首，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

    廖先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趙惟凡、林昱楷（下稱

    陳雲弘等11人，所涉詐欺等罪嫌，另行移送併辦審理）等人

    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

    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嗣廖洺浩等7人與詐欺集團成員間，

    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

    聯絡，由陳龍馳負責收簿工作，陳智麒負責收水，廖洺浩、

    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各提供其申辦

    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

    陳龍馳於110年5月10日間，以抵償謝宗浩對廖洺浩之債務為

    由，帶同謝宗浩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第一商業銀行大

    湳分行辦理第一銀行大湳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謝宗浩帳戶）後，將謝宗浩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廖

    洺浩，再提供所屬詐騙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即附表二編

    號24所示之第四層帳戶，附表二編號27至42所示之第一層人

    頭帳戶）。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二所示之匯款日期前之

    時間，分別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二所示

    之人，致附表二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二

    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二所示金額至如附表二所示之第一層

    收水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

    得款項至如附表一所示各層收水帳戶內，廖洺浩、陳智麒、

    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就附表二編號10所示之犯行，另

    移送併辦）、呂宛庭再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間，自渠等提供

    之附表一所示帳戶內，提領或轉匯詐騙所得款項並轉交予許

    智倫及其指派之人，並取得提領款項之1％作為渠等報酬，廖

    洺浩另持其配偶趙惟凡（所涉幫助詐欺等罪嫌，另移送併案

    審理）所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

    下稱趙惟凡帳戶），提領如附表二所示、自第一層帳戶轉匯

    至趙惟凡帳戶之詐騙所得款項，再轉交予許智倫，並取得提

    領款項1%作為報酬，廖洺浩等7人以上開方式掩飾渠等詐騙

    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二所示之蔡玉慈等人察

    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

    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

    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

    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

    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

    、黃奇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龍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有依被告廖洺浩指示，帶謝宗浩申請第一銀行大湳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用以抵償謝宗浩對被告廖洺浩之債務之事實。 2、坦承有將上開謝宗浩之帳戶交付予同案被告廖洺浩使用，且同案被告陳雲弘曾找其一同收購人頭帳戶獲利之事實，然辯稱:並未參與渠等詐欺云云。 2 被告廖洺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3、5、6、8、14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1彰化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林賽珍、蔡淑玲、饒耀東、葉蒔樺、陳緯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2、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21、22、23、25、26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2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彭靖懿、許銘升、簡志毅、蘇鴻麟、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3、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3、16、17、18、19、20、32、33、34、35、36所示之時、地，持同案被告趙惟凡之提款卡，提領被害人林新祐、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貞、簡婉如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4、坦承其擔任本案車手，可獲取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3 被告陳智麒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1、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15、16、39、40、41、42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2所示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2、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5、16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3、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4、坦承其擔任本案車手，可獲取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4 被告邱奕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3所示 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4、5、8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陳曉玲、蔡淑玲、葉蒔樺匯入之款項後，交付予陳智麒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並獲取提領金額之1％之報酬之事實。 　5 被告劉貫逸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4所示帳戶，並於附表二編號4、7、8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4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陳曉玲、張芷菱、葉蒔樺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陳智麒等人，並取得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6 被告姚雨寧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帳戶供人使用，並於附件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5所示帳戶內，於附表二編號10、11、12所示時間、地點，提領被害人李蕙如、陳又慈、張明生匯入之款項後，交付林昱楷(綽號楷哥)或綽號「全全」之詐欺集團成員，並取得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7 被告呂宛庭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1、2、4、5、6、9所示時、地，自附表一編號6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蔡玉慈、王嘉祺、陳曉玲、蔡淑玲、饒耀東、邱子謙所匯入款項之事實。惟於偵查中辯稱:係提供予前男友林進寶使用，並依林進寶之指示提款等語。 8 告訴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於警詢中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於警詢之證述、前揭被害人之匯款單據、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各警察機關出具之受理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便格式表 佐證告訴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遭詐騙而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匯款至附表二所示第一層帳戶內之事實。 　9 證人謝宗浩於警詢中之證稱 證明被告陳龍馳以抵償證人謝宗浩對被告廖洺浩帳務為由，要求證人謝宗浩申辦帳戶，申辦完該帳戶後，即將該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陳龍馳之事實之事實。 　10 證人即同案被告趙惟凡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其係由被告廖洺浩帶領申辦帳戶後，並將該帳戶交付予被告廖洺浩使用之事實。 　11 證人林進寶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未曾向被告呂宛庭借用帳戶之事實。  12  證人即同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林昱楷、蔡俊樺之證述 本案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並以前揭模式製造金流斷點之事實。  13 附表所示各帳戶之基本資料與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 佐證本案被害人遭詐欺款項經匯入第一層帳戶後，復轉匯入附表二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之事實。 　14 提領影像照片 證明被告廖洺浩有持趙惟凡金融卡提領款項之事實。 

二、核被告廖洺浩等7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取財、113年7月31

    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嫌；被告

    廖洺浩等7人間，就上開犯行，具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

    以共同正犯。被告廖洺浩等7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開相

    異罪名，各為想像競合犯，均請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

    斷。又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

    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最

    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廖

    洺浩等7人就附表所二示之犯行，皆請分論併罰之。末被告

    廖洺浩等7人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

    價額。至被告7人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

    犯罪，請審酌被告7人於本案詐騙犯罪之分工角色、被害人

    損失金額、目前賠償被害人之狀況，分別量處被告7人至少2

    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按數人共犯一罪或數罪者，為相牽連案件；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

    ，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

    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同案詐欺集團成員被告

    陳雲弘等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

    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等案件提起公訴，現

    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審理中，有

    該案起訴書、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爰依上

    開規定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李 旻 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05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告（帳戶申辦人） 人頭帳戶 1 廖洺浩 彰化銀行八德分行帳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國泰世華銀行大湳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第二層帳戶） 2 陳智麒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四層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三層帳戶） 3 邱奕鈞 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4 劉貫逸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5 姚雨寧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6 呂宛庭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附件四（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

追加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

　　被　　　告　陳新哲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相牽連，

認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新哲(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提起公訴)於民國110

    年7月間，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

    為首，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

    、陳龍馳、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廖

    先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趙惟凡、林昱楷(均已提

    起公訴)等人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

    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與集團成員間，明知現

    今社會詐騙案件層出不窮，詐欺集團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

    以獲取詐騙犯罪所得，並藉此逃避執法人員之追查，且依其

    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知悉金融帳戶係表

    彰個人財產得喪變更之重要工具，而已預見若提供金融帳戶

    予無信任關係、未能合理確認正當用途之人使用，恐遭他人

    使用為從事財產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倘繼之依指示

    將他人匯入其金融帳戶內之來路不明款項，另行提領給其他

    指定之人，極可能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並隱匿該詐欺犯罪所

    得之去向，竟猶不顧於此，為獲取報酬，基於縱所提供個人

    申辦金融帳戶供匯入並依指示提領轉匯之款項，為詐欺集團

    詐欺他人之犯罪所得，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實際去向

    之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所屬詐欺集團成

    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

    犯意聯絡，提供其名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供詐欺集團成

    員作為人頭帳戶，並經設定為第三層收水帳戶使用。嗣所屬

    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0年6月14日起，以假投資之詐欺方式，

    詐騙林琦禎，致林琦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

    ，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隨

    即由許智倫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

    之第二層收水帳戶內，再轉匯至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內，

    陳新哲旋即依詐欺集團指示，於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5分

    、同日下午2時56分、同日下午2時58分許，在桃園市○○區○○

    路0段00號統一超商提款機，分別自其中信帳戶內提領其中

    新臺幣（下同）10萬元、10萬元、9萬4,000元，依指示轉交

    予詐騙集團成員指定之上游，以此方法使該詐欺集團取得詐

    騙款項，並製造金流之斷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新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申辦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並提供本案中信帳戶供博弈娛樂城作匯款帳號使用後，並如犯罪事實欄所示，有在上開時、地，提領款項後，依指示上繳予所屬詐欺集團某成員，藉此獲取約定0.5%提領款項之報酬之事實。 2 被害人林琦禎於警詢中之指訴、匯款憑據 證人即被害人林琦禎遭假投資詐騙後，陸續於附表所示時間，依指示匯款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之事實。 3 證人王盈智、證人即同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林昱楷、蔡俊樺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陳龍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本案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之分工，並以前揭模式製造金流斷點之事實。  　4 附表所示之帳戶基本資料與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 佐證本案被害人林琦禎遭詐欺後，匯款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復經轉匯入附表所示第二層帳戶，再轉入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即第三層帳戶)內，並於附表所示時、地，經被告提領一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取財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嫌。被告與許智倫等所屬

    其餘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行，具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

    ，請論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之提款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

    間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

    般社會通念，足認係基於1個意思決定所為反覆性及延續性

    之行為，為接續犯，請以1罪論。被告以1行為觸犯上開2罪

    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

    斷。至被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

    徵其價額。至被告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

    犯罪，請審酌被告於本案詐騙犯罪之分工角色、被害人損失

    金額、目前賠償被害人之狀況，分別量處被告至少2年以上

    有期徒刑。

三、按數人共犯一罪或數罪者，為相牽連案件；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

    ，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

    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同案被告陳雲弘等人前

    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偵字191

    14、20396、21753號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

    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貴院（善股）

    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審理中，有前開案件起訴書

    、追加起訴書、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

    爰依上開規定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李旻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6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第三層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 共計156萬元 王盈智（已為不起訴處分）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49萬5,000元  姚雨寧（已起訴）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44分 9萬5,000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7分許   30萬元、 20萬元 林昱楷（已起訴）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8分許 30萬元、 40萬元 吳嘉鴻之中國信託銀行桃園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1分 10萬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1分 9萬9000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附件五（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併辦

意旨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

　　被　　　告　吳嘉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應與貴院（閑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

訴字第68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

辦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吳嘉鴻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真

    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寶」之人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

    、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

    詐欺集團，並與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並基於加重

    詐欺、洗錢之犯意聯絡，吳嘉鴻提供其申辦之中信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供詐欺集團

    成員作為人頭帳戶及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

    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吳嘉鴻以

    上揭運作模式，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

    意圖掩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

    欺集團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

    所示之時間、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

    之人而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

    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

    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

    之第二層收水帳戶即本案帳戶內，由吳嘉鴻提領贓款後，將

    贓款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

    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

    示之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案經如附表所

    示之告訴人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㈠被告吳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㈡告訴人詹謹綸於警詢中指訴

　㈢王盈智所申立聯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本案中信帳戶帳戶、華南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㈣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匯款單據各1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吳嘉鴻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一般洗錢、組織犯罪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嫌。被告與其他詐騙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就附表所犯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

    2罪，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

    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吳嘉鴻之

    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4第1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

    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四、併辦理由：被告前因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擔任車手而

    涉嫌詐欺取財等案件，由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

    、20396、21753號提起公訴(下稱前案），現由貴院以112年

    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案件審理中，此有該案起訴書及本署

    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佐。查本案與前案之告訴人相

    同，為同一犯罪事實，爰移請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8 　日

　　　　　　　　　　　　　檢　察　官　潘冠蓉

所犯法條　　

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第一層帳戶 第二層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1 詹謹綸  佯稱虛擬貨幣投資需依指示提領等語，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0年8月18日10時24分許、110年8月18日10時25分許 50,000元、50,000元 王盈智聯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署偵辦中） 吳嘉鴻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110年8月18日11時11分許 ②110年8月18日11時12分許 ③110年8月18日11時14分許 ①120,000元 ②120,000元 ③28,000元 

附件六（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

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4號

　　被　　　告　吳嘉鴻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應應與貴院（

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併案審理，茲敘述犯罪事

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一、犯罪事實：吳嘉鴻於民國110年間加入由許智倫、陳智麒、

    廖洺浩等人（所涉詐欺、洗錢等罪嫌，業由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審理中）所屬之3人以上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

    詐欺組織犯罪集團（吳嘉鴻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

    ，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非在本案起訴範圍），而吳嘉

    鴻提供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

    帳戶與詐欺集團，作為掩飾、隱匿第一層人頭帳戶收受詐欺

    贓款之用的第二層洗錢帳戶，同時擔任車手，負責提領名下

    帳戶內詐欺所得贓款，再轉交詐欺集團內之車手頭許智倫或

    其指派之人，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嗣吳嘉鴻與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

    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

    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均陷於

    錯誤，而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後，再由吳嘉鴻於附表所示

    之時間提領並轉交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

    ，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案經徐玉惠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

    分局、林琦禛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一）被告吳嘉鴻於偵查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徐玉惠、林琦禛等2人於警詢中之指述。

（四）告訴人徐玉惠、林琦禛等2人提供之對話紀錄、匯款資料

      等。

（五）第一層帳戶即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

      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及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

      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各乙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吳嘉鴻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

    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其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

    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

四、併辦理由：查被告上開罪嫌，業經本署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

    4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閑股）以112年

    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審理中，有該案起訴書及刑案資料查註紀

    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本件被告所涉詐欺罪嫌，與前案均係詐

    欺相同被害人，為事實上同一案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267

    條規定，爰請依法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案號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1 徐玉惠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間，透過社群網路Facebook、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劉偉」對其佯稱：得投資澳門金碧匯彩有限公司大樂透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 11時20分許 27萬4仟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1時51分許 29萬5仟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2時12分許、 12時21分許、 12時22分許、 20萬元、 9萬元、 5,000元 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 2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共計156萬元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5分許 30萬元、 40萬元， 共計70萬元  110年8月17日 14時55分許、 14時56分許、 14時58分許、 14時59分許 （ATM提領） 1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4號 

附件七（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移

送併辦意旨書〔不含附表〕）：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

　　被　　　告　陳雲弘









　　　　　　　　林仕峰







　　　　　　　　李欣洋









　　　　　　　　廖駿家











　　　　　　　　簡至良











　　　　　　　　廖先慶







　　　　　　　　余尚瑾











　　　　　　　　蔡俊樺







　　　　　　　　吳嘉鴻





　　　　　　　　趙惟凡





　　　　　　　　林昱楷







　　　　　　　　姚雨寧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應與貴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

字第68號案件、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

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案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

(一)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

    鴻、蔡俊樺、林昱楷（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

    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3號等案件追加起訴）、姚雨寧（附

    表編號15所示犯行，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案件追加起訴，附表17所示犯行，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

    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案件追加起訴，前

    開10人以下合稱陳雲弘等10人）分別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

    之某日，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中）

    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

    、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又廖先慶、趙惟凡（2人經

    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等案件

    提起公訴）均明知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

    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且任何人皆可自行前往金融機構申

    請，並無特別之窒礙，亦可預見將自己之存摺、提款卡（含

    密碼）交予他人使用，常與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可供

    作掩飾他人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人頭帳戶，以遂行詐欺犯罪

    後躲避警方追查，竟仍基於幫助洗錢及詐欺取財之犯意，分

    別提供如附表所示之帳戶予前揭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二)陳雲弘等10人與渠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雲弘、

    林仕峰負責擔任收簿、收水等工作，林昱楷負責收水、招募

    車手，陳雲弘、蔡俊樺、吳嘉鴻、林昱楷、姚雨寧則分別提

    供其申辦如附表所示之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或

    同時兼任車手；李欣洋、簡至良負責收水，廖駿家、余尚瑾

    則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

    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

(三)陳雲弘、林仕峰於110年間，先取得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

    水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分別設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

    、三、四層收水帳戶為約定帳號後交給許智倫，再由許智倫

    或其所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

    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依

    指示提領贓款後，交付許智倫或其所指派之集團成員。陳雲

    弘等10人以上揭運作模式，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

    間，陸續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

    ，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

    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

    綽號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

    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

    吳嘉鴻、蔡俊樺於提領贓款後，姚雨寧於附表編號15、17所

    示時地持其上開帳戶金融卡提領贓款後（姚雨寧於附表編號

    19、20、21號所示之時、地提領贓款部分，另行追加起訴）

    ，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姚雨寧將贓款交予許智倫及其

    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

    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高凱妃等人察覺有異，報

    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證據：

(一)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

    吳嘉鴻、蔡俊樺、廖先慶、趙惟凡、林昱楷、姚雨寧於警詢

    或偵查中之供述。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廖洺浩（原名:廖柏凱）、陳智麒、邱奕鈞

    、劉貫逸、呂宛庭、陳龍馳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三)告訴人高凱妃、王藝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

    、葉蒔樺、邱子謙、張淑娟、吳佳玟、徐玉惠、詹謹綸、李

    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邱建翔、王宏全、曾惠君、楊佳純

    、陳緯權、葉欣儀、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許家箏、郭

    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陳加樺、張宸真

    、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

    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

    、陳龍縉、黃奇伶、黃朱雲、鍾美惠、吳欣倫、蔡薰惠、翁

    毓婷於警詢中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

    鈴、林宜蓁、劉攀、林琦禎、顏美華、蕭涵孅、楊崇玄於警

    詢之證述。

(四)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五)附表所示被害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

    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對話訊息翻拍照片、網路

    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各1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

    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林昱楷、姚雨寧所為，均係

    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

    、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

    錢罪等罪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所為，刑法第30條、第33

    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

    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陳雲弘等10

    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均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雲弘等10人就如

    附表所示之犯行，乃一行為同時觸犯重詐欺取及洗錢等罪嫌

    ，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

    廖先慶、趙惟凡係以一提供帳戶之行為，同時涉犯上開幫助

    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

    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又被告廖先慶、趙惟凡為幫

    助犯，請審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併案理由：

　　上開被告前因同一事實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偵字191

    14、20396、21753號案件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等案件追

    加起訴、現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追

    加起訴書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參。本案為相同被告

    所涉相同罪嫌，與上開案件之犯罪事實相同，為同一案件，

    應予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李 旻 蓁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05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所犯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八（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　　被　　　告　陳雲弘上列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應與貴院（閑股）審理之112年度原金訴字第85號案件併案審理，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一、犯罪事實：陳雲弘自民國110年2月起，加入由許智倫（綽號「小寶」）、陳智麒等人（均另行偵辦中）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共同組成之詐欺集團，並於同年2月間不詳時間地點，提供其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富邦銀行帳戶）之帳號密碼予許智倫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並同時擔任提款車手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款項轉交許智倫或其指定之人，以獲得提領金額1％之報酬。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集團內不詳成員，於110年2月間之某時許，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ERIC」、通訊軟體LINE暱稱「白雪」向譚妙愛佯稱：可至「YPT交易所買賣平台」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譚妙愛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同年4月7日13時17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至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簡翰林所涉之幫助詐欺犯行，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9875號案件移送併辦），再經某詐欺集團成員於同日13時19分許，將100萬元自前開帳戶轉匯至陳雲弘名下富邦銀行帳戶內，陳雲弘隨即將上開款項提領後，將贓款交予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並獲得1萬元之現金報酬。嗣譚妙愛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案經譚妙愛訴由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函轉本署偵辦。 二、證據：（一）被告陳雲弘於偵查中之自白。（二）告訴人譚妙愛於警詢中之指訴。（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陳報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四）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歷史交易明細。三、所犯法條：核被告陳雲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其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請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就上開犯行，均與詐騙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四、併案理由：本件被告前因涉詐欺等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8453、19986、38945、46770、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7811、7812、7813、10413、10416、17338號案件偵查追加起訴，現由貴院（閑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審理中（下稱前案），有前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料查註紀錄等在卷可參。本案告訴人與前案相同，且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之時間、方式、告訴人受騙後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即台新帳戶）及金額、由第一層帳戶轉入之第二層帳戶（即本案富邦帳戶）、被告提領本案富邦帳戶內款項之金額均相同，故本件與前案為事實上同一案件，爰請依法併予審理。　　此　致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31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8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件九（即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附件十（即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雲弘








            吳嘉鴻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蔡俊樺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被      告  余尚瑾






選任辯護人  李浩霆律師
            劉政杰律師
被      告  廖駿家（原名：余宗家）




                    籍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0號




            陳智麒






            姚雨寧






            林緇秦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進文律師
被      告  李神政（原名：李汪政）  






            陳新哲




            邱奕鈞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高亘瑩律師
被      告  劉貫逸


                    籍設桃園市○○區○○里00鄰○○○○巷00號


            呂宛庭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葉泳新律師
            王聖傑律師  
被      告  廖先慶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第20396號、第21753號〔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追加起訴（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本院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案件〕；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案件〕）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陳雲弘犯附表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陸拾陸罪，各處附表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
二、吳嘉鴻犯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處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三、蔡俊樺犯附表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肆罪，各處附表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四、余尚瑾犯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處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五、廖駿家犯附表五「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五「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六、陳智麒犯附表六「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拾壹罪，各處附表六「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七、姚雨寧犯附表七「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處附表七「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八、林緇秦犯附表八「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共壹罪，處附表八「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九、李神政犯附表九「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共壹罪，處附表九「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十、陳新哲犯附表十「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十「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十一、邱奕鈞犯附表十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十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十二、劉貫逸犯附表十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十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十三、呂宛庭犯附表十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柒罪，各處附表十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十四、廖先慶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五、如附表B編號1至8、10至14「犯罪所得」欄所示犯罪所得，各為如附表B編號1至8、10至14「沒收或追徵宣告」欄所示沒收或追徵。
十六、扣案如附表C編號1至11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公訴意旨及審理範圍之說明：
　㈠茲先就本案起訴書、追加起訴書、併辦意旨書及對應本院案號、所併案號及對應之被告整理如下表：
		編號

		偵查案號

		本院案號／所併案號

		被告



		附件
一

		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起訴書
【該起訴書之附表另引為本判決之附件九】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廖先慶。
（另有李欣洋、趙惟凡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仕峰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另為判決；且另有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二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
（另有許智倫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昱楷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另為判決，且另有廖洺浩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三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訴書
【該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另引為本判決之附件十】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陳智麒、姚雨寧、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
（另有廖洺浩、陳龍馳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四

		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陳新哲。



		附件
五

		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吳嘉鴻。



		附件
六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吳嘉鴻。



		附件
七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廖先慶。
（另有李欣洋、趙惟凡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仕峰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另為判決；且另有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姚雨寧。
（另有林昱楷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另為判決）



		附件
八

		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陳雲弘。







　㈡本案起訴書（如附件一）、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訴書（如附件三）均未載明各被告所構成犯罪之被害人及罪數，惟業經公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逐一敘明，茲就本判決各被告所對應案號、被害人及罪數整理如下表：
		編號

		被告

		案號

		被告所構成犯罪之被害人

		罪數



		1

		陳雲弘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至63所示被害人。

		66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5、70、71所示被害人。

		




		2

		吳嘉鴻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5、16、17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69所示被害人。

		




		3

		蔡俊樺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3、7、11所示被害人。

		4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所示被害人。

		




		4

		余尚瑾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45、46、47、48、49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5

		廖駿家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2、43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6

		陳智麒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5所示被害人。

		1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8、10、11、29、31、45、48、55、56所示被害人。

		




		7

		姚雨寧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14、16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18、19、20所示被害人。

		




		8

		林緇秦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4所示被害人。

		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9

		李神政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所示被害人。

		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0

		陳新哲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7、68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附表A編號16所示被害人。

		




		11

		邱奕鈞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8、11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2

		劉貫逸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10、11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3

		呂宛庭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3、4、6、8、9、11、12所示被害人。

		7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4

		廖先慶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22、30、32、33、34、43、45、46、47、48、49所示被害人。

		1個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如附件五至八之併辦意旨書所指犯罪事實，因分別與本判決就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姚雨寧、廖先慶等人所為有罪判決部分，為同一事實而屬本案起訴及追加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告以併辦意旨，已無礙渠等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先予敘明。
二、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以下補充及更正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追加起訴書、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至十）：
　㈠附件七併辦意旨書之附表因與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相同，且屬同一事實，故不引用該附表，先予敘明。
　㈡以下部分均經公訴人當庭更正及補充：
		編號

		出處

		


		原記載

		更正或補充



		1

		附件一起訴書之證據清單

		編號2

		「編號66至71」

		僅係誤載，予以刪除。



		2

		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

		編號50

		「49」

		更正為：「10萬元」



		3

		


		編號54、59

		「簡婉如」

		更正為：「簡婉茹」



		4

		


		編號53

		「呂宴婷」

		更正為：「呂晏婷」



		5

		


		編號64

		「王晏婷」

		




		6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

		編號1被害人欄

		「林琦禛」

		更正為：「林琦禎」



		7

		


		編號1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更正：「姚雨寧就該49萬5,000元，其中9萬5,000元係於110年8月17日14時44分許匯入陳新哲之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其餘40萬元，分3筆12萬元、1筆4萬元以ATM提領。」

		




		8

		


		編號2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姚雨寧於110年8月17日11時34分許，提領9萬3,000元」

		




		9

		


		編號7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陳新哲於110年7月19日11時56分42秒許、12時1分13秒許、12時2分55秒許，分別提領49萬元、12萬元、2萬元，共63萬元」

		




		10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證據清單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1段

		「14」

		更正為：「16」



		11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2段

		「21、22、23、25、26」

		更正為：「23、24、25、27、28」



		12

		


		


		「附表一編號2」

		更正為：「附表一編號1」



		13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3段

		「13、16、17、18、19、20、32、33、34、35、36」

		更正為：「15、18、19、20、21、22、34、35、36、37、38」



		14

		


		


		補充：「附表二編號39、40」、「被害人胡安甄、尤思婷」

		




		15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1段

		「15、16、39、40、41、42」及「張蕎安、鄭錦菊、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

		更正為：「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



		16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2段

		「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5、16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更正為：「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7、18所示時間、地點，將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自附表一編號2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先轉帳至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國泰世華帳戶後，提領並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17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3段

		「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更正為：「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劉貫逸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18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4段

		補充：「坦承其擔任本案收水手，因此可獲取每日3,000元之報酬之事實」

		




		19

		


		編號6待證事實欄

		「10、11、12」

		更正為：「12、13、14」



		20

		


		編號7待證事實欄

		補充：「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8所示時、地，自附表一編號6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葉蒔樺之款項等事實」

		




		21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即附件十）

		編號1、2

		補充：「呂宛庭於110年8月18日依指示將5,09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石晏如）」、「呂宛庭於110年8月18日依指示將5,86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羽紘）」

		




		22

		


		編號6

		補充：「呂宛庭於110年8月17日依指示將2,80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戶名：羅文治）」

		




		23

		


		編號12

		「12陳又慈」

		更正為：「13陳又慈」



		24

		


		編號32

		「呂宴婷」

		更正為：「呂晏婷」



		25

		


		編號43

		「王晏婷」

		




		26

		


		編號33、38

		「簡婉如」

		更正為：「簡婉茹」



		27

		附件四追加起訴書之附表

		編號1

		「林琦禛」

		更正為：「林琦禎」







　㈢證據部分補充：
　⒈被告14人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⒉被害人劉攀於110年5月26日之警詢筆錄（見112原金訴68卷第1宗第273至277頁）。
　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113年8月5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77904號函及所附被害人范巧欣於110年7月28日之警詢筆錄（見112原金訴68卷第1宗第303至313頁）。
　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113年11月15日溪警分刑字第1130036581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1至143頁）。
　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2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3263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77至307頁）。
　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5月23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88452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329至342頁）。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2條第1項、第35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案被告14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罪刑規定以及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復於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修正前後之條文均詳如下表所示：
		編號

		洗錢防制法

		112年6月16日
修正施行前

		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
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前

		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



		1

		一般洗錢罪之罪刑規定

		【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

		自白減刑規定

		【第16條第2項】
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16條第2項】
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23條第3項】
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⒊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所為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依舊法之最高刑度為有期徒刑7年，依新法之最高刑度則為有期徒刑5年，自以新法較有利於渠等，是經比較新舊法，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論處。此外，渠等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即同年8月2日起發生效力。其中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渠等所犯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而上開條例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此敘明。
　⒋被告廖先慶本案幫助隱匿或掩飾犯罪所得之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該罪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而被告廖先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辯稱係辦貸款，見112偵19114卷第2宗第439至442頁），於本院審理中自白犯行（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79頁），則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
　⑴如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整體考量該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同條第3項之量刑限制、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同時有2種減刑事由，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15日至5年」。
　⑵如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被告廖先慶不符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要件，無從依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是經整體考量該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同條第3項之量刑限制、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僅有1種減刑事由，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
　⑶如依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之洗錢防制法論處，被告廖先慶不符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要件，無從依第23條第3項規定減刑，是經整體考量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所定之法定刑、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所犯幫助洗錢罪之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3月至5年」。
　⑷綜上，經比較新舊法後，自應依最有利於被告廖先慶之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論處。　　　
　㈡本案各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⒈按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揆諸上開說明，本案各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應僅就分別時間最早之首次犯行論以該罪，他次犯行則無庸論以該罪，茲整理如下表：
		編號

		被告

		本案有無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各被告所為各犯行中，時間最早而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首次犯行



		1

		陳雲弘

		有：如附件一起訴書所載
（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5號案件）

		如附表A編號1所載犯行



		2

		吳嘉鴻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15所載犯行



		3

		蔡俊樺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7所載犯行



		4

		余尚瑾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45所載犯行



		5

		廖駿家

		有：同上

		（不另為免訴諭知，詳後述）



		6

		陳智麒

		無

		-



		7

		姚雨寧

		有：如附件二追加起訴書所載
（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

		（不另為不受理諭知，詳後述）



		8

		林緇秦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4所載犯行



		9

		李神政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8所載犯行



		10

		陳新哲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7所載犯行



		11

		邱奕鈞

		無

		-



		12

		劉貫逸

		無

		-



		13

		呂宛庭

		無

		-



		14

		廖先慶

		無

		-







　⒊被告林緇秦及辯護人雖辯稱：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前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4年1月14日以113年度上訴字第5494號判決（嗣於114年6月12日確定）等語，惟查該判決及該案之第一審判決（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82號判決），均未曾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故被告林緇秦及辯護人此部分答辯，應僅屬誤會，無從執此而不另為免訴諭知，併此敘明。
　㈢所犯法條：
　⒈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部分，茲以下列表格表示渠等所犯法條及罪數：
		編號

		核下列被告之下列行為

		


		所犯法條／想像競合

		


		分論併罰／罪數



		


		


		


		下列被告之下列各行為，分別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下列數罪名，均係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下列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應依被害人人數計算其罪數，是下列被告就下列所示各行為，因被害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1

		陳雲弘

		如附表一所示各行為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被告陳雲弘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即附表A編號1）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雲弘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66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2

		吳嘉鴻

		如附表二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吳嘉鴻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即附表A編號15）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吳嘉鴻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3

		蔡俊樺

		如附表三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蔡俊樺所為如附表三編號2（即附表A編號7）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蔡俊樺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4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4

		余尚瑾

		如附表四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余尚瑾所為如附表四編號1（即附表A編號45）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余尚瑾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5

		廖駿家

		如附表五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廖駿家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免訴諭知，詳後述）

		被告廖駿家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6

		陳智麒

		如附表六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智麒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1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7

		姚雨寧

		如附表七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姚雨寧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不受理諭知，詳後述）

		被告姚雨寧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8

		林緇秦



		如附表八所示行為

		同上

		被告林緇秦所為左列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林緇秦如左列所示行為，係犯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9

		李神政

		如附表九所示行為

		同上

		被告李神政所為左列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李神政如左列所示行為，係犯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0

		陳新哲

		如附表十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陳新哲所為如附表十編號2（即附表A編號67）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新哲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

		邱奕鈞

		如附表十一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邱奕鈞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2

		劉貫逸

		如附表十二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劉貫逸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3

		呂宛庭

		如附表十三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呂宛庭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7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⒉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分別就渠等各別應負責之相同被害人部分，各與彼此及其他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⒊被告廖先慶部分：核被告廖先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被告廖先慶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取多名被害人之財物，並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核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論處。
　㈣刑之減輕：
　⒈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部分：
　⑴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該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亦有明文。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另有明文。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茲以下表整理渠等偵查中、審判中之答辯方向、自承所受有犯罪所得及自動繳回與否之情形：
		編號

		被告

		偵查中答辯方向

		審判中答辯方向

		被告自承
本案犯罪所得

		是否已經自動繳回

		是否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是否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

		是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



		1

		陳雲弘

		承認（111年11月9日偵訊時，見111偵46770卷第80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99頁）

		9萬元

		否（如附表B編號1所載）

		否

		否

		是



		2

		吳嘉鴻

		承認（112年5月9日警詢時，見112偵19114卷第2宗第623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91頁）

		2萬20元（計算式：1萬2,820元＋7,2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2所載）

		是

		是

		是



		3

		蔡俊樺

		承認（112年4月18日偵訊時，見112偵21753卷第106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564至565頁）

		5,800元（計算式：2,800元＋3,0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3所載）

		否

		否

		是



		4

		余尚瑾

		承認詐欺及洗錢，但否認參與犯罪組織（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249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頁）

		1,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4所載）

		是

		是

		否



		5

		廖駿家

		否認（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辯稱所提領款項係投資獲利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356至364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41頁）

		8,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5所載）

		否

		否

		（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免訴諭知）



		6

		陳智麒

		承認（112年5月11日偵訊時，見112偵7811卷第290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437至438頁）

		2萬5,500元（計算式：7,500元＋6,000元＋1萬2,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6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7

		姚雨寧

		承認（112年2月8日偵訊時，見111偵49919卷第242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406至407頁）

		1萬2,300元（計算式：7,900元＋4,4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7所載）

		否

		否

		（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不受理諭知）



		8

		林緇秦

		否認（112年2月23日偵訊時，見112偵6664卷第301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34頁)

		5,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8所載）

		否

		否

		否



		9

		李神政

		承認（111年6月22日偵訊時，見111偵8453卷第346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04頁)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是

		是

		是



		10

		陳新哲

		承認（111年6月6日偵訊時，見111偵8453卷第311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18頁、114訴1439卷第55頁)

		3,500元（附表十編號2至3部分）

		否（如附表B編號10所載）

		否

		否

		是



		


		


		


		


		1,450元（附表十編號1部分）

		是（如附表B編號11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1

		邱奕鈞

		承認（113年1月24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36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13至214頁）

		1萬2,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12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2

		劉貫逸

		否認（113年9月11日偵訊時，坦承提領款項並交付上游等客觀事實，但辯稱不知是非法金錢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454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03至205頁）

		7,9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13所載）

		否

		否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3

		呂宛庭

		否認（113年12月11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辯稱提供給男友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539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75頁）

		1萬4,0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14所載）

		否

		否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⑶如上表所示，被告吳嘉鴻、余尚瑾、陳智麒、李神政、陳新哲（關於其所犯附表十編號1部分）、邱奕鈞於偵查中、審理中均自白本案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且已自動繳回犯罪所得（被告李神政部分，卷內尚無積極證據足認其受有犯罪所得，自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且渠等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減刑規定，併列為量刑因素予以考量。另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李神政、陳新哲於偵查中、審理中均自白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就渠等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均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減刑規定，亦列為量刑因素予以考量。
　⑷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5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邇來詐欺犯罪盛行，受害民眾不計其數，甚至畢生積蓄化為烏有，更甚有受害者無法承受打擊而選擇輕生，立法機關亦增定相關規範以強化詐欺犯罪之防制並加重詐欺犯罪之刑責，顯見詐欺犯罪之惡性甚高，復考量如後述之一切情狀，縱使諭知本案科刑框架之最低度刑，仍難認上開被告13人所為有何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狀況，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附此敘明。
　⒉被告廖先慶基於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罪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另如上所述，被告廖先慶於審理中自白犯行，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被告廖先慶之刑同時有2種減輕事由，爰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輕之。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不思以正途取得財物，竟分別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利用被害人一時不察、陷於錯誤，並分別擔任取款車手、收水手，而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致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被告陳雲弘更擔任收簿手，收集人頭帳戶以供詐欺集團指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至被告廖先慶則任意將名下帳戶提供予不詳之人，致本案詐欺集團得以利用其帳戶而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渠等所為不僅漠視他人財產權，更製造金流斷點，影響財產交易秩序，亦徒增檢警機關追查集團上游成員真實身分之難度，所生危害非輕，渠等所為均應予非難。考量被告14人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所致損害程度、被害人所受損害尚未全數受償、犯罪角色及分工情形等情節，兼衡渠等坦承之犯後態度（另被告陳雲弘當庭與如附表A編號23所示告訴人達成和解〔見112原金訴68卷第307頁所示和解筆錄〕、被告呂宛庭當庭與如附表A編號8所示告訴人達成和解〔見114金訴639卷第475頁所示和解筆錄〕）、分別於查獲後對於偵查及供出共犯之配合程度、分別於想像競合中所犯輕罪是否符合減刑規定之情形（如本判決上述「三、論罪科刑、㈣刑之減輕、⒈」所述）、品行及素行狀況、渠等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及經濟生活狀況（以及被告廖駿家提出之中低收入戶證明〔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5頁〕、被告邱奕鈞於114年6月18日提出之相關家境證明〔見114金訴639卷第219至233頁〕、被告吳嘉鴻於114年11月4日提出關於犯後態度之資料〔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311至329頁〕等資料）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復審酌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1人於本案所為各次犯行，罪質皆相同、同為加重詐欺取財、洗錢案件，犯罪時間相隔接近等節，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及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渠等行為之不法內涵，爰分別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　　
四、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14人自陳本案受有如附表B所示犯罪所得（其中被告李神政、廖先慶〔附表B編號9、15〕辯稱無犯罪所得，然卷內又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渠等受有若干犯罪所得，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認定渠等確實受有犯罪所得），其中附表B編號2、4、5、6、8、11、12、13所示犯罪所得業經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附表B所載各收據在卷可稽，自均應宣告沒收，至附表編號1、3、7、10、14所示犯罪所得，尚未扣案，爰依上開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所提領之金錢，雖均屬渠等本案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及洗錢之財物，然渠等均已向上繳交予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難認渠等對該等金錢仍有事實上管領權，倘於渠等項下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供犯罪所用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文。經查：
　⒈扣案如附表C編號1至8所示存摺8本及提款卡5張，經被告陳雲弘於112年4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自陳該等存摺及提款卡係其所收取並供被害人匯入款項所用（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150頁），堪認該等扣案物均係被告陳雲弘本案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均宣告沒收。
　⒉扣案如附表C編號9至11所示手機，分別經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係渠等所有且均供本案詐欺犯罪聯絡所用，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⒊扣案如附表C編號12所示手機，係同案被告簡至良所有，惟其尚在本院審理中，爰暫不諭知是否沒收。
　⒋扣案如附表C編號13所示手機，被告廖先慶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該手機是我用於與當時說要幫我美化帳戶之人聯絡所用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78頁），可見該手機僅係被告廖先慶向不詳之人聯絡提供帳戶乙節所用，而未提供其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助力，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⒌扣案如附表C編號14至15所示手機，分別為被告余尚瑾、廖駿家所有，惟被告余尚瑾辯稱：與共犯聯絡所用手機已於110年間因另案扣押，扣案之該手機係後來購買的，並未用於與本案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至420頁），被告廖駿家則辯稱：犯案用手機先前已摔壞，扣案之該手機是遭查獲前不久新買，並未用於與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1至242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等手機確實係被告余尚瑾、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⒍扣案如附表C編號16至17所示之物，分別為同案被告李欣洋、趙惟凡所有，就此部分已由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就該等扣案物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⒎至本案之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以及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所示其餘人頭帳戶存摺及金融卡（除附表C編號1至8所示帳戶存摺及金融卡外），固屬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帳戶，然該等帳戶均未扣案，衡以該等物品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且可隨時停用、掛失補辦，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14人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⒏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本案所提領或收取之款項，固屬渠等本案詐欺取財之犯罪所得及洗錢之財物，然該等款項均經渠等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實難認定渠等對上開不法款項仍有事實上管領權，倘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渠等項下宣告沒收或追徵，實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不另為免訴及不受理諭知部分（即被告廖駿家、姚雨寧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廖駿家、姚雨寧分別於110年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本案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而為本案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因認被告廖駿家、姚雨寧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上裁判。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50號刑事判決參照）。又後案併有應為不受理、免訴判決之原因，於先起訴之案件已判決確定時，免訴判決應優先於不受理之判決而為適用，即應為免訴之諭知，始為適法。次按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
　⒈被告廖駿家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前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348號判決（113年8月13日確定）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被告姚雨寧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經檢察官以附件二追加起訴書追加起訴，於112年7月24日繫屬於本院，惟其此部分犯行前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4800號、112年度偵字第10703號、第20393號、第27473號提起公訴，而於112年6月16日繫屬於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9號案件，尚在審理中，故就本案而言，其此部分犯行核屬已經提起公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
　⒊上情有該等判決書、起訴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堪以採認。
　㈣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廖駿家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業經前案判決確定效力所及。準此，渠等本案案件並非最先繫屬法院之案件，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渠等於本案之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本案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論以想像競合而從一重論處之餘地，又繫屬在先之上開前案既已判決確定，本應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為免訴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至被告姚雨寧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規定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家維、李旻蓁、林姿妤追加起訴，檢察官張家維、李旻蓁、潘冠蓉移送併辦，檢察官林姿妤、李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葉宇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被告陳雲弘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高凱妃

		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2

		王藝樺

		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

		王嘉祺

		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

		林賽珍

		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7

		林宜蓁

		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8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9

		饒耀東

		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0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1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2

		邱子謙

		1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3

		張淑娟

		1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4

		吳佳玟

		1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5

		徐玉惠

		1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6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7

		詹謹綸

		1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8

		李蕙如

		1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9

		陳又慈

		1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0

		張明生

		2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1

		邱建翔

		2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2

		王宏全

		2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3

		曾惠君

		2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4

		楊佳純

		2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5

		陳緯權

		2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6

		葉欣儀

		2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7

		顏美華

		2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8

		林新祐

		2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9

		張蕎安（歿）

		2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0

		劉攀

		3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1

		鄭錦菊

		3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2

		許家箏

		3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3

		郭宥萱

		3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4

		吳淑敏

		3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5

		杜昇鴻

		3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6

		魏美華

		3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7

		彭靖懿

		3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8

		陳加樺（嗣改名陳嘉瑋）

		3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9

		張宸真

		3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0

		許銘升

		4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1

		范巧欣

		4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2

		簡至毅

		4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3

		馬來寬

		4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4

		蘇鴻麟

		4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5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6

		詹詠文

		4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7

		李品儀

		4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8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9

		簡婉茹

		4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0

		李燕青

		5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1

		黃春足（嗣改名黄佳儀）

		5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2

		蔡承翰

		5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3

		劉妤真

		5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4

		尤思婷

		5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5

		陳龍縉

		5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6

		黃奇伶

		5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7

		黃朱雲

		5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8

		鐘美惠

		5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9

		吳欣倫

		5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0

		蔡薰慧

		6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1

		蕭涵孅（嗣改名蕭彤姍）

		6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2

		翁毓婷

		6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3

		楊崇玄

		6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4

		邱淑櫻

		6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5

		譚妙愛

		7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6

		姜凱心

		7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二：被告吳嘉鴻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徐玉惠

		1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2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詹謹綸

		1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4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5

		陳葦瓴

		6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三：被告蔡俊樺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林宜蓁

		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4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四：被告余尚瑾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





		2

		詹詠文

		4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李品儀

		4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4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5

		簡婉茹

		4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五：被告廖駿家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高凱妃

		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王藝樺

		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馬來寬

		4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表六：被告陳智麒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4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5

		張蕎安（歿）

		2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6

		鄭錦菊

		3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7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8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9

		陳龍縉

		5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0

		黃奇伶

		5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1

		邱淑櫻

		6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七：被告姚雨寧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吳佳玟

		1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3

		李蕙如

		1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4

		陳又慈

		1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5

		張明生

		2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八：被告林緇秦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宛瑱

		6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林緇秦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九：被告李神政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李神政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附表十：被告陳新哲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2

		黃博歆

		6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十一：被告邱奕鈞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2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十二：被告劉貫逸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表十三：被告呂宛庭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2

		王嘉祺

		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3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4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5

		饒耀東

		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6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7

		邱子謙

		1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A：被害人清單及被告之犯罪事實
		編號

		被害人姓名

		被告之犯罪事實

		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編號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編號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即附件十）編號



		1

		高凱妃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

		-

		-



		2

		王藝樺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

		-

		-



		3

		蔡玉慈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11

		-

		1



		4

		王嘉祺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

		-

		2



		5

		林賽珍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

		-

		3



		6

		陳曉鈴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

		-

		4



		7

		林宜蓁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

		-

		-



		8

		蔡淑玲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8

		-

		5



		9

		饒耀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9

		-

		6



		10

		張芷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0

		-

		7



		11

		葉蒔樺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2

		-

		8



		12

		邱子謙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3

		-

		9



		13

		張淑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4

		-

		10



		14

		吳佳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5

		2

		-



		15

		徐玉惠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6

		-

		-



		16

		林琦禎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以及附件四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所載（林琦禎另係附件四追加起訴書所列被害人）。

		17

		1

		11



		17

		詹謹綸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8

		-

		-



		18

		李蕙如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9

		-

		12



		19

		陳又慈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0

		-

		12（嗣經公訴人更正為13）



		20

		張明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1

		-

		14



		21

		邱建翔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2

		-

		-



		22

		王宏全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3

		-

		-



		23

		曾惠君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4

		-

		-



		24

		楊佳純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5

		-

		-



		25

		陳緯權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6、30

		-

		16



		26

		葉欣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7

		-

		-



		27

		顏美華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8

		-

		-



		28

		林新祐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9

		-

		15



		29

		張蕎安（歿）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1

		-

		17



		30

		劉攀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2

		-

		-



		31

		鄭錦菊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3、48

		-

		18、28



		32

		許家箏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4

		-

		-



		33

		郭宥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5

		-

		19



		34

		吳淑敏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6

		-

		20



		35

		杜昇鴻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7

		-

		21



		36

		魏美華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8

		-

		22



		37

		彭靖懿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9

		-

		23



		38

		陳加樺（嗣改名陳嘉瑋）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0

		-

		-



		39

		張宸真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1

		-

		-



		40

		許銘升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2、44

		-

		24



		41

		范巧欣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3

		-

		-



		42

		簡至毅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5

		-

		25



		43

		馬來寬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6

		-

		26



		44

		蘇鴻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7

		-

		27



		45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0、60、62

		-

		29、39、41



		46

		詹詠文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1

		-

		30



		47

		李品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2

		-

		31



		48

		呂晏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3、64

		-

		32、43



		49

		簡婉茹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4、59

		-

		33、38



		50

		李燕青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5

		-

		34



		51

		黃春足（嗣改名黄佳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6

		-

		35



		52

		蔡承翰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7

		-

		36



		53

		劉妤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8

		-

		37



		54

		尤思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1

		-

		40



		55

		陳龍縉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3

		-

		42



		56

		黃奇伶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5

		-

		44



		57

		黃朱雲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6

		-

		-



		58

		鐘美惠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7

		-

		-



		59

		吳欣倫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8

		-

		-



		60

		蔡薰慧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9

		-

		-



		61

		蕭涵孅（嗣改名蕭彤姍）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0

		-

		-



		62

		翁毓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1

		-

		-



		63

		楊崇玄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2

		-

		-



		64

		陳宛瑱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3

		-



		65

		邱淑櫻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4

		-



		66

		葉昱昊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5

		-



		67

		黃博歆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6

		-



		68

		余琍琳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7

		-



		69

		陳葦瓴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8

		-



		70

		譚妙愛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9

		-



		71

		姜凱心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10

		-







附表B：本判決各被告之犯罪所得清單
		編號

		被告

		犯罪所得
（新臺幣）

		是否已自動繳回

		沒收或追徵宣告



		1

		陳雲弘

		9萬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95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69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陳雲弘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吳嘉鴻

		2萬2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9日114年執沒字第77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09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85頁）在卷可稽。

		吳嘉鴻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零貳拾元，沒收。



		3

		蔡俊樺

		5,8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99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73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蔡俊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余尚瑾

		1,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9月9日114年沒字第403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4頁）在卷可稽。

		余尚瑾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



		5

		廖駿家

		8,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8日114年沒字第502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7頁）在卷可稽。

		廖駿家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元，沒收。



		6

		陳智麒

		2萬5,5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3日114年執沒字第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9頁、114金訴639卷第316頁）在卷可稽。

		陳智麒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伍仟伍佰元，沒收。



		7

		姚雨寧

		1萬2,3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79頁、114金訴639卷第300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姚雨寧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參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林緇秦

		5,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3日114年執沒字第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99頁、114金訴639卷第321頁）在卷可稽。

		林緇秦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



		9

		李神政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



		10

		陳新哲

		3,5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83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陳新哲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1,45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1月5日114年沒字第528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訴1439卷第107頁）在卷可稽。

		陳新哲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沒收。



		12

		邱奕鈞

		1萬2,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14日114年沒字第4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金訴639卷第323頁）在卷可稽。

		邱奕鈞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元，沒收。



		13

		劉貫逸

		7,9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8日114年沒字第468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金訴639卷第325頁）在卷可稽。

		劉貫逸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玖佰元，沒收。



		14

		呂宛庭

		1萬4,0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4金訴639卷第306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呂宛庭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廖先慶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







附表C：扣案物清單
		編號

		所有人

		扣押物

		備註



		1

		陳雲弘

		郵政存簿儲金簿（戶名：高翔成，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⑴114年刑管446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407頁）。
⑵被告陳雲弘於112年4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自陳該等存摺及提款卡係其所收取並供被害人匯入款項（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150頁），堪認該等扣案物均係被告陳雲弘本案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均應予沒收。



		2

		陳雲弘

		玉山銀行存摺（戶名：黃煒昌，帳號：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3

		陳雲弘

		彰化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

		




		4

		陳雲弘

		渣打銀行存摺（戶名：謝天俊，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5

		陳雲弘

		聯邦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號）1本

		




		6

		陳雲弘

		臺灣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7

		陳雲弘

		元大銀行存摺（戶名：彭翎栗，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8

		陳雲弘

		第一銀行存摺（戶名：彭翎栗，帳號：00000000000號）1本

		




		9

		陳雲弘

		自被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71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9頁）。
⑵被告陳雲弘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300頁），應予宣告沒收。



		10

		吳嘉鴻

		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3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5頁）。
⑵被告吳嘉鴻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92頁），應予宣告沒收。



		11

		蔡俊樺

		被告蔡俊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4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7頁）。
⑵被告蔡俊樺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566頁），應予宣告沒收。



		12

		簡至良

		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1頁）。
⑵被告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爰暫不諭知是否沒收。



		13

		廖先慶

		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7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3頁）。
⑵該手機僅係被告廖先慶向不詳之人聯絡提供帳戶乙節所用，而未提供其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助力，難謂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無從宣告沒收。



		14

		余尚瑾

		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9頁）。
⑵被告余尚瑾辯稱：與共犯聯絡所用手機已於110年間因另案扣押，扣案之該手機係後來購買的，並未用於與本案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至420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手機確實係被告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15

		廖駿家

		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2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3頁）。
⑵被告廖駿家辯稱：犯案用手機先前已摔壞，扣案之該手機是遭查獲前不久新買，並未用於與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1至242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手機確實係被告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16

		李欣洋

		同案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13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alletpro冷錢包1組

		⑴114刑管1468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7頁）。
⑵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17

		趙惟凡

		同案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5頁）。
⑵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附件一（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第20396號、第21753號起訴書〔不含附表〕）：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
　　　　　　　　　　　　　　　　　　112年度偵字第20396號
　　　　　　　　　　　　　　　　　　112年度偵字第21753號
　　被　　　告　陳雲弘







　　　　　　　　余尚瑾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鄭　瑋律師

　　　　　　　　劉政杰律師

　　　　　　　　李浩霆律師

　　被　　　告　廖駿家







　　　　　　　　李欣洋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仕為律師

　　被　　　告　吳嘉鴻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

　　被　　　告　簡至良







　　選任辯護人　陳俊隆律師

　　被　　　告　廖先慶





　　　　　　　　趙惟凡





　　　　　　　　林仕峰







　　　　　　　　蔡俊樺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汪哲倫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雲弘（綽號「山豬」）、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上開人等均現為或曾為天道盟正義會大溪組成員）、劉貫逸、邱奕鈞分別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寶」之人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並與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並基於加重詐欺、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雲弘、林仕峰負責收簿、收水等工作，由陳雲弘、蔡俊樺、吳嘉鴻、趙惟凡、廖先慶則分別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李欣洋、簡至良負責收水（即向車手取款後再轉交詐欺集團指定之成員），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則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陳雲弘、林仕峰於110年間，取得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分別設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為約定帳號後並交給綽號「小寶」，再由綽號「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劉貫逸、邱奕鈞提領贓款後，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
二、前開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劉貫逸、邱奕鈞等人以上揭運作模式，並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而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劉貫逸、邱奕鈞、蔡俊樺提領贓款後，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將贓款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而劉貫逸、邱奕鈞、蔡俊樺則分別回水予簡至良、李欣洋，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高凱妃等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嗣經警方分別於112年4月12、17、19日，持本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拘搜，並分別自被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allet pro冷錢包1組；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被告蔡俊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雲弘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陳雲弘、廖駿家、廖先慶、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均曾為或現為天道盟正義會大溪組成員之事實。
2、被告陳雲弘有與被告林仕峰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綽號「小寶」之指示，負責收取如附表所示第一層收水帳戶並綁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及收水、回水給綽號「小寶」之事實。
3、被告、林仕峰、李欣洋負責收水、收簿；被告簡至良、廖駿家負責車手、收水；被告余尚瑾、吳嘉鴻負責車手之事實。
4、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轉匯至第一層收水帳戶後，係由綽號「小寶」依序轉匯至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2

		被告余尚瑾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余尚瑾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不詳成員之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50至54、編號66至71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之事實。



		3

		被告廖駿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廖駿家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彰化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1至2、編號46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之事實。



		4

		被告李欣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李欣洋綽號為「西瓜」之事實。
2、被告李欣洋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伊並未參與本案詐騙犯行等語。



		5

		被告吳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吳嘉鴻係由被告陳雲弘、林昱楷招募加入本案詐騙集團並擔任提款車手之事實。
2、被告吳嘉鴻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16、17、18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林昱楷」或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6

		被告簡至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簡至良有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向證人劉貫逸收取其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10、12之金額，並將收取之款項轉交給詐欺集團成員綽號「小寶」之事實。



		7

		被告廖先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廖先慶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存摺本、提款卡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之事實。
2、被告廖先慶已將與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討論交付上揭帳戶之相關對話紀錄均刪除之事實。



		8

		被告趙惟凡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趙惟凡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之存摺本、提款卡、網銀帳密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廖柏凱」使用之事實。



		9

		被告林仕峰於警詢時之供述及偵查中之自白及結證

		被告林仕峰有與被告陳雲弘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之指示，負責收取如附表所示第一層收水帳戶並綁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之事實。



		10

		被告蔡俊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及結證

		被告蔡俊樺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合作金庫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7、11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被告簡至良或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1

		證人邱奕鈞於警詢時之供述、偵查中之結證

		1、證人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號）交予另案被告陳智麒作為收水帳戶使用，而另案被告陳智麒再回水給被告李欣洋（綽號西瓜）之事實。
2、被告李欣洋除收水外，亦負責本案詐騙集團之轉帳、如附表所示之假投資詐騙方法中「寧德時代」群組操作之事實。
3、證人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上揭中國信託帳戶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8、12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2

		證人劉貫逸於警詢時之供述、偵查中之結證

		1、證人劉貫逸有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交予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作為收水帳戶使用並依指示擔任提領車手之事實。
2、證人劉貫逸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上揭中國信託帳戶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10、12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即被告簡至良或綽號「小寶」及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3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遭詐欺集團成員如附表所示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後，並依指示匯款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14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間對話訊息及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各1份。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遭詐欺集團成員如附表所示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後，並依指示匯款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15

		如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被告余尚瑾、廖駿家、吳嘉鴻、蔡俊樺、證人劉貫逸、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轉匯、提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之事實。



		16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目錄表

		如犯罪事實欄所示自上揭被告身上查扣之物品之事實。







二、核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組織犯罪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等罪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所為，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乃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及洗錢等罪嫌，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係以一提供帳戶之行為，同時涉犯上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又被告廖先慶、趙惟凡為幫助犯，請審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至被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allet pro冷錢包1組；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被告蔡俊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等物，為被告等人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末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4第1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檢　察　官　　　陳彥价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賴佩秦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 1 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 3 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 90 條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5 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
同。
第 5 項、第 7 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追加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111年度偵字第38945號
　　　　　　　　　　　　　　　　　　111年度偵字第46770號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1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2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
　　　　　　　　　　　　　　　　　　112年度偵字第17338號
　　被　　　告　許智倫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0弄00號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智麒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洺浩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姚雨寧　女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緇秦　女　39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李汪政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新哲　男　3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昱楷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0號
　　　　　　　　　　　（現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吳嘉鴻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人 之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
　　被　　　告　蔡俊樺　男　2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人 之
　　選任辯護人　胡世光律師　　　　 
　　被　　　告　陳雲弘　男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里0鄰○○○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貴院（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相牽連，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智倫（綽號「小寶」）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發起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綽號「山豬」）等人，則基於參與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許智倫擔任控盤首腦兼車手頭，負責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機房端人員接單後派單予車手；而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則分別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陳智麒、廖洺浩、陳雲弘、蔡俊樺、吳嘉鴻、姚雨寧、吳嘉鴻、林緇秦亦同時擔任提款車手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款項轉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以獲得提領金額1％之報酬（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所涉違反組織犯罪條例部分，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中，而不在本件起訴範圍內）。
二、前開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以上揭運作模式，並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帳戶內，再由許智倫指派如附表所示之人提領贓款後，依指示將贓款交予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
三、案經林琦禛、吳佳玟、陳宛瑱、邱淑櫻、葉昱昊、黃博歆、余琍琳、陳葦瓴、譚妙愛、姜凱心等人分別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坦承在卷，復經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及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訴綦詳，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及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間對話訊息及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如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目錄表等在卷可佐；另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及姚雨寧等人，前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4800號、112年度偵字第10703、20393及27473號案件起訴在案，有該案之相關筆錄及卷證等附卷可參，足認其等自白有相當之證據相佐，且與事實相符，應堪信為真實，被告等人之犯嫌均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等5人，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被告姚雨寧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1、2；被告林緇秦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3；被告李汪政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被告陳新哲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6、7；被告林昱楷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1，其提供帳戶時明知係與詐欺集團使用，以正犯論）；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6人所為（被告許智倫為分派工作並收取提領贓款之車手頭，而就全部犯行均有參與；被告陳智麒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被告廖洺浩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被告吳嘉鴻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8；被告蔡俊樺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被告陳雲弘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9、10），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又被告等人就各次犯行所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均請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等人就上開犯行，均與詐騙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其等所為各次詐欺（以被害人數為準）犯行，被告許智倫所為共10次犯行；被告姚雨寧、陳新哲、吳嘉鴻等3人所為共2次犯行；被告陳雲弘所為共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至其等供承領有報酬部分，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按一人犯數罪者，為相牽連之案件，且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前因涉詐欺等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2年度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貴院（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審理中，有前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料查註紀錄各1份在卷可參。本案被告等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嫌之犯行，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3款所定數人共犯數罪之情形，乃相牽連案件，為期訴訟之便捷，節省司法資源，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 1 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 3 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 90 條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5 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
同。
第 5 項、第 7 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提領人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新臺幣）

		案號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共計156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等案件為不起訴處分）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49萬5,000元 

		姚雨寧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姚雨寧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八德分行臨櫃提領）

		49萬5,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7分許

		

30萬元、
20萬元

		

林昱楷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2

		吳佳玟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10日12時8分許，透過社群網路臉書Facebook、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以暱稱「黃尚」向其佯稱得投資博奕網站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0時31分許

		10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等案件為不起訴處分）

		110年8月17日
11時07分許

		29萬3,000元

		姚雨寧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姚雨寧

		110年8月17日
11時26分許



		20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3

		陳宛瑱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8月6日某時許前刊登不實投資廣告，致其瀏覽後留下聯絡方式，該詐欺集團成員即電洽向其佯稱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2日12時19分許

		11萬元

		陳慶順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2日12時36分許

		59萬元

		林緇秦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林緇秦

		110年8月12日13時17分許

		59萬元
（台北富邦銀行大湳分行）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4

		邱淑櫻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4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天道酬勤」對其佯稱：得操作網站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5月19日10時37分許

		3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1時許

		75萬元

		陳智麒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智麒

		110年5月19日11時10分許

		7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1號



		


		


		


		110年5月19日11時9分許

		1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1時21分許

		125萬元

		趙惟凡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廖洺浩

		110年5月19日11時26分許

		12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3號



		


		


		


		110年5月19日10時37分許

		3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0時54分許

		75萬元

		陳雲弘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5月19日11時2分許

		7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2號



		5

		葉昱昊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陳怡」對其佯稱：得操作外匯買賣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6月30日19時55分許

		3萬元

		王清軍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6月30日20時10分許

		12萬3,000元

		廖洺浩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6

		黃博歆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對其佯稱：得操作外匯平台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6月18日15時46分許

		5萬2,500元

		謝宜雯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鶯歌分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6月18日16時10分許

		8萬1,000元

		陳新哲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新哲

		110年6月18日16時16分許

		8萬1,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7

		余琍琳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架設投資網站，並刊登「BLOCK VC」之投資APP，致其閱覽後裝設上開APP，並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0年7月19日
10時52分

		190萬

		林雨涵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7月19日
10時56分許

		63萬9,000元

		蔡俊樺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俊樺

		110年7月19日
11時27分許

		63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0年7月19日
10時55分許

		63萬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吳嘉鴻

		110年7月19日
11時21分許

		63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63萬元

		陳新哲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新哲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0年7月20日
12時22分許、
12時42分許

		30萬元、
47萬4,000元

		李汪政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李汪政

		110年7月20日

		77萬4,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8

		 陳葦瓴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7月上旬某日，透過社群網頁Facebook及LINE聯繫，並對其佯稱：得投資海外房地產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8日
9時33分許

		20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8日
9時46分許

		29萬9,000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吳嘉鴻

		110年8月18日
10時35分許

		9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17338號



		9

		譚妙愛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2月上旬某日，透過社群網頁Facebook及LINE聯繫，並對其佯稱：得投資「YPT交易所買賣平台」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4月7日
13時17分許

		100萬元

		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4月7日
13時19分許

		100萬元

		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4月7日
14時08分許

		100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46770號



		10

		姜凱心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3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對其佯稱：得操作博奕網站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3月8日
11時28分許

		90萬元

		張洺愷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3月8日
12時08分許

		89萬9,000元

		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3月8日
12時50分許

		89萬9,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38945號







附件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訴書〔不含附表二〕）：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
　　被　　　告　廖洺浩　男　3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智麒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龍馳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0號
　　　　　　　　　　　　居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號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邱奕鈞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劉貫逸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
　　　　　　　　　　　　巷00號
　　　　　　　　　　　（現在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姚雨寧　女　2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呂宛庭　女　2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葉泳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相牽連，認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洺浩（原名:廖柏凱）、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陳龍馳（下稱廖洺浩等7人）分別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中)為首，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廖先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趙惟凡、林昱楷（下稱陳雲弘等11人，所涉詐欺等罪嫌，另行移送併辦審理）等人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嗣廖洺浩等7人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龍馳負責收簿工作，陳智麒負責收水，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各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陳龍馳於110年5月10日間，以抵償謝宗浩對廖洺浩之債務為由，帶同謝宗浩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第一商業銀行大湳分行辦理第一銀行大湳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謝宗浩帳戶）後，將謝宗浩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廖洺浩，再提供所屬詐騙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即附表二編號24所示之第四層帳戶，附表二編號27至42所示之第一層人頭帳戶）。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二所示之匯款日期前之時間，分別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二所示之人，致附表二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二所示金額至如附表二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一所示各層收水帳戶內，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就附表二編號10所示之犯行，另移送併辦）、呂宛庭再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間，自渠等提供之附表一所示帳戶內，提領或轉匯詐騙所得款項並轉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並取得提領款項之1％作為渠等報酬，廖洺浩另持其配偶趙惟凡（所涉幫助詐欺等罪嫌，另移送併案審理）所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趙惟凡帳戶），提領如附表二所示、自第一層帳戶轉匯至趙惟凡帳戶之詐騙所得款項，再轉交予許智倫，並取得提領款項1%作為報酬，廖洺浩等7人以上開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二所示之蔡玉慈等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龍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有依被告廖洺浩指示，帶謝宗浩申請第一銀行大湳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用以抵償謝宗浩對被告廖洺浩之債務之事實。
2、坦承有將上開謝宗浩之帳戶交付予同案被告廖洺浩使用，且同案被告陳雲弘曾找其一同收購人頭帳戶獲利之事實，然辯稱:並未參與渠等詐欺云云。



		2

		被告廖洺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3、5、6、8、14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1彰化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林賽珍、蔡淑玲、饒耀東、葉蒔樺、陳緯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2、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21、22、23、25、26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2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彭靖懿、許銘升、簡志毅、蘇鴻麟、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3、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3、16、17、18、19、20、32、33、34、35、36所示之時、地，持同案被告趙惟凡之提款卡，提領被害人林新祐、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貞、簡婉如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4、坦承其擔任本案車手，可獲取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3

		被告陳智麒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1、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15、16、39、40、41、42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2所示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2、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5、16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3、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4、坦承其擔任本案車手，可獲取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4

		被告邱奕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3所示
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4、5、8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陳曉玲、蔡淑玲、葉蒔樺匯入之款項後，交付予陳智麒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並獲取提領金額之1％之報酬之事實。



		　5

		被告劉貫逸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4所示帳戶，並於附表二編號4、7、8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4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陳曉玲、張芷菱、葉蒔樺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陳智麒等人，並取得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6

		被告姚雨寧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帳戶供人使用，並於附件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5所示帳戶內，於附表二編號10、11、12所示時間、地點，提領被害人李蕙如、陳又慈、張明生匯入之款項後，交付林昱楷(綽號楷哥)或綽號「全全」之詐欺集團成員，並取得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7

		被告呂宛庭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1、2、4、5、6、9所示時、地，自附表一編號6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蔡玉慈、王嘉祺、陳曉玲、蔡淑玲、饒耀東、邱子謙所匯入款項之事實。惟於偵查中辯稱:係提供予前男友林進寶使用，並依林進寶之指示提款等語。



		8

		告訴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於警詢中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於警詢之證述、前揭被害人之匯款單據、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各警察機關出具之受理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便格式表

		佐證告訴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遭詐騙而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匯款至附表二所示第一層帳戶內之事實。



		　9

		證人謝宗浩於警詢中之證稱

		證明被告陳龍馳以抵償證人謝宗浩對被告廖洺浩帳務為由，要求證人謝宗浩申辦帳戶，申辦完該帳戶後，即將該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陳龍馳之事實之事實。



		　10

		證人即同案被告趙惟凡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其係由被告廖洺浩帶領申辦帳戶後，並將該帳戶交付予被告廖洺浩使用之事實。



		　11

		證人林進寶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未曾向被告呂宛庭借用帳戶之事實。



		 12 

		證人即同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林昱楷、蔡俊樺之證述

		本案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並以前揭模式製造金流斷點之事實。 



		13

		附表所示各帳戶之基本資料與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

		佐證本案被害人遭詐欺款項經匯入第一層帳戶後，復轉匯入附表二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之事實。



		　14

		提領影像照片

		證明被告廖洺浩有持趙惟凡金融卡提領款項之事實。







二、核被告廖洺浩等7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取財、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嫌；被告廖洺浩等7人間，就上開犯行，具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廖洺浩等7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開相異罪名，各為想像競合犯，均請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又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廖洺浩等7人就附表所二示之犯行，皆請分論併罰之。末被告廖洺浩等7人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7人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請審酌被告7人於本案詐騙犯罪之分工角色、被害人損失金額、目前賠償被害人之狀況，分別量處被告7人至少2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按數人共犯一罪或數罪者，為相牽連案件；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同案詐欺集團成員被告陳雲弘等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等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爰依上開規定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李 旻 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05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告（帳戶申辦人）

		人頭帳戶



		1

		廖洺浩

		彰化銀行八德分行帳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國泰世華銀行大湳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第二層帳戶）



		2

		陳智麒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四層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三層帳戶）



		3

		邱奕鈞

		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4

		劉貫逸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5

		姚雨寧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6

		呂宛庭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附件四（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追加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
　　被　　　告　陳新哲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相牽連，認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新哲(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提起公訴)於民國110年7月間，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為首，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陳龍馳、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廖先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趙惟凡、林昱楷(均已提起公訴)等人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與集團成員間，明知現今社會詐騙案件層出不窮，詐欺集團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以獲取詐騙犯罪所得，並藉此逃避執法人員之追查，且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知悉金融帳戶係表彰個人財產得喪變更之重要工具，而已預見若提供金融帳戶予無信任關係、未能合理確認正當用途之人使用，恐遭他人使用為從事財產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倘繼之依指示將他人匯入其金融帳戶內之來路不明款項，另行提領給其他指定之人，極可能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並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竟猶不顧於此，為獲取報酬，基於縱所提供個人申辦金融帳戶供匯入並依指示提領轉匯之款項，為詐欺集團詐欺他人之犯罪所得，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實際去向之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提供其名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並經設定為第三層收水帳戶使用。嗣所屬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0年6月14日起，以假投資之詐欺方式，詐騙林琦禎，致林琦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收水帳戶內，再轉匯至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內，陳新哲旋即依詐欺集團指示，於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5分、同日下午2時56分、同日下午2時58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提款機，分別自其中信帳戶內提領其中新臺幣（下同）10萬元、10萬元、9萬4,000元，依指示轉交予詐騙集團成員指定之上游，以此方法使該詐欺集團取得詐騙款項，並製造金流之斷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新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申辦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並提供本案中信帳戶供博弈娛樂城作匯款帳號使用後，並如犯罪事實欄所示，有在上開時、地，提領款項後，依指示上繳予所屬詐欺集團某成員，藉此獲取約定0.5%提領款項之報酬之事實。



		2

		被害人林琦禎於警詢中之指訴、匯款憑據

		證人即被害人林琦禎遭假投資詐騙後，陸續於附表所示時間，依指示匯款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之事實。



		3

		證人王盈智、證人即同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林昱楷、蔡俊樺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陳龍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本案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之分工，並以前揭模式製造金流斷點之事實。 



		　4

		附表所示之帳戶基本資料與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

		佐證本案被害人林琦禎遭詐欺後，匯款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復經轉匯入附表所示第二層帳戶，再轉入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即第三層帳戶)內，並於附表所示時、地，經被告提領一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取財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嫌。被告與許智倫等所屬其餘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行，具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之提款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足認係基於1個意思決定所為反覆性及延續性之行為，為接續犯，請以1罪論。被告以1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至被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請審酌被告於本案詐騙犯罪之分工角色、被害人損失金額、目前賠償被害人之狀況，分別量處被告至少2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按數人共犯一罪或數罪者，為相牽連案件；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同案被告陳雲弘等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偵字19114、20396、21753號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審理中，有前開案件起訴書、追加起訴書、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爰依上開規定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李旻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6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第三層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
共計156萬元

		王盈智（已為不起訴處分）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49萬5,000元 

		姚雨寧（已起訴）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44分

		9萬5,000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7分許



		

30萬元、
20萬元

		林昱楷（已起訴）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8分許

		30萬元、
40萬元

		吳嘉鴻之中國信託銀行桃園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1分

		10萬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1分

		9萬9000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附件五（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併辦意旨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
　　被　　　告　吳嘉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應與貴院（閑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吳嘉鴻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寶」之人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並與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並基於加重詐欺、洗錢之犯意聯絡，吳嘉鴻提供其申辦之中信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及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吳嘉鴻以上揭運作模式，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而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收水帳戶即本案帳戶內，由吳嘉鴻提領贓款後，將贓款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案經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㈠被告吳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㈡告訴人詹謹綸於警詢中指訴
　㈢王盈智所申立聯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案中信帳戶帳戶、華南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㈣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匯款單據各1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吳嘉鴻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組織犯罪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被告與其他詐騙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就附表所犯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2罪，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吳嘉鴻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4第1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併辦理由：被告前因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擔任車手而涉嫌詐欺取財等案件，由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提起公訴(下稱前案），現由貴院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案件審理中，此有該案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佐。查本案與前案之告訴人相同，為同一犯罪事實，爰移請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8 　日
　　　　　　　　　　　　　檢　察　官　潘冠蓉
所犯法條　　
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第一層帳戶

		第二層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1

		詹謹綸



		佯稱虛擬貨幣投資需依指示提領等語，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0年8月18日10時24分許、110年8月18日10時25分許

		50,000元、50,000元

		王盈智聯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署偵辦中）

		吳嘉鴻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110年8月18日11時11分許
②110年8月18日11時12分許
③110年8月18日11時14分許

		①120,000元
②120,000元
③28,000元







附件六（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4號
　　被　　　告　吳嘉鴻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應應與貴院（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併案審理，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一、犯罪事實：吳嘉鴻於民國110年間加入由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等人（所涉詐欺、洗錢等罪嫌，業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中）所屬之3人以上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詐欺組織犯罪集團（吳嘉鴻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非在本案起訴範圍），而吳嘉鴻提供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與詐欺集團，作為掩飾、隱匿第一層人頭帳戶收受詐欺贓款之用的第二層洗錢帳戶，同時擔任車手，負責提領名下帳戶內詐欺所得贓款，再轉交詐欺集團內之車手頭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嗣吳嘉鴻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後，再由吳嘉鴻於附表所示之時間提領並轉交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案經徐玉惠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林琦禛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一）被告吳嘉鴻於偵查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徐玉惠、林琦禛等2人於警詢中之指述。
（四）告訴人徐玉惠、林琦禛等2人提供之對話紀錄、匯款資料等。
（五）第一層帳戶即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及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各乙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吳嘉鴻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其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
四、併辦理由：查被告上開罪嫌，業經本署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閑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審理中，有該案起訴書及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本件被告所涉詐欺罪嫌，與前案均係詐欺相同被害人，為事實上同一案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爰請依法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案號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1

		徐玉惠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間，透過社群網路Facebook、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劉偉」對其佯稱：得投資澳門金碧匯彩有限公司大樂透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
11時20分許

		27萬4仟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1時51分許

		29萬5仟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2時12分許、
12時21分許、
12時22分許、

		20萬元、
9萬元、
5,000元

		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



		2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共計156萬元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5分許

		30萬元、
40萬元，
共計70萬元

		


		110年8月17日
14時55分許、
14時56分許、
14時58分許、
14時59分許
（ATM提領）

		1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4號







附件七（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不含附表〕）：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
　　被　　　告　陳雲弘









　　　　　　　　林仕峰







　　　　　　　　李欣洋









　　　　　　　　廖駿家











　　　　　　　　簡至良











　　　　　　　　廖先慶







　　　　　　　　余尚瑾











　　　　　　　　蔡俊樺







　　　　　　　　吳嘉鴻





　　　　　　　　趙惟凡





　　　　　　　　林昱楷







　　　　　　　　姚雨寧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應與貴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案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
(一)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林昱楷（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3號等案件追加起訴）、姚雨寧（附表編號15所示犯行，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案件追加起訴，附表17所示犯行，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案件追加起訴，前開10人以下合稱陳雲弘等10人）分別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中）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又廖先慶、趙惟凡（2人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等案件提起公訴）均明知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且任何人皆可自行前往金融機構申請，並無特別之窒礙，亦可預見將自己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交予他人使用，常與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可供作掩飾他人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人頭帳戶，以遂行詐欺犯罪後躲避警方追查，竟仍基於幫助洗錢及詐欺取財之犯意，分別提供如附表所示之帳戶予前揭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二)陳雲弘等10人與渠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雲弘、林仕峰負責擔任收簿、收水等工作，林昱楷負責收水、招募車手，陳雲弘、蔡俊樺、吳嘉鴻、林昱楷、姚雨寧則分別提供其申辦如附表所示之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或同時兼任車手；李欣洋、簡至良負責收水，廖駿家、余尚瑾則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
(三)陳雲弘、林仕峰於110年間，先取得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分別設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為約定帳號後交給許智倫，再由許智倫或其所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依指示提領贓款後，交付許智倫或其所指派之集團成員。陳雲弘等10人以上揭運作模式，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陸續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於提領贓款後，姚雨寧於附表編號15、17所示時地持其上開帳戶金融卡提領贓款後（姚雨寧於附表編號19、20、21號所示之時、地提領贓款部分，另行追加起訴），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姚雨寧將贓款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高凱妃等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證據：
(一)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廖先慶、趙惟凡、林昱楷、姚雨寧於警詢或偵查中之供述。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廖洺浩（原名:廖柏凱）、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陳龍馳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三)告訴人高凱妃、王藝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張淑娟、吳佳玟、徐玉惠、詹謹綸、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邱建翔、王宏全、曾惠君、楊佳純、陳緯權、葉欣儀、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許家箏、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陳加樺、張宸真、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黃朱雲、鍾美惠、吳欣倫、蔡薰惠、翁毓婷於警詢中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林宜蓁、劉攀、林琦禎、顏美華、蕭涵孅、楊崇玄於警詢之證述。
(四)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五)附表所示被害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對話訊息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各1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林昱楷、姚雨寧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等罪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所為，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陳雲弘等10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雲弘等10人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乃一行為同時觸犯重詐欺取及洗錢等罪嫌，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係以一提供帳戶之行為，同時涉犯上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又被告廖先慶、趙惟凡為幫助犯，請審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併案理由：
　　上開被告前因同一事實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偵字19114、20396、21753號案件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追加起訴書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參。本案為相同被告所涉相同罪嫌，與上開案件之犯罪事實相同，為同一案件，應予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李 旻 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05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
所犯法條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八（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
　　被　　　告　陳雲弘







上列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應與貴院（閑股）審理之112年度原金訴字第85號案件併案審理，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一、犯罪事實：陳雲弘自民國110年2月起，加入由許智倫（綽號「小寶」）、陳智麒等人（均另行偵辦中）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共同組成之詐欺集團，並於同年2月間不詳時間地點，提供其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富邦銀行帳戶）之帳號密碼予許智倫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並同時擔任提款車手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款項轉交許智倫或其指定之人，以獲得提領金額1％之報酬。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集團內不詳成員，於110年2月間之某時許，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ERIC」、通訊軟體LINE暱稱「白雪」向譚妙愛佯稱：可至「YPT交易所買賣平台」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譚妙愛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同年4月7日13時17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至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簡翰林所涉之幫助詐欺犯行，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9875號案件移送併辦），再經某詐欺集團成員於同日13時19分許，將100萬元自前開帳戶轉匯至陳雲弘名下富邦銀行帳戶內，陳雲弘隨即將上開款項提領後，將贓款交予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並獲得1萬元之現金報酬。嗣譚妙愛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案經譚妙愛訴由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函轉本署偵辦。 
二、證據：
（一）被告陳雲弘於偵查中之自白。
（二）告訴人譚妙愛於警詢中之指訴。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陳報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
（四）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歷史交易明細。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陳雲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其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請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就上開犯行，均與詐騙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四、併案理由：本件被告前因涉詐欺等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8453、19986、38945、46770、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7811、7812、7813、10413、10416、17338號案件偵查追加起訴，現由貴院（閑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審理中（下稱前案），有前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料查註紀錄等在卷可參。本案告訴人與前案相同，且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之時間、方式、告訴人受騙後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即台新帳戶）及金額、由第一層帳戶轉入之第二層帳戶（即本案富邦帳戶）、被告提領本案富邦帳戶內款項之金額均相同，故本件與前案為事實上同一案件，爰請依法併予審理。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31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8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件九（即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
附件十（即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雲弘









            吳嘉鴻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蔡俊樺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被      告  余尚瑾







選任辯護人  李浩霆律師

            劉政杰律師

被      告  廖駿家（原名：余宗家）





                    籍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0號





            陳智麒







            姚雨寧







            林緇秦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進文律師

被      告  李神政（原名：李汪政）  







            陳新哲





            邱奕鈞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高亘瑩律師

被      告  劉貫逸



                    籍設桃園市○○區○○里00鄰○○○○巷00號



            呂宛庭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葉泳新律師

            王聖傑律師  

被      告  廖先慶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第20396號、第21753號〔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追加起訴（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本院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案件〕；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案件〕）及移送併辦（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陳雲弘犯附表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陸拾陸罪，各處附表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

二、吳嘉鴻犯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處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三、蔡俊樺犯附表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肆罪，各處附表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四、余尚瑾犯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處附表四「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五、廖駿家犯附表五「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五「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六、陳智麒犯附表六「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拾壹罪，各處附表六「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七、姚雨寧犯附表七「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伍罪，各處附表七「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八、林緇秦犯附表八「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共壹罪，處附表八「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九、李神政犯附表九「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共壹罪，處附表九「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十、陳新哲犯附表十「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十「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十一、邱奕鈞犯附表十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十一「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十二、劉貫逸犯附表十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參罪，各處附表十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十三、呂宛庭犯附表十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各罪，共柒罪，各處附表十三「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十四、廖先慶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十五、如附表B編號1至8、10至14「犯罪所得」欄所示犯罪所得，各為如附表B編號1至8、10至14「沒收或追徵宣告」欄所示沒收或追徵。

十六、扣案如附表C編號1至11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公訴意旨及審理範圍之說明：

　㈠茲先就本案起訴書、追加起訴書、併辦意旨書及對應本院案號、所併案號及對應之被告整理如下表：

編號 偵查案號 本院案號／所併案號 被告 附件 一 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起訴書 【該起訴書之附表另引為本判決之附件九】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廖先慶。 （另有李欣洋、趙惟凡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仕峰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另為判決；且另有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二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 （另有許智倫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昱楷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另為判決，且另有廖洺浩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三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訴書 【該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另引為本判決之附件十】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陳智麒、姚雨寧、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 （另有廖洺浩、陳龍馳尚在本院審理中） 附件 四 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陳新哲。 附件 五 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吳嘉鴻。 附件 六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吳嘉鴻。 附件 七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廖先慶。 （另有李欣洋、趙惟凡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林仕峰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另為判決；且另有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姚雨寧。 （另有林昱楷經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另為判決） 附件 八 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陳雲弘。 

　㈡本案起訴書（如附件一）、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訴書（如附件三）均未載明各被告所構成犯罪之被害人及罪數，惟業經公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逐一敘明，茲就本判決各被告所對應案號、被害人及罪數整理如下表：

編號 被告 案號 被告所構成犯罪之被害人 罪數 1 陳雲弘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至63所示被害人。 66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5、70、71所示被害人。  2 吳嘉鴻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5、16、17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69所示被害人。  3 蔡俊樺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3、7、11所示被害人。 4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所示被害人。  4 余尚瑾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45、46、47、48、49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5 廖駿家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1、2、43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6 陳智麒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5所示被害人。 1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8、10、11、29、31、45、48、55、56所示被害人。  7 姚雨寧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14、16所示被害人。 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18、19、20所示被害人。  8 林緇秦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4所示被害人。 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9 李神政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8所示被害人。 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0 陳新哲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 附表A編號67、68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4年度訴字第1439號 附表A編號16所示被害人。  11 邱奕鈞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8、11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2 劉貫逸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6、10、11所示被害人。 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3 呂宛庭 114年度金訴字第639號 附表A編號3、4、6、8、9、11、12所示被害人。 7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4 廖先慶 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 附表A編號22、30、32、33、34、43、45、46、47、48、49所示被害人。 1個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如附件五至八之併辦意旨書所指犯罪事實，因分別與本判決就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姚雨寧、廖先慶等人所為有罪判決部分，為同一事實而屬本案起訴及追加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告以併辦意旨，已無礙渠等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併予審理，先予敘明。

二、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以下補充及更正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追加起訴書、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至十）：

　㈠附件七併辦意旨書之附表因與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相同，且屬同一事實，故不引用該附表，先予敘明。

　㈡以下部分均經公訴人當庭更正及補充：

編號 出處  原記載 更正或補充 1 附件一起訴書之證據清單 編號2 「編號66至71」 僅係誤載，予以刪除。 2 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 編號50 「49」 更正為：「10萬元」 3  編號54、59 「簡婉如」 更正為：「簡婉茹」 4  編號53 「呂宴婷」 更正為：「呂晏婷」 5  編號64 「王晏婷」  6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 編號1被害人欄 「林琦禛」 更正為：「林琦禎」 7  編號1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更正：「姚雨寧就該49萬5,000元，其中9萬5,000元係於110年8月17日14時44分許匯入陳新哲之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其餘40萬元，分3筆12萬元、1筆4萬元以ATM提領。」  8  編號2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姚雨寧於110年8月17日11時34分許，提領9萬3,000元」  9  編號7提領、提領時間、提領金額欄 補充：「陳新哲於110年7月19日11時56分42秒許、12時1分13秒許、12時2分55秒許，分別提領49萬元、12萬元、2萬元，共63萬元」  10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證據清單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1段 「14」 更正為：「16」 11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2段 「21、22、23、25、26」 更正為：「23、24、25、27、28」 12   「附表一編號2」 更正為：「附表一編號1」 13  編號2待證事實欄內第3段 「13、16、17、18、19、20、32、33、34、35、36」 更正為：「15、18、19、20、21、22、34、35、36、37、38」 14   補充：「附表二編號39、40」、「被害人胡安甄、尤思婷」  15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1段 「15、16、39、40、41、42」及「張蕎安、鄭錦菊、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 更正為：「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 16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2段 「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5、16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更正為：「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7、18所示時間、地點，將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自附表一編號2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先轉帳至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國泰世華帳戶後，提領並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17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3段 「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更正為：「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劉貫逸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18  編號3待證事實欄內第4段 補充：「坦承其擔任本案收水手，因此可獲取每日3,000元之報酬之事實」  19  編號6待證事實欄 「10、11、12」 更正為：「12、13、14」 20  編號7待證事實欄 補充：「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8所示時、地，自附表一編號6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葉蒔樺之款項等事實」  21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即附件十） 編號1、2 補充：「呂宛庭於110年8月18日依指示將5,09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石晏如）」、「呂宛庭於110年8月18日依指示將5,86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羽紘）」  22  編號6 補充：「呂宛庭於110年8月17日依指示將2,800元自如附表一編號6所示呂宛庭之中信帳戶轉帳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戶名：羅文治）」  23  編號12 「12陳又慈」 更正為：「13陳又慈」 24  編號32 「呂宴婷」 更正為：「呂晏婷」 25  編號43 「王晏婷」  26  編號33、38 「簡婉如」 更正為：「簡婉茹」 27 附件四追加起訴書之附表 編號1 「林琦禛」 更正為：「林琦禎」 

　㈢證據部分補充：

　⒈被告14人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⒉被害人劉攀於110年5月26日之警詢筆錄（見112原金訴68卷第1宗第273至277頁）。

　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113年8月5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77904號函及所附被害人范巧欣於110年7月28日之警詢筆錄（見112原金訴68卷第1宗第303至313頁）。

　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113年11月15日溪警分刑字第1130036581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1至143頁）。

　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2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3263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77至307頁）。

　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4年5月23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40088452號函及所附資料（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329至342頁）。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2條第1項、第35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案被告14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罪刑規定以及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復於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修正前後之條文均詳如下表所示：

編號 洗錢防制法 112年6月16日 修正施行前 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 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前 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 1 一般洗錢罪之罪刑規定 【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 自白減刑規定 【第16條第2項】 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16條第2項】 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第23條第3項】 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⒊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所為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依舊法之最高刑度為有期徒刑7年，依新法之最高刑度則為有期徒刑5年，自以新法較有利於渠等，是經比較新舊法，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論處。此外，渠等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即同年8月2日起發生效力。其中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渠等所犯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而上開條例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此敘明。

　⒋被告廖先慶本案幫助隱匿或掩飾犯罪所得之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該罪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而被告廖先慶於偵查中否認犯行（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辯稱係辦貸款，見112偵19114卷第2宗第439至442頁），於本院審理中自白犯行（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79頁），則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

　⑴如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整體考量該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同條第3項之量刑限制、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同時有2種減刑事由，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15日至5年」。

　⑵如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後、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被告廖先慶不符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要件，無從依第16條第2項規定減刑，是經整體考量該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同條第3項之量刑限制、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廖先慶所犯幫助洗錢罪，僅有1種減刑事由，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

　⑶如依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後之洗錢防制法論處，被告廖先慶不符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要件，無從依第23條第3項規定減刑，是經整體考量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所定之法定刑、刑法第30條第2項之幫助犯減刑規定後，可知被告所犯幫助洗錢罪之量刑框架為「有期徒刑3月至5年」。

　⑷綜上，經比較新舊法後，自應依最有利於被告廖先慶之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論處。　　　

　㈡本案各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⒈按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揆諸上開說明，本案各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應僅就分別時間最早之首次犯行論以該罪，他次犯行則無庸論以該罪，茲整理如下表：

編號 被告 本案有無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各被告所為各犯行中，時間最早而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首次犯行 1 陳雲弘 有：如附件一起訴書所載 （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5號案件） 如附表A編號1所載犯行 2 吳嘉鴻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15所載犯行 3 蔡俊樺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7所載犯行 4 余尚瑾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45所載犯行 5 廖駿家 有：同上 （不另為免訴諭知，詳後述） 6 陳智麒 無 - 7 姚雨寧 有：如附件二追加起訴書所載 （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 （不另為不受理諭知，詳後述） 8 林緇秦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4所載犯行 9 李神政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8所載犯行 10 陳新哲 有：同上 如附表A編號67所載犯行 11 邱奕鈞 無 - 12 劉貫逸 無 - 13 呂宛庭 無 - 14 廖先慶 無 - 

　⒊被告林緇秦及辯護人雖辯稱：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前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4年1月14日以113年度上訴字第5494號判決（嗣於114年6月12日確定）等語，惟查該判決及該案之第一審判決（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82號判決），均未曾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故被告林緇秦及辯護人此部分答辯，應僅屬誤會，無從執此而不另為免訴諭知，併此敘明。

　㈢所犯法條：

　⒈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部分，茲以下列表格表示渠等所犯法條及罪數：

編號 核下列被告之下列行為  所犯法條／想像競合  分論併罰／罪數    下列被告之下列各行為，分別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下列數罪名，均係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下列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應依被害人人數計算其罪數，是下列被告就下列所示各行為，因被害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1 陳雲弘 如附表一所示各行為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被告陳雲弘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即附表A編號1）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雲弘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66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2 吳嘉鴻 如附表二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吳嘉鴻所為如附表二編號1（即附表A編號15）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吳嘉鴻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3 蔡俊樺 如附表三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蔡俊樺所為如附表三編號2（即附表A編號7）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蔡俊樺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4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4 余尚瑾 如附表四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余尚瑾所為如附表四編號1（即附表A編號45）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余尚瑾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5 廖駿家 如附表五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廖駿家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免訴諭知，詳後述） 被告廖駿家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6 陳智麒 如附表六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智麒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1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7 姚雨寧 如附表七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姚雨寧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不受理諭知，詳後述） 被告姚雨寧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5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8 林緇秦  如附表八所示行為 同上 被告林緇秦所為左列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林緇秦如左列所示行為，係犯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9 李神政 如附表九所示行為 同上 被告李神政所為左列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李神政如左列所示行為，係犯1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0 陳新哲 如附表十所示各行為 同上 被告陳新哲所為如附表十編號2（即附表A編號67）所示行為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陳新哲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1 邱奕鈞 如附表十一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邱奕鈞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2 劉貫逸 如附表十二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劉貫逸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3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13 呂宛庭 如附表十三所示各行為 同上 （本案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被告呂宛庭如左列所示各行為，係分論併罰之7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⒉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分別就渠等各別應負責之相同被害人部分，各與彼此及其他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⒊被告廖先慶部分：核被告廖先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被告廖先慶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取多名被害人之財物，並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核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論處。

　㈣刑之減輕：

　⒈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部分：

　⑴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該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亦有明文。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另有明文。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茲以下表整理渠等偵查中、審判中之答辯方向、自承所受有犯罪所得及自動繳回與否之情形：

編號 被告 偵查中答辯方向 審判中答辯方向 被告自承 本案犯罪所得 是否已經自動繳回 是否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是否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 是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 1 陳雲弘 承認（111年11月9日偵訊時，見111偵46770卷第80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99頁） 9萬元 否（如附表B編號1所載） 否 否 是 2 吳嘉鴻 承認（112年5月9日警詢時，見112偵19114卷第2宗第623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91頁） 2萬20元（計算式：1萬2,820元＋7,2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2所載） 是 是 是 3 蔡俊樺 承認（112年4月18日偵訊時，見112偵21753卷第106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564至565頁） 5,800元（計算式：2,800元＋3,0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3所載） 否 否 是 4 余尚瑾 承認詐欺及洗錢，但否認參與犯罪組織（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249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頁） 1,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4所載） 是 是 否 5 廖駿家 否認（112年4月13日偵訊時辯稱所提領款項係投資獲利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356至364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241頁） 8,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5所載） 否 否 （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免訴諭知） 6 陳智麒 承認（112年5月11日偵訊時，見112偵7811卷第290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68卷第437至438頁） 2萬5,500元（計算式：7,500元＋6,000元＋1萬2,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6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7 姚雨寧 承認（112年2月8日偵訊時，見111偵49919卷第242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406至407頁） 1萬2,300元（計算式：7,900元＋4,4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7所載） 否 否 （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不另為不受理諭知） 8 林緇秦 否認（112年2月23日偵訊時，見112偵6664卷第301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34頁) 5,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8所載） 否 否 否 9 李神政 承認（111年6月22日偵訊時，見111偵8453卷第346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04頁)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是 是 是 10 陳新哲 承認（111年6月6日偵訊時，見111偵8453卷第311頁） 承認（見112原金訴85卷第2宗第218頁、114訴1439卷第55頁) 3,500元（附表十編號2至3部分） 否（如附表B編號10所載） 否 否 是     1,450元（附表十編號1部分） 是（如附表B編號11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1 邱奕鈞 承認（113年1月24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36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13至214頁） 1萬2,0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12所載） 是 是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2 劉貫逸 否認（113年9月11日偵訊時，坦承提領款項並交付上游等客觀事實，但辯稱不知是非法金錢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454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03至205頁） 7,900元 是（如附表B編號13所載） 否 否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13 呂宛庭 否認（113年12月11日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辯稱提供給男友而否認主觀犯意，見112少連偵336卷第5宗第539頁） 承認（見114金訴639卷第275頁） 1萬4,000元 否（如附表B編號14所載） 否 否 （未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⑶如上表所示，被告吳嘉鴻、余尚瑾、陳智麒、李神政、陳新哲（關於其所犯附表十編號1部分）、邱奕鈞於偵查中、審理中均自白本案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且已自動繳回犯罪所得（被告李神政部分，卷內尚無積極證據足認其受有犯罪所得，自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且渠等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減刑規定，併列為量刑因素予以考量。另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李神政、陳新哲於偵查中、審理中均自白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就渠等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均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減刑規定，亦列為量刑因素予以考量。

　⑷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5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邇來詐欺犯罪盛行，受害民眾不計其數，甚至畢生積蓄化為烏有，更甚有受害者無法承受打擊而選擇輕生，立法機關亦增定相關規範以強化詐欺犯罪之防制並加重詐欺犯罪之刑責，顯見詐欺犯罪之惡性甚高，復考量如後述之一切情狀，縱使諭知本案科刑框架之最低度刑，仍難認上開被告13人所為有何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狀況，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附此敘明。

　⒉被告廖先慶基於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罪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另如上所述，被告廖先慶於審理中自白犯行，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被告廖先慶之刑同時有2種減輕事由，爰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輕之。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不思以正途取得財物，竟分別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利用被害人一時不察、陷於錯誤，並分別擔任取款車手、收水手，而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致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失，被告陳雲弘更擔任收簿手，收集人頭帳戶以供詐欺集團指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至被告廖先慶則任意將名下帳戶提供予不詳之人，致本案詐欺集團得以利用其帳戶而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渠等所為不僅漠視他人財產權，更製造金流斷點，影響財產交易秩序，亦徒增檢警機關追查集團上游成員真實身分之難度，所生危害非輕，渠等所為均應予非難。考量被告14人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所致損害程度、被害人所受損害尚未全數受償、犯罪角色及分工情形等情節，兼衡渠等坦承之犯後態度（另被告陳雲弘當庭與如附表A編號23所示告訴人達成和解〔見112原金訴68卷第307頁所示和解筆錄〕、被告呂宛庭當庭與如附表A編號8所示告訴人達成和解〔見114金訴639卷第475頁所示和解筆錄〕）、分別於查獲後對於偵查及供出共犯之配合程度、分別於想像競合中所犯輕罪是否符合減刑規定之情形（如本判決上述「三、論罪科刑、㈣刑之減輕、⒈」所述）、品行及素行狀況、渠等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及經濟生活狀況（以及被告廖駿家提出之中低收入戶證明〔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5頁〕、被告邱奕鈞於114年6月18日提出之相關家境證明〔見114金訴639卷第219至233頁〕、被告吳嘉鴻於114年11月4日提出關於犯後態度之資料〔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311至329頁〕等資料）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復審酌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1人於本案所為各次犯行，罪質皆相同、同為加重詐欺取財、洗錢案件，犯罪時間相隔接近等節，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及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渠等行為之不法內涵，爰分別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　　

四、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14人自陳本案受有如附表B所示犯罪所得（其中被告李神政、廖先慶〔附表B編號9、15〕辯稱無犯罪所得，然卷內又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渠等受有若干犯罪所得，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認定渠等確實受有犯罪所得），其中附表B編號2、4、5、6、8、11、12、13所示犯罪所得業經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附表B所載各收據在卷可稽，自均應宣告沒收，至附表編號1、3、7、10、14所示犯罪所得，尚未扣案，爰依上開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所提領之金錢，雖均屬渠等本案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及洗錢之財物，然渠等均已向上繳交予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難認渠等對該等金錢仍有事實上管領權，倘於渠等項下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供犯罪所用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文。經查：

　⒈扣案如附表C編號1至8所示存摺8本及提款卡5張，經被告陳雲弘於112年4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自陳該等存摺及提款卡係其所收取並供被害人匯入款項所用（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150頁），堪認該等扣案物均係被告陳雲弘本案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均宣告沒收。

　⒉扣案如附表C編號9至11所示手機，分別經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於本院審理中自承係渠等所有且均供本案詐欺犯罪聯絡所用，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⒊扣案如附表C編號12所示手機，係同案被告簡至良所有，惟其尚在本院審理中，爰暫不諭知是否沒收。

　⒋扣案如附表C編號13所示手機，被告廖先慶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該手機是我用於與當時說要幫我美化帳戶之人聯絡所用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78頁），可見該手機僅係被告廖先慶向不詳之人聯絡提供帳戶乙節所用，而未提供其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助力，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⒌扣案如附表C編號14至15所示手機，分別為被告余尚瑾、廖駿家所有，惟被告余尚瑾辯稱：與共犯聯絡所用手機已於110年間因另案扣押，扣案之該手機係後來購買的，並未用於與本案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至420頁），被告廖駿家則辯稱：犯案用手機先前已摔壞，扣案之該手機是遭查獲前不久新買，並未用於與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1至242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等手機確實係被告余尚瑾、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⒍扣案如附表C編號16至17所示之物，分別為同案被告李欣洋、趙惟凡所有，就此部分已由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就該等扣案物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⒎至本案之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以及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所示其餘人頭帳戶存摺及金融卡（除附表C編號1至8所示帳戶存摺及金融卡外），固屬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帳戶，然該等帳戶均未扣案，衡以該等物品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且可隨時停用、掛失補辦，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14人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⒏被告陳雲弘、吳嘉鴻、蔡俊樺、余尚瑾、廖駿家、陳智麒、姚雨寧、林緇秦、李神政、陳新哲、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等13人本案所提領或收取之款項，固屬渠等本案詐欺取財之犯罪所得及洗錢之財物，然該等款項均經渠等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實難認定渠等對上開不法款項仍有事實上管領權，倘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渠等項下宣告沒收或追徵，實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不另為免訴及不受理諭知部分（即被告廖駿家、姚雨寧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廖駿家、姚雨寧分別於110年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本案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而為本案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因認被告廖駿家、姚雨寧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上裁判。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50號刑事判決參照）。又後案併有應為不受理、免訴判決之原因，於先起訴之案件已判決確定時，免訴判決應優先於不受理之判決而為適用，即應為免訴之諭知，始為適法。次按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

　⒈被告廖駿家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前經本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348號判決（113年8月13日確定）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

　⒉被告姚雨寧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經檢察官以附件二追加起訴書追加起訴，於112年7月24日繫屬於本院，惟其此部分犯行前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4800號、112年度偵字第10703號、第20393號、第27473號提起公訴，而於112年6月16日繫屬於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9號案件，尚在審理中，故就本案而言，其此部分犯行核屬已經提起公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

　⒊上情有該等判決書、起訴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堪以採認。

　㈣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廖駿家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業經前案判決確定效力所及。準此，渠等本案案件並非最先繫屬法院之案件，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渠等於本案之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本案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論以想像競合而從一重論處之餘地，又繫屬在先之上開前案既已判決確定，本應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為免訴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至被告姚雨寧本案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規定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家維、李旻蓁、林姿妤追加起訴，檢察官張家維、李旻蓁、潘冠蓉移送併辦，檢察官林姿妤、李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葉宇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被告陳雲弘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高凱妃 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2 王藝樺 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 王嘉祺 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 林賽珍 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7 林宜蓁 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8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9 饒耀東 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0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1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2 邱子謙 1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3 張淑娟 1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4 吳佳玟 1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5 徐玉惠 1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6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7 詹謹綸 1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8 李蕙如 1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9 陳又慈 1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0 張明生 2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1 邱建翔 2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2 王宏全 2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3 曾惠君 2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4 楊佳純 2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5 陳緯權 2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6 葉欣儀 2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7 顏美華 2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8 林新祐 2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9 張蕎安（歿） 2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0 劉攀 3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1 鄭錦菊 3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2 許家箏 3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3 郭宥萱 3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4 吳淑敏 3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5 杜昇鴻 3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6 魏美華 3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7 彭靖懿 3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8 陳加樺（嗣改名陳嘉瑋） 3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9 張宸真 3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0 許銘升 4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1 范巧欣 4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2 簡至毅 4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3 馬來寬 4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4 蘇鴻麟 4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5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6 詹詠文 4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7 李品儀 4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8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9 簡婉茹 4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0 李燕青 5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1 黃春足（嗣改名黄佳儀） 5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2 蔡承翰 5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3 劉妤真 5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4 尤思婷 5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5 陳龍縉 5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6 黃奇伶 5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7 黃朱雲 5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8 鐘美惠 5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9 吳欣倫 5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0 蔡薰慧 6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1 蕭涵孅（嗣改名蕭彤姍） 6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2 翁毓婷 6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3 楊崇玄 6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4 邱淑櫻 6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5 譚妙愛 7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6 姜凱心 7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雲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二：被告吳嘉鴻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徐玉惠 1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2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詹謹綸 1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4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5 陳葦瓴 6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吳嘉鴻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三：被告蔡俊樺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林宜蓁 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4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蔡俊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四：被告余尚瑾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  2 詹詠文 4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李品儀 4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4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5 簡婉茹 4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余尚瑾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五：被告廖駿家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高凱妃 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王藝樺 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馬來寬 4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廖駿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表六：被告陳智麒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2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3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4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5 張蕎安（歿） 2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6 鄭錦菊 3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7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4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8 呂晏婷 4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9 陳龍縉 5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0 黃奇伶 5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11 邱淑櫻 65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智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七：被告姚雨寧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吳佳玟 1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3 李蕙如 1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4 陳又慈 1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5 張明生 2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姚雨寧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八：被告林緇秦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宛瑱 6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林緇秦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九：被告李神政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李神政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附表十：被告陳新哲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林琦禎 1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2 黃博歆 67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余琍琳 6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陳新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表十一：被告邱奕鈞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2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邱奕鈞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附表十二：被告劉貫逸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張芷菱 10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3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劉貫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附表十三：被告呂宛庭之罪名及宣告刑

編號 被害人姓名 附表A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蔡玉慈 3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2 王嘉祺 4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3 陳曉鈴 6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4 蔡淑玲 8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5 饒耀東 9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6 葉蒔樺 11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7 邱子謙 12 如附表A之左列編號所載 呂宛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A：被害人清單及被告之犯罪事實

編號 被害人姓名 被告之犯罪事實 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即附件九）編號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之附表編號 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即附件十）編號 1 高凱妃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 - - 2 王藝樺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 - - 3 蔡玉慈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11 - 1 4 王嘉祺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 - 2 5 林賽珍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 - 3 6 陳曉鈴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 - 4 7 林宜蓁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 - - 8 蔡淑玲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8 - 5 9 饒耀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9 - 6 10 張芷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0 - 7 11 葉蒔樺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2 - 8 12 邱子謙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3 - 9 13 張淑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4 - 10 14 吳佳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5 2 - 15 徐玉惠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6 - - 16 林琦禎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以及附件四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所載（林琦禎另係附件四追加起訴書所列被害人）。 17 1 11 17 詹謹綸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8 - - 18 李蕙如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19 - 12 19 陳又慈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0 - 12（嗣經公訴人更正為13） 20 張明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1 - 14 21 邱建翔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2 - - 22 王宏全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3 - - 23 曾惠君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4 - - 24 楊佳純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5 - - 25 陳緯權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6、30 - 16 26 葉欣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7 - - 27 顏美華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8 - - 28 林新祐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29 - 15 29 張蕎安（歿）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1 - 17 30 劉攀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2 - - 31 鄭錦菊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3、48 - 18、28 32 許家箏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4 - - 33 郭宥萱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5 - 19 34 吳淑敏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6 - 20 35 杜昇鴻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7 - 21 36 魏美華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8 - 22 37 彭靖懿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39 - 23 38 陳加樺（嗣改名陳嘉瑋）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0 - - 39 張宸真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1 - - 40 許銘升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2、44 - 24 41 范巧欣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3 - - 42 簡至毅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5 - 25 43 馬來寬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6 - 26 44 蘇鴻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47 - 27 45 胡安甄（嗣改名胡又蓁）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0、60、62 - 29、39、41 46 詹詠文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1 - 30 47 李品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2 - 31 48 呂晏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3、64 - 32、43 49 簡婉茹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4、59 - 33、38 50 李燕青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5 - 34 51 黃春足（嗣改名黄佳儀）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6 - 35 52 蔡承翰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7 - 36 53 劉妤真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58 - 37 54 尤思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1 - 40 55 陳龍縉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3 - 42 56 黃奇伶 詳如右列起訴書、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5 - 44 57 黃朱雲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6 - - 58 鐘美惠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7 - - 59 吳欣倫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8 - - 60 蔡薰慧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69 - - 61 蕭涵孅（嗣改名蕭彤姍）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0 - - 62 翁毓婷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1 - - 63 楊崇玄 詳如右列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72 - - 64 陳宛瑱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3 - 65 邱淑櫻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4 - 66 葉昱昊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5 - 67 黃博歆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6 - 68 余琍琳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7 - 69 陳葦瓴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8 - 70 譚妙愛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9 - 71 姜凱心 詳如右列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附表之右列編號所載。 - 10 - 

附表B：本判決各被告之犯罪所得清單

編號 被告 犯罪所得 （新臺幣） 是否已自動繳回 沒收或追徵宣告 1 陳雲弘 9萬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95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69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陳雲弘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吳嘉鴻 2萬2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9日114年執沒字第77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09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85頁）在卷可稽。 吳嘉鴻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零貳拾元，沒收。 3 蔡俊樺 5,8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99頁、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73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蔡俊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余尚瑾 1,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9月9日114年沒字第403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4頁）在卷可稽。 余尚瑾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 5 廖駿家 8,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8日114年沒字第502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7頁）在卷可稽。 廖駿家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元，沒收。 6 陳智麒 2萬5,5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3日114年執沒字第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119頁、114金訴639卷第316頁）在卷可稽。 陳智麒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伍仟伍佰元，沒收。 7 姚雨寧 1萬2,3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79頁、114金訴639卷第300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姚雨寧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參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林緇秦 5,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23日114年執沒字第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99頁、114金訴639卷第321頁）在卷可稽。 林緇秦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 9 李神政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 10 陳新哲 3,5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2原金訴85卷第3宗第83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陳新哲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1,45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1月5日114年沒字第528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訴1439卷第107頁）在卷可稽。 陳新哲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沒收。 12 邱奕鈞 1萬2,0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14日114年沒字第471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金訴639卷第323頁）在卷可稽。 邱奕鈞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元，沒收。 13 劉貫逸 7,900元 已自動繳回而由本院扣押，此有本院114年10月8日114年沒字第468號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見114金訴639卷第325頁）在卷可稽。 劉貫逸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玖佰元，沒收。 14 呂宛庭 1萬4,000元 經本院於114年8月28日發函命自動繳回（見114金訴639卷第306頁），惟仍未自動繳回。 呂宛庭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廖先慶 無 無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之問題 - 

附表C：扣案物清單

編號 所有人 扣押物 備註 1 陳雲弘 郵政存簿儲金簿（戶名：高翔成，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⑴114年刑管446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2原金訴68卷第3宗第407頁）。 ⑵被告陳雲弘於112年4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自陳該等存摺及提款卡係其所收取並供被害人匯入款項（見112偵19114卷第1宗第150頁），堪認該等扣案物均係被告陳雲弘本案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均應予沒收。 2 陳雲弘 玉山銀行存摺（戶名：黃煒昌，帳號：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3 陳雲弘 彰化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  4 陳雲弘 渣打銀行存摺（戶名：謝天俊，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5 陳雲弘 聯邦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號）1本  6 陳雲弘 臺灣銀行存摺（戶名：王盈智，帳號：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7 陳雲弘 元大銀行存摺（戶名：彭翎栗，帳號：00000000000000號）1本及該帳戶金融卡1張  8 陳雲弘 第一銀行存摺（戶名：彭翎栗，帳號：00000000000號）1本  9 陳雲弘 自被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71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9頁）。 ⑵被告陳雲弘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300頁），應予宣告沒收。 10 吳嘉鴻 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3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5頁）。 ⑵被告吳嘉鴻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192頁），應予宣告沒收。 11 蔡俊樺 被告蔡俊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4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7頁）。 ⑵被告蔡俊樺自承該手機係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566頁），應予宣告沒收。 12 簡至良 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6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1頁）。 ⑵被告簡至良尚在本院審理中，爰暫不諭知是否沒收。 13 廖先慶 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7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3頁）。 ⑵該手機僅係被告廖先慶向不詳之人聯絡提供帳戶乙節所用，而未提供其本案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助力，難謂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無從宣告沒收。 14 余尚瑾 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5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9頁）。 ⑵被告余尚瑾辯稱：與共犯聯絡所用手機已於110年間因另案扣押，扣案之該手機係後來購買的，並未用於與本案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419至420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手機確實係被告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15 廖駿家 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2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93頁）。 ⑵被告廖駿家辯稱：犯案用手機先前已摔壞，扣案之該手機是遭查獲前不久新買，並未用於與其他共犯聯絡等語（見112原金訴68卷第2宗第241至242頁），卷內又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該手機確實係被告廖駿家本案犯罪所用，基於有疑唯利於被告之原則，無從宣告沒收。 16 李欣洋 同案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13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alletpro冷錢包1組 ⑴114刑管1468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7頁）。 ⑵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17 趙惟凡 同案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 ⑴114刑管1458號扣押物品清單（見114金訴639卷第105頁）。 ⑵本院於115年1月28日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第85號、114年度金訴字第629號另為判決，故不於本判決諭知是否沒收。 

附件一（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第20396號、第21753號起訴書〔不含附表〕）：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

　　　　　　　　　　　　　　　　　　112年度偵字第20396號

　　　　　　　　　　　　　　　　　　112年度偵字第21753號

　　被　　　告　陳雲弘　　　　　　　　余尚瑾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鄭　瑋律師　　　　　　　　劉政杰律師　　　　　　　　李浩霆律師　　被　　　告　廖駿家　　　　　　　　李欣洋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仕為律師　　被　　　告　吳嘉鴻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　　被　　　告　簡至良　　選任辯護人　陳俊隆律師　　被　　　告　廖先慶　　　　　　　　趙惟凡　　　　　　　　林仕峰　　　　　　　　蔡俊樺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汪哲倫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雲弘（綽號「山豬」）、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上開人等均現為或曾為天道盟正義會大溪組成員）、劉貫逸、邱奕鈞分別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寶」之人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並與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並基於加重詐欺、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雲弘、林仕峰負責收簿、收水等工作，由陳雲弘、蔡俊樺、吳嘉鴻、趙惟凡、廖先慶則分別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李欣洋、簡至良負責收水（即向車手取款後再轉交詐欺集團指定之成員），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則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陳雲弘、林仕峰於110年間，取得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分別設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為約定帳號後並交給綽號「小寶」，再由綽號「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劉貫逸、邱奕鈞提領贓款後，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

二、前開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劉貫逸、邱奕鈞等人以上揭運作模式，並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而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劉貫逸、邱奕鈞、蔡俊樺提領贓款後，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將贓款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而劉貫逸、邱奕鈞、蔡俊樺則分別回水予簡至良、李欣洋，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高凱妃等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嗣經警方分別於112年4月12、17、19日，持本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拘搜，並分別自被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allet pro冷錢包1組；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被告蔡俊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始查悉上情。

三、案經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雲弘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陳雲弘、廖駿家、廖先慶、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均曾為或現為天道盟正義會大溪組成員之事實。 2、被告陳雲弘有與被告林仕峰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綽號「小寶」之指示，負責收取如附表所示第一層收水帳戶並綁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及收水、回水給綽號「小寶」之事實。 3、被告、林仕峰、李欣洋負責收水、收簿；被告簡至良、廖駿家負責車手、收水；被告余尚瑾、吳嘉鴻負責車手之事實。 4、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轉匯至第一層收水帳戶後，係由綽號「小寶」依序轉匯至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2 被告余尚瑾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余尚瑾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不詳成員之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50至54、編號66至71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之事實。 3 被告廖駿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廖駿家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彰化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1至2、編號46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之事實。 4 被告李欣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李欣洋綽號為「西瓜」之事實。 2、被告李欣洋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伊並未參與本案詐騙犯行等語。 5 被告吳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吳嘉鴻係由被告陳雲弘、林昱楷招募加入本案詐騙集團並擔任提款車手之事實。 2、被告吳嘉鴻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16、17、18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林昱楷」或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6 被告簡至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簡至良有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向證人劉貫逸收取其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10、12之金額，並將收取之款項轉交給詐欺集團成員綽號「小寶」之事實。 7 被告廖先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1、被告廖先慶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國泰世華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存摺本、提款卡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之事實。 2、被告廖先慶已將與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討論交付上揭帳戶之相關對話紀錄均刪除之事實。 8 被告趙惟凡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結證 被告趙惟凡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之存摺本、提款卡、網銀帳密提供予詐騙集團成員「廖柏凱」使用之事實。 9 被告林仕峰於警詢時之供述及偵查中之自白及結證 被告林仕峰有與被告陳雲弘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之指示，負責收取如附表所示第一層收水帳戶並綁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之事實。 10 被告蔡俊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及結證 被告蔡俊樺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之合作金庫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7、11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被告簡至良或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1 證人邱奕鈞於警詢時之供述、偵查中之結證 1、證人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號）交予另案被告陳智麒作為收水帳戶使用，而另案被告陳智麒再回水給被告李欣洋（綽號西瓜）之事實。 2、被告李欣洋除收水外，亦負責本案詐騙集團之轉帳、如附表所示之假投資詐騙方法中「寧德時代」群組操作之事實。 3、證人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上揭中國信託帳戶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8、12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及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2 證人劉貫逸於警詢時之供述、偵查中之結證 1、證人劉貫逸有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將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交予詐騙集團成員綽號「小寶」作為收水帳戶使用並依指示擔任提領車手之事實。 2、證人劉貫逸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將上揭中國信託帳戶提供予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依指示，在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編號6、10、12之金額後，並以此方式將詐得款項各別交給詐騙集團成員即被告簡至良或綽號「小寶」及其所指派之人之事實。 13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遭詐欺集團成員如附表所示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後，並依指示匯款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14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間對話訊息及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各1份。 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遭詐欺集團成員如附表所示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後，並依指示匯款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之事實。 15 如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被告余尚瑾、廖駿家、吳嘉鴻、蔡俊樺、證人劉貫逸、邱奕鈞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受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轉匯、提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之事實。 16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目錄表 如犯罪事實欄所示自上揭被告身上查扣之物品之事實。 

二、核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組織犯罪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等罪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所為，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乃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及洗錢等罪嫌，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係以一提供帳戶之行為，同時涉犯上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又被告廖先慶、趙惟凡為幫助犯，請審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至被告陳雲弘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余尚瑾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駿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李欣洋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3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蘋果廠牌IPHONE綠色行動電話1支、HTC廠牌行動電話1支、coolwallet pro冷錢包1組；被告吳嘉鴻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簡至良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 12PRO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廖先慶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0）；被告趙惟凡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被告蔡俊樺身上查獲所持用之蘋果廠牌IPHONE行動電話1支（門號0000000000、IMEI碼00000000000000）等物，為被告等人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末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4第1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檢　察　官　　　陳彥价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賴佩秦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 1 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 3 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 90 條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5 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

同。

第 5 項、第 7 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第19986號、第38945號、第46770號、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第7811號、第7812號、第7813號、第10413號、第10416號、第17338號追加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111年度偵字第38945號

　　　　　　　　　　　　　　　　　　111年度偵字第46770號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1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2號

　　　　　　　　　　　　　　　　　　 112年度偵字第781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

　　　　　　　　　　　　　　　　　　112年度偵字第17338號

　　被　　　告　許智倫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0弄00號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智麒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洺浩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姚雨寧　女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緇秦　女　39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李汪政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新哲　男　3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林昱楷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0號　　　　　　　　　　　（現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吳嘉鴻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人 之　　選任辯護人　陳致宇律師　　被　　　告　蔡俊樺　男　2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人 之　　選任辯護人　胡世光律師　　　　 　　被　　　告　陳雲弘　男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里0鄰○○○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貴院（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相牽連，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智倫（綽號「小寶」）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發起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綽號「山豬」）等人，則基於參與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許智倫擔任控盤首腦兼車手頭，負責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機房端人員接單後派單予車手；而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則分別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陳智麒、廖洺浩、陳雲弘、蔡俊樺、吳嘉鴻、姚雨寧、吳嘉鴻、林緇秦亦同時擔任提款車手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款項轉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以獲得提領金額1％之報酬（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所涉違反組織犯罪條例部分，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中，而不在本件起訴範圍內）。

二、前開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以上揭運作模式，並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而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帳戶內，再由許智倫指派如附表所示之人提領贓款後，依指示將贓款交予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

三、案經林琦禛、吳佳玟、陳宛瑱、邱淑櫻、葉昱昊、黃博歆、余琍琳、陳葦瓴、譚妙愛、姜凱心等人分別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人坦承在卷，復經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及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訴綦詳，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及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間對話訊息及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如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扣押物品目錄表等在卷可佐；另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及姚雨寧等人，前因涉犯詐欺案件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4800號、112年度偵字第10703、20393及27473號案件起訴在案，有該案之相關筆錄及卷證等附卷可參，足認其等自白有相當之證據相佐，且與事實相符，應堪信為真實，被告等人之犯嫌均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姚雨寧、林緇秦、李汪政、陳新哲、林昱楷等5人，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被告姚雨寧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1、2；被告林緇秦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3；被告李汪政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被告陳新哲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6、7；被告林昱楷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1，其提供帳戶時明知係與詐欺集團使用，以正犯論）；被告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吳嘉鴻、蔡俊樺及陳雲弘等6人所為（被告許智倫為分派工作並收取提領贓款之車手頭，而就全部犯行均有參與；被告陳智麒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被告廖洺浩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被告吳嘉鴻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8；被告蔡俊樺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7；被告陳雲弘參與部分為附表編號4、9、10），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又被告等人就各次犯行所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均請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等人就上開犯行，均與詐騙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其等所為各次詐欺（以被害人數為準）犯行，被告許智倫所為共10次犯行；被告姚雨寧、陳新哲、吳嘉鴻等3人所為共2次犯行；被告陳雲弘所為共3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至其等供承領有報酬部分，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按一人犯數罪者，為相牽連之案件，且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前因涉詐欺等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2年度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貴院（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審理中，有前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料查註紀錄各1份在卷可參。本案被告等人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嫌之犯行，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3款所定數人共犯數罪之情形，乃相牽連案件，為期訴訟之便捷，節省司法資源，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 1 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 3 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 90 條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5 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

同。

第 5 項、第 7 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提領人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新臺幣） 案號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共計156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等案件為不起訴處分）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49萬5,000元  姚雨寧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姚雨寧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八德分行臨櫃提領） 49萬5,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7分許  30萬元、 20萬元  林昱楷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2 吳佳玟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10日12時8分許，透過社群網路臉書Facebook、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以暱稱「黃尚」向其佯稱得投資博奕網站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0時31分許 10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等案件為不起訴處分） 110年8月17日 11時07分許 29萬3,000元 姚雨寧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姚雨寧 110年8月17日 11時26分許  20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3 陳宛瑱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8月6日某時許前刊登不實投資廣告，致其瀏覽後留下聯絡方式，該詐欺集團成員即電洽向其佯稱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2日12時19分許 11萬元 陳慶順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2日12時36分許 59萬元 林緇秦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林緇秦 110年8月12日13時17分許 59萬元 （台北富邦銀行大湳分行） 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 4 邱淑櫻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4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並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天道酬勤」對其佯稱：得操作網站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5月19日10時37分許 3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1時許 75萬元 陳智麒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智麒 110年5月19日11時10分許 7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1號    110年5月19日11時9分許 1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1時21分許 125萬元 趙惟凡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廖洺浩 110年5月19日11時26分許 12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3號    110年5月19日10時37分許 300萬元 劉子明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5月19日10時54分許 75萬元 陳雲弘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5月19日11時2分許 75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7812號 5 葉昱昊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透過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陳怡」對其佯稱：得操作外匯買賣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6月30日19時55分許 3萬元 王清軍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6月30日20時10分許 12萬3,000元 廖洺浩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6 黃博歆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對其佯稱：得操作外匯平台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6月18日15時46分許 5萬2,500元 謝宜雯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鶯歌分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6月18日16時10分許 8萬1,000元 陳新哲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新哲 110年6月18日16時16分許 8萬1,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19986號 7 余琍琳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架設投資網站，並刊登「BLOCK VC」之投資APP，致其閱覽後裝設上開APP，並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0年7月19日 10時52分 190萬 林雨涵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戶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7月19日 10時56分許 63萬9,000元 蔡俊樺申辦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蔡俊樺 110年7月19日 11時27分許 63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0年7月19日 10時55分許 63萬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吳嘉鴻 110年7月19日 11時21分許 63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63萬元 陳新哲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新哲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110年7月20日 12時22分許、 12時42分許 30萬元、 47萬4,000元 李汪政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李汪政 110年7月20日 77萬4,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8453號 8  陳葦瓴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7月上旬某日，透過社群網頁Facebook及LINE聯繫，並對其佯稱：得投資海外房地產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8日 9時33分許 20萬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8日 9時46分許 29萬9,000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吳嘉鴻 110年8月18日 10時35分許 9萬元 112年度偵字第17338號 9 譚妙愛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2月上旬某日，透過社群網頁Facebook及LINE聯繫，並對其佯稱：得投資「YPT交易所買賣平台」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4月7日 13時17分許 100萬元 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4月7日 13時19分許 100萬元 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4月7日 14時08分許 100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46770號 10 姜凱心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3月間，透過交友軟體與其聯繫，對其佯稱：得操作博奕網站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3月8日 11時28分許 90萬元 張洺愷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3月8日 12時08分許 89萬9,000元 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陳雲弘 110年3月8日 12時50分許 89萬9,000元 111年度偵字第38945號 

附件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追加起訴書〔不含附表二〕）：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

　　被　　　告　廖洺浩　男　3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智麒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陳龍馳　男　2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0號　　　　　　　　　　　　居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號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邱奕鈞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劉貫逸　男　3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　　　　　　　　　　　　巷00號　　　　　　　　　　　（現在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姚雨寧　女　2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呂宛庭　女　2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葉泳新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相牽連，認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洺浩（原名:廖柏凱）、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陳龍馳（下稱廖洺浩等7人）分別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中)為首，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廖先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趙惟凡、林昱楷（下稱陳雲弘等11人，所涉詐欺等罪嫌，另行移送併辦審理）等人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嗣廖洺浩等7人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龍馳負責收簿工作，陳智麒負責收水，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各提供其申辦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銀行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陳龍馳於110年5月10日間，以抵償謝宗浩對廖洺浩之債務為由，帶同謝宗浩至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第一商業銀行大湳分行辦理第一銀行大湳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謝宗浩帳戶）後，將謝宗浩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予廖洺浩，再提供所屬詐騙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即附表二編號24所示之第四層帳戶，附表二編號27至42所示之第一層人頭帳戶）。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二所示之匯款日期前之時間，分別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二所示之人，致附表二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二所示金額至如附表二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一所示各層收水帳戶內，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就附表二編號10所示之犯行，另移送併辦）、呂宛庭再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間，自渠等提供之附表一所示帳戶內，提領或轉匯詐騙所得款項並轉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並取得提領款項之1％作為渠等報酬，廖洺浩另持其配偶趙惟凡（所涉幫助詐欺等罪嫌，另移送併案審理）所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趙惟凡帳戶），提領如附表二所示、自第一層帳戶轉匯至趙惟凡帳戶之詐騙所得款項，再轉交予許智倫，並取得提領款項1%作為報酬，廖洺浩等7人以上開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二所示之蔡玉慈等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龍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有依被告廖洺浩指示，帶謝宗浩申請第一銀行大湳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用以抵償謝宗浩對被告廖洺浩之債務之事實。 2、坦承有將上開謝宗浩之帳戶交付予同案被告廖洺浩使用，且同案被告陳雲弘曾找其一同收購人頭帳戶獲利之事實，然辯稱:並未參與渠等詐欺云云。 2 被告廖洺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1、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1所示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3、5、6、8、14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1彰化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林賽珍、蔡淑玲、饒耀東、葉蒔樺、陳緯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2、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21、22、23、25、26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2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彭靖懿、許銘升、簡志毅、蘇鴻麟、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3、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3、16、17、18、19、20、32、33、34、35、36所示之時、地，持同案被告趙惟凡之提款卡，提領被害人林新祐、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貞、簡婉如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4、坦承其擔任本案車手，可獲取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3 被告陳智麒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1、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15、16、39、40、41、42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2所示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胡安甄、陳龍縉、王晏婷、黃奇伶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2、坦承有於附表二編號15、16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提領被害人張蕎安、鄭錦菊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許智倫之事實。 3、證明被告陳智麒曾向邱奕鈞收取款項，再轉交許智倫之事實。 4、坦承其擔任本案車手，可獲取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4 被告邱奕鈞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3所示 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4、5、8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3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陳曉玲、蔡淑玲、葉蒔樺匯入之款項後，交付予陳智麒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並獲取提領金額之1％之報酬之事實。 　5 被告劉貫逸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4所示帳戶，並於附表二編號4、7、8所示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4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陳曉玲、張芷菱、葉蒔樺匯入之款項後，上繳予陳智麒等人，並取得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6 被告姚雨寧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帳戶供人使用，並於附件所示之時間、地點，自附表一編號5所示帳戶內，於附表二編號10、11、12所示時間、地點，提領被害人李蕙如、陳又慈、張明生匯入之款項後，交付林昱楷(綽號楷哥)或綽號「全全」之詐欺集團成員，並取得提領金額之1%作為報酬之事實。 　7 被告呂宛庭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坦承有提供附表一編號6所示之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於附表二編號1、2、4、5、6、9所示時、地，自附表一編號6所示帳戶內，提領被害人蔡玉慈、王嘉祺、陳曉玲、蔡淑玲、饒耀東、邱子謙所匯入款項之事實。惟於偵查中辯稱:係提供予前男友林進寶使用，並依林進寶之指示提款等語。 8 告訴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於警詢中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於警詢之證述、前揭被害人之匯款單據、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各警察機關出具之受理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便格式表 佐證告訴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陳緯權、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遭詐騙而分別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匯款至附表二所示第一層帳戶內之事實。 　9 證人謝宗浩於警詢中之證稱 證明被告陳龍馳以抵償證人謝宗浩對被告廖洺浩帳務為由，要求證人謝宗浩申辦帳戶，申辦完該帳戶後，即將該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交付陳龍馳之事實之事實。 　10 證人即同案被告趙惟凡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其係由被告廖洺浩帶領申辦帳戶後，並將該帳戶交付予被告廖洺浩使用之事實。 　11 證人林進寶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未曾向被告呂宛庭借用帳戶之事實。  12  證人即同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林昱楷、蔡俊樺之證述 本案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並以前揭模式製造金流斷點之事實。  13 附表所示各帳戶之基本資料與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 佐證本案被害人遭詐欺款項經匯入第一層帳戶後，復轉匯入附表二所示之第二、三、四層帳戶之事實。 　14 提領影像照片 證明被告廖洺浩有持趙惟凡金融卡提領款項之事實。 

二、核被告廖洺浩等7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取財、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嫌；被告廖洺浩等7人間，就上開犯行，具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廖洺浩等7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開相異罪名，各為想像競合犯，均請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又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廖洺浩等7人就附表所二示之犯行，皆請分論併罰之。末被告廖洺浩等7人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7人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請審酌被告7人於本案詐騙犯罪之分工角色、被害人損失金額、目前賠償被害人之狀況，分別量處被告7人至少2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按數人共犯一罪或數罪者，為相牽連案件；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同案詐欺集團成員被告陳雲弘等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等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爰依上開規定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李 旻 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05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告（帳戶申辦人） 人頭帳戶 1 廖洺浩 彰化銀行八德分行帳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國泰世華銀行大湳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第二層帳戶） 2 陳智麒 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四層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三層帳戶） 3 邱奕鈞 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4 劉貫逸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5 姚雨寧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6 呂宛庭 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 

附件四（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追加起訴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少連偵緝字第28號

　　被　　　告　陳新哲　男　3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相牽連，認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新哲(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提起公訴)於民國110年7月間，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為首，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陳龍馳、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廖先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趙惟凡、林昱楷(均已提起公訴)等人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與集團成員間，明知現今社會詐騙案件層出不窮，詐欺集團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以獲取詐騙犯罪所得，並藉此逃避執法人員之追查，且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知悉金融帳戶係表彰個人財產得喪變更之重要工具，而已預見若提供金融帳戶予無信任關係、未能合理確認正當用途之人使用，恐遭他人使用為從事財產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倘繼之依指示將他人匯入其金融帳戶內之來路不明款項，另行提領給其他指定之人，極可能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並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竟猶不顧於此，為獲取報酬，基於縱所提供個人申辦金融帳戶供匯入並依指示提領轉匯之款項，為詐欺集團詐欺他人之犯罪所得，及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實際去向之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提供其名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並經設定為第三層收水帳戶使用。嗣所屬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0年6月14日起，以假投資之詐欺方式，詐騙林琦禎，致林琦禎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隨即由許智倫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收水帳戶內，再轉匯至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內，陳新哲旋即依詐欺集團指示，於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5分、同日下午2時56分、同日下午2時58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號統一超商提款機，分別自其中信帳戶內提領其中新臺幣（下同）10萬元、10萬元、9萬4,000元，依指示轉交予詐騙集團成員指定之上游，以此方法使該詐欺集團取得詐騙款項，並製造金流之斷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新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申辦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並提供本案中信帳戶供博弈娛樂城作匯款帳號使用後，並如犯罪事實欄所示，有在上開時、地，提領款項後，依指示上繳予所屬詐欺集團某成員，藉此獲取約定0.5%提領款項之報酬之事實。 2 被害人林琦禎於警詢中之指訴、匯款憑據 證人即被害人林琦禎遭假投資詐騙後，陸續於附表所示時間，依指示匯款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之事實。 3 證人王盈智、證人即同案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林昱楷、蔡俊樺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廖洺浩、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姚雨寧、呂宛庭、陳龍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本案詐欺集團詐騙被害人之分工，並以前揭模式製造金流斷點之事實。  　4 附表所示之帳戶基本資料與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 佐證本案被害人林琦禎遭詐欺後，匯款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復經轉匯入附表所示第二層帳戶，再轉入本案陳新哲之中信帳戶(即第三層帳戶)內，並於附表所示時、地，經被告提領一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加重詐欺取財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嫌。被告與許智倫等所屬其餘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行，具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之提款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足認係基於1個意思決定所為反覆性及延續性之行為，為接續犯，請以1罪論。被告以1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至被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法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請審酌被告於本案詐騙犯罪之分工角色、被害人損失金額、目前賠償被害人之狀況，分別量處被告至少2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按數人共犯一罪或數罪者，為相牽連案件；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同案被告陳雲弘等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等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偵字19114、20396、21753號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審理中，有前開案件起訴書、追加起訴書、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爰依上開規定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李旻蓁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6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第三層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 共計156萬元 王盈智（已為不起訴處分）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9分許 49萬5,000元  姚雨寧（已起訴）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44分 9萬5,000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7分許   30萬元、 20萬元 林昱楷（已起訴）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8分許 30萬元、 40萬元 吳嘉鴻之中國信託銀行桃園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1分 10萬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110年8月17日下午2時51分 9萬9000元 本案陳新哲中信帳戶             

附件五（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併辦意旨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併辦意旨書

　　　　　　　　　　　　　　　　　　111年度偵字第19595號

　　被　　　告　吳嘉鴻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應與貴院（閑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吳嘉鴻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寶」之人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並與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並基於加重詐欺、洗錢之犯意聯絡，吳嘉鴻提供其申辦之中信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及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吳嘉鴻以上揭運作模式，與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意圖掩飾、隱匿上開詐欺犯罪所得而移轉所領取詐欺贓款予詐欺集團上手之洗錢等罪之犯意聯絡，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而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小寶」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收水帳戶即本案帳戶內，由吳嘉鴻提領贓款後，將贓款交予綽號「小寶」及其指派之人，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案經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㈠被告吳嘉鴻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

　㈡告訴人詹謹綸於警詢中指訴

　㈢王盈智所申立聯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案中信帳戶帳戶、華南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㈣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匯款單據各1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吳嘉鴻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組織犯罪條例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被告與其他詐騙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就附表所犯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2罪，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吳嘉鴻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4第1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併辦理由：被告前因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使用並擔任車手而涉嫌詐欺取財等案件，由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提起公訴(下稱前案），現由貴院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案件審理中，此有該案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佐。查本案與前案之告訴人相同，為同一犯罪事實，爰移請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8 　日

　　　　　　　　　　　　　檢　察　官　潘冠蓉

所犯法條　　

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第一層帳戶 第二層帳戶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1 詹謹綸  佯稱虛擬貨幣投資需依指示提領等語，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0年8月18日10時24分許、110年8月18日10時25分許 50,000元、50,000元 王盈智聯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署偵辦中） 吳嘉鴻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110年8月18日11時11分許 ②110年8月18日11時12分許 ③110年8月18日11時14分許 ①120,000元 ②120,000元 ③28,000元 

附件六（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第1041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

　　　　　　　　　　　　　　　　　　 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

　　　　　　　　　　　　　　　　　　112年度偵字第10414號

　　被　　　告　吳嘉鴻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應應與貴院（閑股）審理之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併案審理，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一、犯罪事實：吳嘉鴻於民國110年間加入由許智倫、陳智麒、廖洺浩等人（所涉詐欺、洗錢等罪嫌，業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中）所屬之3人以上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詐欺組織犯罪集團（吳嘉鴻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非在本案起訴範圍），而吳嘉鴻提供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與詐欺集團，作為掩飾、隱匿第一層人頭帳戶收受詐欺贓款之用的第二層洗錢帳戶，同時擔任車手，負責提領名下帳戶內詐欺所得贓款，再轉交詐欺集團內之車手頭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嗣吳嘉鴻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後，再由吳嘉鴻於附表所示之時間提領並轉交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案經徐玉惠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林琦禛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二、證據：

（一）被告吳嘉鴻於偵查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徐玉惠、林琦禛等2人於警詢中之指述。

（四）告訴人徐玉惠、林琦禛等2人提供之對話紀錄、匯款資料等。

（五）第一層帳戶即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及被告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各乙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吳嘉鴻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其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

四、併辦理由：查被告上開罪嫌，業經本署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閑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68號案件審理中，有該案起訴書及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本件被告所涉詐欺罪嫌，與前案均係詐欺相同被害人，為事實上同一案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爰請依法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方式 第一層   第二層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案號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1 徐玉惠 （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間，透過社群網路Facebook、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劉偉」對其佯稱：得投資澳門金碧匯彩有限公司大樂透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 11時20分許 27萬4仟元 王盈智申辦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1時51分許 29萬5仟元 吳嘉鴻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0年8月17日 12時12分許、 12時21分許、 12時22分許、 20萬元、 9萬元、 5,000元 112年度偵字第6662號 2 林琦禛 （未提告） 某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6月間某日，透過社群應用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與其聯繫，並自稱為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行銷部總監陳明遠，向其佯稱有海外投資案可投資獲利等語，致其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 110年8月17日11時59分許 90萬元、 66萬元，共計156萬元  110年8月17日 14時34分許、14時35分許 30萬元、 40萬元， 共計70萬元  110年8月17日 14時55分許、 14時56分許、 14時58分許、 14時59分許 （ATM提領） 1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10萬元 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4號 

附件七（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不含附表〕）：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336號

　　被　　　告　陳雲弘　　　　　　　　林仕峰　　　　　　　　李欣洋　　　　　　　　廖駿家　　　　　　　　簡至良　　　　　　　　廖先慶　　　　　　　　余尚瑾　　　　　　　　蔡俊樺　　　　　　　　吳嘉鴻　　　　　　　　趙惟凡　　　　　　　　林昱楷　　　　　　　　姚雨寧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應與貴院(善股)審理之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案理由分述如下：

一、犯罪事實：

(一)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林昱楷（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3號等案件追加起訴）、姚雨寧（附表編號15所示犯行，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案件追加起訴，附表17所示犯行，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案件追加起訴，前開10人以下合稱陳雲弘等10人）分別於民國110年1月27日前之某日，加入以許智倫（綽號「小寶」，為警另行偵辦中）為首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又廖先慶、趙惟凡（2人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114、20396、21753號等案件提起公訴）均明知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且任何人皆可自行前往金融機構申請，並無特別之窒礙，亦可預見將自己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交予他人使用，常與詐欺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可供作掩飾他人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人頭帳戶，以遂行詐欺犯罪後躲避警方追查，竟仍基於幫助洗錢及詐欺取財之犯意，分別提供如附表所示之帳戶予前揭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二)陳雲弘等10人與渠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陳雲弘、林仕峰負責擔任收簿、收水等工作，林昱楷負責收水、招募車手，陳雲弘、蔡俊樺、吳嘉鴻、林昱楷、姚雨寧則分別提供其申辦如附表所示之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或同時兼任車手；李欣洋、簡至良負責收水，廖駿家、余尚瑾則擔任提款車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轉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

(三)陳雲弘、林仕峰於110年間，先取得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分別設定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為約定帳號後交給許智倫，再由許智倫或其所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依指示提領贓款後，交付許智倫或其所指派之集團成員。陳雲弘等10人以上揭運作模式，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陸續以假投資、博奕等詐欺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一層收水帳戶內，隨即由綽號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陸續轉匯詐騙所得款項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三、四層收水帳戶內，再由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於提領贓款後，姚雨寧於附表編號15、17所示時地持其上開帳戶金融卡提領贓款後（姚雨寧於附表編號19、20、21號所示之時、地提領贓款部分，另行追加起訴），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姚雨寧將贓款交予許智倫及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嗣因如附表所示之高凱妃等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證據：

(一)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廖先慶、趙惟凡、林昱楷、姚雨寧於警詢或偵查中之供述。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廖洺浩（原名:廖柏凱）、陳智麒、邱奕鈞、劉貫逸、呂宛庭、陳龍馳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證述。

(三)告訴人高凱妃、王藝樺、王嘉琪、蔡淑鈴、饒耀東、張芷菱、葉蒔樺、邱子謙、張淑娟、吳佳玟、徐玉惠、詹謹綸、李惠如、陳又慈、張明生、邱建翔、王宏全、曾惠君、楊佳純、陳緯權、葉欣儀、林新祐、張蕎安、鄭錦菊、許家箏、郭宥萱、吳淑敏、杜昇鴻、魏美華、彭靖懿、陳加樺、張宸真、許銘升、簡至毅、蘇鴻麟、胡安甄、詹詠文、李品儀、呂宴婷、簡婉如、李燕青、黃春足、蔡承翰、劉妤真、尤思婷、陳龍縉、黃奇伶、黃朱雲、鍾美惠、吳欣倫、蔡薰惠、翁毓婷於警詢中之指訴；證人即被害人蔡玉慈、林賽珍、陳曉鈴、林宜蓁、劉攀、林琦禎、顏美華、蕭涵孅、楊崇玄於警詢之證述。

(四)附表所示之各層收水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五)附表所示被害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對話訊息翻拍照片、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或匯款憑證各1份。

三、所犯法條：核被告陳雲弘、林仕峰、李欣洋、簡至良、廖駿家、余尚瑾、吳嘉鴻、蔡俊樺、林昱楷、姚雨寧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等罪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所為，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又被告陳雲弘等10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陳雲弘等10人就如附表所示之犯行，乃一行為同時觸犯重詐欺取及洗錢等罪嫌，屬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廖先慶、趙惟凡係以一提供帳戶之行為，同時涉犯上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又被告廖先慶、趙惟凡為幫助犯，請審酌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併案理由：

　　上開被告前因同一事實案件，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偵字19114、20396、21753號案件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號、112年度偵字第10416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貴院（善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68號案件、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追加起訴書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參。本案為相同被告所涉相同罪嫌，與上開案件之犯罪事實相同，為同一案件，應予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檢　察　官　李 旻 蓁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05　　日　　　　　　　　　　　　　書　記　官　王韋斯所犯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八（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移送併辦意旨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3年度偵字第13771號　　被　　　告　陳雲弘上列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應與貴院（閑股）審理之112年度原金訴字第85號案件併案審理，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一、犯罪事實：陳雲弘自民國110年2月起，加入由許智倫（綽號「小寶」）、陳智麒等人（均另行偵辦中）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共同組成之詐欺集團，並於同年2月間不詳時間地點，提供其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富邦銀行帳戶）之帳號密碼予許智倫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並同時擔任提款車手之工作，負責提領或轉匯詐欺所得款項並將款項轉交許智倫或其指定之人，以獲得提領金額1％之報酬。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集團內不詳成員，於110年2月間之某時許，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ERIC」、通訊軟體LINE暱稱「白雪」向譚妙愛佯稱：可至「YPT交易所買賣平台」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譚妙愛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同年4月7日13時17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至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簡翰林所涉之幫助詐欺犯行，另經本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9875號案件移送併辦），再經某詐欺集團成員於同日13時19分許，將100萬元自前開帳戶轉匯至陳雲弘名下富邦銀行帳戶內，陳雲弘隨即將上開款項提領後，將贓款交予許智倫或其指派之人，以此等製造金流斷點方式，掩飾渠等詐騙所得贓款之本質及去向，並獲得1萬元之現金報酬。嗣譚妙愛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案經譚妙愛訴由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函轉本署偵辦。 二、證據：（一）被告陳雲弘於偵查中之自白。（二）告訴人譚妙愛於警詢中之指訴。（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陳報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永明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簡翰林申辦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四）陳雲弘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歷史交易明細。三、所犯法條：核被告陳雲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其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請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就上開犯行，均與詐騙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四、併案理由：本件被告前因涉詐欺等罪嫌，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8453、19986、38945、46770、49919號、112年度偵字第6664、7811、7812、7813、10413、10416、17338號案件偵查追加起訴，現由貴院（閑股）以112年度原金訴字第85號案件審理中（下稱前案），有前案起訴書、全國刑案資料查註紀錄等在卷可參。本案告訴人與前案相同，且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之時間、方式、告訴人受騙後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即台新帳戶）及金額、由第一層帳戶轉入之第二層帳戶（即本案富邦帳戶）、被告提領本案富邦帳戶內款項之金額均相同，故本件與前案為事實上同一案件，爰請依法併予審理。　　此　致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31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8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件九（即附件一起訴書之附表）：附件十（即附件三追加起訴書之附表二）：



